	《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小理路》卷一

（《因明學啟蒙》楊化群譯）

	敬禮上師依怙曼殊室利。

	見真義量大師善說理。 
以量闡述者陳那法稱，
以及印藏先驅諸大德， 
于此謹以至誠稽首禮。

	于此敍述啟示理路門徑之攝類內容，分為三大科目：

甲一、敍述小理路(思維理路)，

甲二、敍述中理路，
甲三、敍述大理路。 

	甲一、敍述小理路 

乙一、辯論紅白顏色等 

乙二、辯論成事

乙三、辯論認識體

乙四、辨論否定是否定非

乙五、辨論小因果

乙六、辯論總與別

乙七、辯論質與體

	甲一、敍述小理路 
乙一、辯論紅白顏色等 

	丙一、駁他宗 

	1有人說：「凡是顏色都是紅。」

	為反詰此說，
則以「白法螺之顏色」作為有法，應是「紅」，是「顏色」故。

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因不成）。

	則仍以「白法螺之顏色」作為有法，應是顏色，是白色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白法螺之顏色」作為有法，應是白，蓋與白法螺之顏色是一故。

	若根本許。

	仍以白法螺之顏色作為有法、應非紅，是白故。

	若言此理不遍（不週遍）。

	實應有遍，白與紅無共同之處者，蓋此二相違(矛盾)故。

	2有人說：凡是顏色都是白。

	為反詰此說，則以無量壽佛(又名長壽佛，此佛之容顏皮膚皆紅色)之顏色作為有法，

應是白，

是顏色故。

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

	則仍以無量壽佛之顏色作為有法，應是顏色，堪稱為顏色故。

	若言此理不遍。

	于此實應有遍，堪稱為色，乃為顏色之性相(定義)。

	故若根本許。

	仍以無量壽佛之顏色作為有法，應非白色，是紅色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無量壽佛之顏色作為有法，應是紅色，蓋為無量壽佛顏色之體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無量壽佛之顏色作為有法，爾應為爾之體，蓋爾為成事(非虛幻物體)故。

	3有人說：凡是顏色都是黃。

	為反詰此說，

則以藍琉璃之顏色作為有法，應是黃，是顏色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藍琉璃之顏色作為法，應是顏色，是根本色故。

	此理若不成立。

	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顏色，蓋為青黃紅白四色之一故。

	若根本許。

	仍以藍琉璃作為有法，應非黃色，是青色故，

其週遍者，蓋青黃二色相違故。

	　　4有人說：凡是顏色都是根本色。

	為反詰此說，則以不空成就佛之綠膚色作為有法，應是根本色，是顏色故。

	此理若不成立。

	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根本色。是不空成就佛之綠膚色故。

	若根本許。

	則彼有法，應非根本顏色，是支分顏色故，是青黃二色之支分色故。

其所以為綠色者謂青黃混合之色也。

如云：“青黃合而為翠綠，紅黃合而為杏黃，青紅合而為黝黑。”

	　　有人說：凡是支分色，都是八種支分色之任何一種。

	為反詰此說則以紅黃妙音(即常言文殊菩薩之別名，以其膚色系紅黃混合之杏黃色，故常稱之為紅黃妙音菩薩)之膚色作為有法。應是八種支分色之任何一種，是支分色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紅黃妙音之膚色作為有法，應是支分色，是紅黃之支分色故。

	若根本許，仍以紅黃妙音之膚色作為有法，應非八種支分色之任何一種，蓋即非雲、煙、塵、霧四色之一，又非影、光、明、暗、四色之一故。

	上舉前後各理由之所以成立者，蓋與紅黃妙音之膚色是一故(此說同是支分色，但非八種支分色之任何一種)。 

	　　有人說：凡是色都是形色。

為反詰此說則以顯色作為有法，應是形色，是色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色，是物質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物質，是微塵所成故，若根本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形色，蓋與顯色為一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與爾應為一，蓋爾有(存在)故。 

	

	

	　　有人說：凡是色都是顯色。

為反詰此說，則以圓形作為有法，應是顯色，是色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顯色，蓋為色處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色處，為眼識所見故。

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顯色，蓋非顏色故。

此理週遍者，謂顯色與顏色同義，形色與形狀同義故。

	丙二、立自宗 
　　色之性相(定義)，謂堪稱為色，色與物質同義。色分為五種，謂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眼識所緣境，為色處之性相。色處分為二，謂顯色與形色。表現為形狀者，為形色之性相，此複分為八種，謂長與短，高與下，方與圓，正與不正。所云方如四方，圓如周圓，正如平整，不正如非平整。表現為顏色者，為顯色之性相，分為二種，謂根本顯色及支分顯色。根本顯色複分為，青黃赤白四種。支分顯色複分為八種，謂雲煙塵霧，影光明暗。耳識所聞境，為聲處之性相。聲分為二，謂執受大種所生聲，非執受大種所生聲。鼻識所領受境，為香處之性相。香分為二，謂俱生香，配合香(古譯為和合香)。舌識所領受境為味處之性相。味分為六，謂甜、酸、苦、鹹、淡、辛。身識所領受境，為觸處之性相，觸分為二；謂四大種能造之觸，四大種所造之觸，四大種能造之觸分為四種，謂地、水、火、風。地為堅實性，水為流濕性，火為暖熾性，風為輕動性。四大種所造之觸分為七種，謂滑、澀、重、輕、冷、饑、渴(小乘佛學概要云：此中前四為能造之觸，稱四大種。後七為四大所造之觸，謂可量者為重翻之名輕，柔軟名滑，粗強為澀，食欲名饑，飲欲名渴，暖欲名冷)。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以白法螺作為有法，應是顏色，是白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白色，是白法螺故。

	按此說法，則舉相違週遍質爾云：以白馬作為有法，應是白，是白馬故。

	此週遍理亦可反成。所不能許者，蓋彼非物質，而是補特加羅(是廣大的動物)，因為是馬故。

	複次，以白法螺作為有法，應是顏色，是白故。

	汝已許此因理也。

	若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顏色，非大種所造故，其為大種者，是法螺故。

	　　又他說：以風作為有法，應是大種所造，蓋為大種所造七觸之一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風作為有法，應是大種所造七觸之一，因為是輕觸，既是輕亦是觸故。

此說之理不週遍。

	如是地、水、火，亦類推。

	　　他說：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形狀，是正與不正之一故。此說之理亦不週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正與不正之任何一種，蓋是不正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不正，是不正故。若根本許，則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非形狀，是常恒不變故。

	

	　　乙二、辯論成事

	　　丙一、駁他宗

	　　有人說：凡是成事，都是常住。

	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常住，乃成事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

	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成事，是由量識所成故。此理遍者，由量識所成，為成事之性相故。

	若根本許，

	則以瓶作為有法，應非常住，是無常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無常，蓋為刹那性故，此理遍者，蓋刹那性為無常之性相故，應如是者，蓋能表功能是物之性相，變壞是有為之性相、生是所作之性相故。

	　　有人說：凡是有(存在)都是物。為反詰此說，則以無為虛空作為有法，應是物，是有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存在，是由量識所緣故。若言此理不遍，此應有遍，由量識所緣，是有之性相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物蓋非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非物，蓋不能表功能故。此理遍者，不能表功能為非物之性相，不變壞為無為之性相，不生為非所作之性相故。

	　　有人說：凡是所知，都是可成為是之所知。為反詰此說，則以瓶柱二物作為有法，應是可成為是之所知，是所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可成為是之所知，是有故。此理遍者，所知、有、所量、成事皆同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可成為是之所知，蓋為不可成為是之所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不可成為是之所知，彼雖是所知之一，但無是爾者故。此理由之後半易懂，此理之前半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所知，蓋為一與異之任何一種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為一與異之任何一種，是異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是異故。蓋彼此互異故。此理若不成立，則瓶與柱二物應是彼此互異，蓋柱與瓶異，而瓶與柱亦異故。此事例之前者若不成立，則以柱作為有法，應與瓶是異，以其為有之一，與瓶非一故。

	　　有人說：凡是有，都是不可成為是之有。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是不可成為是之有，是有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不可成為是之有，因為是常與物之任何一種者，是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不可成為是之有，因為是可成為是之有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可成為是之有，蓋為有之一，物質、心識，不相應行三種均是爾故。此事例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物質，心識不相應行三種作為有法，應是物，蓋為有之一，非常住故。

	　　有人說：凡不是物，都是常住，為反詰此說，則以免角作為有法，應是常住，不是物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物，蓋非常與物之任何一種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常與物之任何一種，蓋非有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有，是無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無，蓋未由量識成立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常住，因為不是有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有，蓋無爾之體性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無爾之體性，蓋非能持自之體性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能持自之體性，因為不是法(此處所言法，乃泛指事物)故，此理遍者，能持自之體性，為法之性相故。

	　　有人說：凡是法，都不是具遮止處之法。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非具遮止處之法，是法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法，蓋是有為法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有為法，是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物，蓋能表功能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能表功能是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故，應如此者，是瓶故。此理遍者，彼為瓶之性相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具遮止處之法，蓋有爾之遮止處之一，爾是法故。此事理之後半易解，前半若不成立，則言應有瓶之遮止處，因為有沒有瓶之方所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應有沒有瓶之方所者，凡是無我，則並非均有瓶故。

	　　有人說：凡是自相，都是識(心識、認識)。為反詰此說，則以物質與心識二者作為有法，應是心識，是自相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自相，是於現量(直覺)所見處成立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於現量所見處成立。蓋為現量所見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現量所見境(對象)，蓋是物故，其理週遍者，現量所見境與物同義故。而分別所見境與常恒同義故。若根本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心識，是不相應行故。其理週遍者物質、心識，不相應行三法之間，彼此唯矛盾故。

	　　有人說：凡是隱秘物，都是共相。為反詰此說，則以金瓶作為有法，應是共相，是隱秘物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隱秘物，蓋由執爾之分別心以隱秘之理則所證知故，其理週遍者，蓋爾為彼之性相故。此理之前半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執爾之分別心以隱秘之理所證知，是由執爾分別心之所量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爾分別心之所量境，是成事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共相，而是自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自相，是物故，其理週遍者，因為物。自相，真諦為同義。而常恒、共相、俗諦同義故。

	　　有人說：凡是現見物，都不是隱秘物。為反詰此說，則以柱作為有法，應不是隱秘物，是現見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現見物，是由現量直接所證知境故。此理週遍者，謂由現量直接所證知境，為現見物之性相故。此理之前半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現量直接所證知境，是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隱秘物，是由執爾分別心以隱秘之理所證知故。此因理已于前面成立。

	　　丙二、立自宗

	　　由量識所成，為成事之性相，此分為二種，謂常及物。不是與法(泛指事物)及刹那性相符者，為常之性相。常分為二種，謂可成為是之常及不可成為是之常。可成為是之常者，謂所知。不可成為是之常者，謂常與物二者。能表功能，為物之性相。物分為三種，謂物質心識，不相應行。微塵所成、為物質之性相。物質分為二種，謂外物質及內物質。謂士夫(人)相續所不攝之微塵所成。為外物質之性相。事例，如瓶、柱、地、水、火、風四大等。謂由士夫相續所攝之微塵所成，為內物質之性相。事例，如有漏近取色蘊。顯而了別，為(心)識之性相。事例，如眼識。非物與識任何一種之有為法，為不相應行之性相。事例，如物無常，馬、牛等數取趣(泛指動物)。

	複次，成事分二，謂一與異。不是各別法，為之一性相。事例，如所知，常、物。是個別法，為異之性相。事例，如常與物二者，能相(性相)與所相二者，柱與瓶二者，金瓶與銅瓶二者。

	複次，所知分二，謂自相及共相。非由名言分別所假立而由自之性相所成就之法，為自相之性相。系由名言分別所假立非由自相所成者，為共相之性相。如是，勝義(真正)能表功能之法，為勝義諦(真諦)之性相。不能勝義(真正)表功能之法，為俗諦之性相。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可作為心(知覺)之境(對象)，應不是所知之性相，可成為是之可作為心(知覺)之境(對象)，不是可成為是之所知之性相故。

	這種說法不遍者，凡是成事，都是可成為是之境(對象)及不可成為是之可作為心(知覺)之境(對象)者，凡成事，都是可作為是之相智及不可作為是之相智二者之所量境故。

	又他說：無常及常應有相符合之處，因為聲是無常及常故，應如此者，聲是無常之一，是常故。對此說之理由乃答以其因均不成立。

	　　有人說：以無為虛空作為有法，應是異勝義諦(真諦)，是於現量所見處成立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於現量所見處成立，因為於現量所見處有(存在)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存在於現量所見之處，因有有現量之認定與拋棄故。此種說法並不週遍，其因理之所以成立者，因為是現量所量境故者，是相智之所量境故。

	此理由之上半若許，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真諦。而是世俗諦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世俗諦，是常住故。

	

	　　乙三、辯論認識體

	　　丙一、駁他宗

	　　1有人說：凡與物之體是平衡互遍者，都是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能表功能之所表(相)作為有法，應是性相，是物之體互遍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之體互遍，蓋爾與物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都是物之體，凡是物之體都是爾故。此理由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凡是爾都應是物之體。蓋為有(存在)之一，與物之體非一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凡是能表功能之所表(相)，都應是物之體，凡物之體，皆應與物為一故。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凡是物之體，皆應是能表功能之所表，蓋彼物是能表功能之所表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性相，蓋為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為能表功能之具備假有三法之所表故。

	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爾之所表，應是爾之具備假有三法之所表，爾是性相故。

	　　2有人說：凡與物之體是平衡互遍者，都是所表。為反詰此說，則以能表功能之具備假有三法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與物之體是平衡互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與物之體應是平衡互遍，蓋爾與物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是物之體，凡是物之體，皆是爾故。此理由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可按前面所述之理由類推。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凡是爾之具備假有三法，都應是物之體，蓋物是爾之具備假有三法故。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凡是爾之體，都應是能表功能之具備假有三法，蓋凡是爾之體，都是能表功能之所表故。若根本許，則以能表功能之具備假有三法作為有法，應非所表，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而是能表功能之所表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爾之具備假有三法，應是爾之所表之性相，爾是性相故。

	　　3有人說：凡是能表功能之體是平等互遍者，都是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性相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與能表功能之體是平等互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蓋與能表功能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為能表功能之體；凡是能表功能之體都應是爾故。此因理之第一段理容易理解。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凡是爾之性相，都應是能表功能之體，因為爾是能表功能之所表故。第三段若不成立，仍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凡是爾之體，都應是物之性相，因為爾是物之性相故。若根本許，則以物之性相作為有法，應非性相，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因為是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爾之性相，應是爾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蓋爾為具足假有三法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具足假有三法者，因為是所表故。此理之所以週遍者，蓋具足假有三法為所表之性相，具足實有三法為性相之性相故。

	　　4有人說：凡與能表功能之體是平等互遍者，都是所表。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具足實有三法者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與能表功能之體是平等互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與能表功能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都是能表功能之體，凡是能表功能之體，都是爾故。此第一段因理易解。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物作為有法，凡是爾之具足實有三法，都應是能表功能之體，蓋爾是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故。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凡是爾之體，都應是具足實有三法，蓋爾是具足物之實有三法故，若根本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所表，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蓋為物之性相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物作為有法，爾之彼具足實有三法，應是爾之性相之性相，蓋爾為具足假有三法故。

	　　5有人說：凡與物之體是平等互遍者，都是常住，為反詰此說，則以物成為一之物作為有法，應是常住，與能表功能之體是平等互遍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能表功能之體平等互遍，蓋爾與物之體為異，凡是爾，皆是物之體，凡是物之體，都應是爾故。此因理之第一與第二段易理解。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凡是物之體，皆應是與物成為一之物，因為凡是彼，皆為物為一之一，凡與物是一，都是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常住，是無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是有為法故。

	　　6有人說：凡是物之依體，都是物之體。

	〔為反詰此說，〕則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物之體，是物之依體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物之依體，是物之相依(事例)故。

	若根本許，仍以聲作為有法，應非物之體，與物為異故。

	　　7有人說：凡是物之義體，都是物之體。

	為反詰此說：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應是物之體，是物之義體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應是物之義體，是物之性相故。

	若根本許，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應非物之體，與物非一故。

	　　8有人說：凡是物之總體，都是物之依體。

	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是物之依體，是物之總體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物之總體，是物之自(本)體故。

	此理之所以週遍，蓋此二同義故。

	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物之依體，蓋非物之相依(事例)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爾應非爾之相依，蓋由量識認定爾之後，量識豈能未認定物也。

	　　9有人說：與瓶成為一之彼瓶，是瓶之體。為反詰此說，則以與瓶成為一之瓶作為有法，應非瓶之體，蓋與瓶非一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與瓶成為一(合為一)之瓶作為有法，應與瓶非一，蓋與瓶為一異故，對此理若言不遍，仍以瓶作為有法，凡與爾異者，皆應是與爾非一，蓋爾為補特加羅無我故。於前言不週遍之外，若言因(論式的因)不成立，則言與瓶成為一之瓶應與瓶是異，蓋與瓶成為一之瓶。乃是瓶成為與瓶異之瓶故。

	　　10複有人說：與瓶為一者，乃是瓶之體。為反詰此說，則以與瓶為一作為有法，應非瓶之體，蓋與瓶非一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與瓶為一作為有法，應與瓶非一，與瓶異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與瓶為一作為有法，應與瓶是一，是常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與爾為一應是常住，爾為成事故。

	　　11有人說：瓶之彼體，是瓶之體。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之體作為有法，應非瓶之體，蓋非瓶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之體作為有法，蓋是常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爾之體應是常住，爾是成事故。

	　　12有人說：凡否定非是瓶，都是瓶之體。為反詰此說，則以金瓶與銅瓶二者作為有法，應是瓶之體，是否定非瓶故，應如是者，是瓶故。若根本許，仍以金瓶與銅瓶作為有法，應非是瓶之體，蓋不否定與瓶為異故，此理若不成立，彼應是彼，蓋彼與瓶為異者，是與彼相違(矛盾)故。

	　　13有人說：若否定與瓶異，都是瓶之體。為反詰此說，則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瓶之體，蓋否定與瓶異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否定與瓶異，蓋與瓶非異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兔角作為有法，應與瓶非是異，蓋與瓶非異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兔角作為有法，應與瓶非是異，定為無故。若根本許，仍以兔角作為有法，應非是瓶之體，蓋不否定與瓶非一故。彼應是如彼，蓋與彼瓶非是一者，與彼瓶非是一故，彼之所以應如此者，以彼是無故。

	　　丙二、立自宗

	　　瓶即瓶之體。瓶之體與瓶是一二者，乃是平等互遍，凡是成事，謂爾都是爾之體者，凡是成事，謂爾與爾都是一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謂凡是成事，應都是爾與爾為一，而凡是成事，則都是爾與爾非異故。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物與能表功能應是一，蓋此二同義故。

	此說之所以不遍者，

	謂物與能表功能是異故，蓋量識認定能表功能時，而量識尚未認定物者有之，而由量識認定物時，必須量識先認定能表功能故。

	　　又有人說：如同物與無常，所作，有為等皆為同義異名之詞，所知，有(存在)，成事，所量諸詞亦當是同一者，猶如無比淨飯王子與一切智，日友，一切智·甘蔗之苗裔等。此說之所以不合理，蓋淨飯王子與日友，甘蔗之苗裔等皆異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此等應是異者，蓋詮淨飯王子之名言表達何物，雖已由量識定，而詮日友及甘蔗之苗裔等之名言究竟表達何物，量識尚未認定者有之。如是，詮淨飯王子，日友，甘蔗之苗裔等之名言所指謂之事物雖是一個，但此等名言卻非一者，蓋凡是一，則名言與意義二者，皆必須是一故。

	

	　　乙四、辨論否定是否定非

	　　丙一、駁他宗

	　　1有人說，凡是否定是物，都是否定是常。為反詰此說，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常，否定是物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常，非是物故，此理週遍者，否定是物與非是物二者語同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否定是常，是否定非是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非是常，是常故，此理週遍者，否定非是常與常二者為同義語故(意思是說：不是常住的否定與常住二語同義)。

	　　2有人說：凡是否定是物之否定，都是否定是物。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物，是否定是物之否定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物，蓋非是否定是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否定是物，蓋是否定非是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非是物，是物故。此理週遍者，此二是同義語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否定是物，爾處於是物之地位故。

	　　3有人說：凡是否定是常，否定非常，否定是，否定非是，都是否定非是常，否定是常。為反詰此說，則以柱之體作為有法，應是否定非是常，否定是常，蓋為否定是常，否定非是常，否定是，否定非是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常，否定非常，否定是，否定非是，蓋為否定是常，否定非是，否定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常，否定非是，否定是。蓋非是否定是常，否定非是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否定是常，否定非是常，蓋為否定是常，否定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是常，否定是，蓋非是否定是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否定是常。蓋為否定非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否定非常，是常故，若根本許，則以柱之體作為有法，應非是否定，非是常否定是，蓋為否定非是常否定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為否定非是常否定非是，蓋為否定非是常故。

	　　4有人說：凡是成為是之常，都是常。

	為反詰此說，則以唯常作為有法，應是常，成為是之常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成為是之常，蓋既是是又是常故。

	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是既是唯常又是常，是常故。

	此理若不成立，則謂應是常。

	蓋為有(存在)之一，非是物故。

	此因理之第一段易解。

	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爾應是物，因為是物故。

	若許(承認)。

	爾之因應有，爾是物故。

	若許，則爾應從爾之因所生，爾之因有故。

	若許，則爾應為爾因之果，爾是從爾之因生故。

	若許，則爾與爾之因應是從生關係，汝已許故。

	若許，則爾之因若無。爾亦必須無，蓋爾與爾之因是從生關係故。

	若許，則以所知作為有法，爾應無，爾之因無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之因應無，因為爾是常故。

	若根本許，則以唯常作為有法，應有，是常故。

	若許，則應無唯常，尚有物故。

	此理若不成立，則物應有，是無我故。

	　　5有人說：凡是成為非是之常，都是常，為反詰此說，則以柱作為有法，應是常，是成為非是之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柱作為有法，應是成為非是之常，因為既是非是又是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既是非是柱又是常，蓋為非是柱與常之相符事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柱與常之相符事，是常故，若根本許，仍以柱作為有法，應非是常，是無常故，其因理易解。

	　　6有人說：凡是無我，都不是成為是之可為知覺(心)之境(對象)及成為非是之可為知覺之境。

	為反詰此說，則以所表作為有法，應為非是成為是之可為知覺之境及成為非是之可為知覺之境，是無我故，其因理易解。

	若許，仍以所表作為有法，應是成為是之可為知覺之境及成為非是之可為知覺之境，蓋為前者之一，又為次者故。

	若前者不成立，則應是成為是所表之知覺之境，蓋既是可為知覺之境之一，又是所表知覺故。

	前因理之次者若不成立，則應是成為非是所表之可為知覺之境。

	蓋是成為性相之可為知覺之境故，應如是者，是可為明瞭境之一，了別是知覺之性相故。

	

	　　丙二、立自宗

	　　否定非是與是二詞為同義語。否定是與非是二詞為同義語。否定非是重疊則與否定唯非是為同義語。否定是之雙數重疊語與否定非是為同義語。否定是之單數重疊語與與否定唯是為同義語。

	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否定非是物應是常，蓋否定非是物屬有(存在)之一，否定非是乃是常故，此說有不遍之過，其因理之所成立者，否定是與否定非是二語各為常故。

	　　又他說：不是非是與是二詞應非同義語，蓋凡是不是非是與是二詞，蓋必須是隨意而言之語。此說之因理不成立者，蓋不是非是所知與是二者類是故，應如此者，不是非是所知之一，是所知故，此二因理皆各成立者，是是有(存在)故。

	

	　　乙五、辨論小因果

	　　丙一、駁他宗

	　　1有人說：凡是成事，都是因或果之任何一種。為反詰此說，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因或果之任何一種。是成事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成事，是由量識所成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因或果之任何一種，不是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物，是常住故。

	　　2有人說：凡是因都不是果。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不是果，是因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因，蓋有爾之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爾之果，蓋物之後合(刹那)生者，為爾之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之後念(刹那)所生應是爾之果，爾是有為法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果，有爾之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爾之因，蓋爾之前刹那生者，為爾之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之前刹那生者，應是爾之因，因為爾是物故。

	　　3有人說：凡是親因(直接因)，都不是疏因(間接因)。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不是疏因，是親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親因，蓋為產生後刹那物之親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產生爾之後刹那親因。爾是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疏因，蓋為物之後刹那生起之後刹那所生疏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爾之後刹那生起之後刹那所生之疏因，爾是有為法故。

	　　4有人說：凡是親果(直接之果)。都不是疏果(間接之果)。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不是疏果，是親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親果，是物之前刹那所生之親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爾之前刹那所生之親果，爾是所作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疏果，是物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所生之疏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爾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所生之疏果，爾是有為(法)故。

	　　5有人說；凡是物之因，都是物之親因。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是物之親因，是物之因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物之因，是物之前刹那生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物之親因，是物之疏因故。此理若不所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物之疏因。物是爾之疏果故。此理若不所立，應是物本身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所生之疏果，蓋諸物以本身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生者置為疏果及將以本身之前刹那生者置為親果，諸物以本身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生者置為自之疏因及以本身之前刹那生者置為自之親因故。

	　　6有人說：凡是物之親果，都是從物直接產生之親果。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後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是從物直接產生之親果，是物之親果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之後刹那生者應是爾之親果，爾是無常故。若根本許，仍以物之後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不是從物直接產生之親果，蓋系與物直接產生者同時產生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從物直接產生者同時產生，蓋與物之親果同時產生故，應如是者，蓋物之後刹那產生之後，並無物之親果不產生之時刻；當物之親果成後，而物之後刹那生者不產生之時刻亦無故。

	　　7有人說：凡是瓶之因，都是瓶之近取。為反詰此說，則以成為瓶因之士夫(人)作為有法，應是瓶之近取，是瓶之因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瓶之因，是瓶之俱生助緣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瓶之俱生助緣，蓋瓶本身之俱生果，乃並不是以自之質流為主要能生故。若根本許，則以成為瓶因之士夫(人)作為有法，應非瓶之近取，蓋非是以瓶自身之質流為主要能生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以瓶自身之質流為主要能生，蓋無爾之質流成為後念之瓶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無爾之質流成為後念之瓶，爾是補特加羅故。

	　　8有人說：凡是瓶之因，都是瓶之俱生助緣(助成之條件)，為反詰此說，則以成為瓶因之泥匠作為有法，應是瓶之俱生助緣，是瓶之因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瓶之因。瓶是爾之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是成為自因泥匠之果，蓋有成為爾因之泥匠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瓶之俱生助緣，蓋為瓶之近取故。

	　　9有人說：凡是因，都是近取，為反詰此說，則以燈之最後刹那作為有法，應是近取，是因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因，是物故。若根本許，仍以燈之最後刹那作為有法，應非近取，蓋自之近果對自之後質流非主要能生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自之近果對自之後質流應非主要能生，蓋爾之後質流無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無爾之後質流，蓋爾為質流將斷之物故。

	　　10有人說：凡是一種成物(品)，都是一種成物同質。為反詰此說，則以旃檀之顏色及其香氣二者作為有法，應是一種成物同質，是一種成物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一種成物，蓋爾二物同時成(生)，同時住，同時滅故。此理遍者，彼乃是一種成物之定義故。若根本許，仍以旃檀之香氣及其顏色二者作為有法。應非一種成物同質，蓋非同質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旃檀之香氣及顏色二者作為有法，應不是同質。蓋為所生不同性質之法(物)故。

	　　11有人說：凡是一類質，都是同質。為反詰此說，則以從近取，一粒青稞所生之二粒大小青稞作為有法，應是同質，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一類質，蓋從自身之一近取所生之不同有為(法)故。此理之所以週遍者，所謂質類是一非一之義，蓋必須按自身之近取是一非一而定者，因為有質類是一非一之義的不同說法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二者作為有法，應不是同質，蓋不是同一性質所生之法(物)者，其性質異故。

	　　12有人說：凡是同類，都是同體。為反詰此說，則以黑白二馬作為有法，應是同體，是同類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同類，是體同類。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體同類，因為無論是誰只要注意一看，認為此時此物之知覺必能自然生起之法(物)故。此理遍者，蓋有體同類之義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同體，其性質是異者，彼此系為無關聯之其他物故。

	　　13有人說：凡是物之近取之果，都是物之近果。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是物之近果，蓋為物之近取之果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自身近取之果，蓋爾之近取，乃是爾之因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物之近果，非物之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非是爾之果，是無我故。

	　　丙二、自立宗

	　　能生，是因之性相(定義)。因、果、物三者同義。物之能生，是物因之性相者。凡是物，爾之能生，皆應為爾因之性相故，物之因分為二種，謂物之親因(直接因)及物之疏因(間接因)。物之親能生為物親因之性相，而物之前刹那生者，為其相依(事例)。物之疏能生(間接能生)，為物疏因之性相，而物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生者，為其相依(事例)。以此類推一切物之親因和疏因。複次，物之因分為二種，謂物之近取及物之俱生助緣。主要能生物自身之質流，為物近取之性相，而成為物因之所作，為其相依。非是物自身之流而主要能生質者為俱生助緣之性相，而成為物因之補特加羅(人)，為其相依，所生，是果之性相，物之所生，是物果之性相，而物之後刹那生者，為其相依。物之果分為二種，謂物之親果及物之疏果。物之親(直接)所生，為物親果之性相，而物之後刹那生者，為其相依。物之疏所生，為物疏果之性相，而物之後刹那生起之後刹那生者，為其相依。以此類推其他物之親果及疏果。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應無物之近取，物之前刹那生者非是彼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之前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非物之近取，蓋爾不定成為物故。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之前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非是必定成為物。

蓋已成為物故。

	此說有不遍之過。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之前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已成為物，是物故。

	　　有人說：以瓶柱二物作為有法，應有爾之近取，爾是物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若許，仍以柱瓶二物作為有法，應必定有成為爾者，有爾之近取故。

	汝已許此因理也。

	若許，仍以柱瓶二物作為有法，應有是爾者，蓋有必定成為爾者故。

此說之前半截有不遍過。

	蓋凡是物，都是自因之果，對此說。

	　　有人說：以自之因作為有法，應是自因之果，是物故。

此說之因理不成立者，蓋自之因無者，而自是常故。

	　　有人說：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因果，是因果二者故。

此說不遍者，仍以瓶作為有法，應不是因果，非是異者，是一故。

	

	

	　　有人說：應有不是常住之因，蓋凡是因，皆為不是常之因。此說之所以不合理者，蓋凡是因，皆非不是常之因故，應如此者，凡是成事，皆非不是常之因故。應如此者，凡是成事，則不是常，皆非果故。應如是者，凡是成事，不是常皆非物故。
　　又他說：物之因與物之果應有相符之處，蓋有成為物因之物果故。此說不遍者，應有成為物因之物果，蓋成為物因之物是因故。應如是者，彼是物故。
　　複次，應有成為物因之物果，蓋彼物是成為物因之物果者，蓋彼是成為物因之物後刹那生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爾應是成為爾因之物之後刹那生者，蓋爾是有為法故。

對此他說：以物作為有法，成為爾因之爾果應無，蓋無既是爾之因又是爾之果者故。此說不遍者，以物作為有法，應有為爾因之爾果，有成為爾因之爾為有之一，彼不是常故。

	

	　　乙六、辯論總與別

	　　丙一、駁他宗

	　　1有人說：凡是總，都不是別。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不是別，是總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是總，蓋有爾之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有爾之別。瓶即彼之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是物之別，蓋爾既是物。爾與物同體聯繫，既不是爾而又是物之相符物尚有若干故。此因理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是與物同體聯繫，是與物同體之一，既與物是異，若無物，爾亦必須無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是與物同體，與物同性質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與物是異。蓋是色故。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若無物則爾亦必須無，若無物則必須是隨念任意想像故。前面之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既不是爾而又是爾之相符物應有若干，蓋旃檀柱既是爾柏樹柱亦是爾故，若根本許，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是別，是所知之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是所知之別(個別)，蓋爾為既是所知，而爾又與所知同體聯繫，既不是爾而及又是所知之相符者尚有若干故。

	　　2有人說：凡是物之總，都是能表功能之總。為反詰此說，則以所表作為有法，應是能表功能之總，是物之總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所表(相)作為有法，爾應是物之總，物是爾之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是所表之別，蓋爾既是所表(被定義者)，爾又與所表同體聯繫，既不是爾又是所表之相符者尚有若干故。若根本許，仍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爾應不是所表之別，是性相(定義者)者，是物之性相故。

	　　3有人說：凡是物之總，都是無常之總。為反詰此說，則以與無常是異作為有法，應是無常之總，是物之總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與無常是異作為有法，爾應是物之總，物是爾之別故，若根本許，仍以與無常是異作為有法，應不是無常之總，無常不是爾之別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無常作為有法，應不是與無常是異之別，蓋不是與無常異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無常作為有法，爾與爾應不是異，爾是補特加羅無我故。

	　　4有人說：無既是總之總，又是別之別之相符者。為反詰此說，彼應有，常即彼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常作為有法，爾應既是總之總，又是別之相符者，爾是總之總之一，是別之別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常作為有法，爾應是總之總，總是爾之別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常作為有法，應是別之別，蓋爾為別，爾與別同體聯繫，非是爾也是差別之相符者尚有若干故。

	　　5有人說，凡是常之總，都不是常之別。為反詰此說，則以總作為有法，應不是常之別，是常之總故。應如是者，常是爾之別故。應如是者。常是總，常與總同體聯繫，既不是常又是總之相符者有若干故。若根本許，則以總作為有法，應是常之別，蓋爾是常，爾與常同體聯繫，既不是爾又不是常之相符者尚有若干故。

	　　6有人說：凡是物之總，都不是物之別。此說不合理者，蓋無既是物之總又是物之別者故。應如是者，成為彼之常既無，成為彼之無常亦無故。此因理之前半應如此者，凡是常，都不是物之別(個別)者，凡是常，都不是物故，第二段因理之所以成立者，凡是成為物總之物，皆為隨念任意想像故。

	　　7有人說：凡是物，都不是物之總。

為反詰此說，則以聲無常作為有法，應不是物之總，是物故。因理易解，若許，則聲無常應是物之總，是物聲無常之別故，應如此者，物是聲無常，而物與聲無常同體聯繫，既不是物，又是聲之無常之相符者尚有若干故。前因理之後半段應如此者，所知既是彼，常亦是彼故，應如此者，凡是無我，皆為聲無常故。

	　　8有人說：凡是知覺(心)之別，都是物之別，為反詰此說，則以成為物因之量識及已決智二者作為有法，應是物之別，是知覺之別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知覺之別，蓋爾是知覺，而爾與知覺同體聯繫，既不是爾，又是知覺之相符者尚有若干故。此因理之第一、二段易解，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言此類相符者應有若干，相智既是彼，量識亦是彼，此二者彼此相異而成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物之別，不是與物同體聯繫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與物同體聯繫，是物之因故，因理易解。

	　　丙二、立自宗

	　　隨顯示自身之後而行之法(物)，為總之性相。總從言詮門分為三種，謂總類，總義，總聚。隨於具足自種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物)為總類之性相，而所知為彼之相依(事例)。執瓶為分別(心)對非是瓶而見為瓶之增益(以無為有)部分，為瓶總義之性相，而執瓶分別(心)之第二刹那從瓶第二刹那從瓶第二刹那而顛倒見者為彼之相依。集聚自之若干支分粗色，為總聚之性相。比如瓶與柱為彼之相依。有總聚與總類之相符者，瓶是也。有不是總聚而是總類之相符者，所知是也，有物不是總類而是總聚之相符者，柱瓶二物是也。有物亦不是總類亦不是總聚之相符者，常與物二者是也。能遍所入之具自類之法(物)。為別之性相，蓋自身是別之性相故。

	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以柱與瓶二物作為有法，應是總，是總聚故。

此說有不遍過。

	此因理成立者，蓋為八微塵質集合之塊物故。

	若許，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總，蓋無爾之別(個別)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無爾之別，蓋爾是不可成為是之所知故。

	　　又他說：所知，應不是總，彼不是是所知之總故。此說不遍。

	此理若不成立，

	則彼應不是是所知之總，蓋無是所知之總故。

	此理若不成立，

	則應無是所知之總者，所知之總為無之一，所知與是所知二者同義故。

	前段之因理若許，

	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總，蓋為隨顯自身之後而行之法(物)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隨顯自身之後而行之法，蓋隨具足自種類，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物)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隨於具足自種類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蓋隨於具足自種類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隨於具足自種類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一切常與物皆屬爾之種類故。

	　　又他說：應是不是所知之總，不是是所知之別(個別)故。此說不遍，

	若許，

	應不是不是所知之總，蓋凡不是所知之總，則皆為隨念任意想像故。

	　　又他說：應有不是別之別。蓋有不是總之總故。此說不遍，

	此因理成立者。

	蓋所知即是非總之總故。

	此理若不成立，

	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非總之總，蓋非總乃爾之別故。


	　　又他說：以所知作為有法，應不是非總之總，乃是總之總故。此說不遍。

	此因理成立者，

	是總乃為爾之別故。

	　　又他說；常應是聲無常之別，蓋物為聲無常之別故。此說無共同之點者，而常與聲無常無聯繫(相屬)故。應如是者，蓋聲無常非隨顯示自身之常後而行之法(物）故。應如此者，於顯彼之上，沒有常住故，應如此者彼種類中沒有常住故。

	　　他說：以有(存在)作為法，應是別，蓋作為能遍。具有自種類之法(物)故。應如此者，有作為能遍之有故。此說不遍者，於性相(定義)之語中言有自之種類是有所為(別有意義或作用)故。

	

	　　乙七、辯論質與體
　　有人說：凡是質法，都是體法。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體法，是質法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質法，蓋爾系成事，爾為爾本身，非是爾者非爾，而爾之體與質法不相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成立者，有法，第二段若不成立，則言瓶應是瓶，蓋有瓶故。第三段若不成立，則言不是瓶應非是瓶。蓋不是瓶是常故。第四段若不成立。瓶之體應與質法不相違，蓋瓶之體與質法之相符者有故。此理若不成立，應如此者。瓶即彼故。

	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體法，蓋既非體法初三之任何一種，亦非隨順四種之何任一種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體法初三之任何一種，應蓋非是自之體法，亦非非自之體法，又非介於前二種間之第三種體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非爾應是爾，蓋是是爾自身之體法故。上之因理已許，週遍者，爾成事，爾為爾自身，非爾者是爾，與爾之體是自身之體法亦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是自身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承認)，非是瓶應不是瓶，蓋非是瓶乃不是物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非是爾自身，蓋爾非是自身之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週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與非是自身之體法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非是自身之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則瓶應是瓶，有瓶故。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非是爾應是爾，蓋爾為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爾者是爾，爾之體介於中間之第三法亦是相違之相符者。為爾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性相故。

	若許，則非是瓶者應非是瓶。蓋非是瓶者非物質故。上述根本因理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非隨順四種之任何一種，蓋既非是隨順是自身之體法，又非是隨順非是自身之體法，亦非是隨順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也非是隨順質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非是爾者應是爾，蓋爾是自身之隨順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是與自身之隨順體法亦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是自身之隨順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則於上面已遮止(駁斥)。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非爾自身，爾是非自身之隨順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與非是自身隨順體法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非是自身之隨順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則於上面已遮止(駁斥)。第三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非是爾自身，蓋爾是隨順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故。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爾者是爾，爾之體與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隨順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隨順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於上面已遮止。第四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之體應是與隨順質法不相違，蓋爾為隨順質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是與隨順質法亦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質法隨順之性相故。

	複次，以瓶作為有法，應不是質法之隨順物，蓋為真正之質法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真正之質法，是質法故。若言此理不遍，則以質法作為有法，凡是爾，則爾應是真正者，蓋爾是無我故。

	綜上所述，所謂是自身之體法者，謂所表，常，總，別等。所謂非是自身之體法者，謂性相，異，與瓶是一，柱與瓶二物等不可成為是之是諸法。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者，謂物總之別，物之總等。所謂質法之隨順者，謂成為體法之物。所謂自身體法之隨順者，謂非是是自身之體法。所謂非是自身之體法之隨順者，謂非是自身之體法。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之隨順者，謂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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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二、敍述中理路(思維理路)

　　乙一、辯論相違(矛盾)與相屬(聯繫或關係)

　　丙一、駁他宗

	　　有人說：凡是與物相違(矛盾)者，都是與物相違(矛盾)而相違(相矛盾)。為反詰此說，則以常之體作為有法，應是與物矛盾相矛盾，是與物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是與物矛盾者，蓋爾與物為異之一，無既是爾又是物之相符(基礎相同)者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相異，蓋是常故。第二段若不成立，則以常作為有法，應無既是爾之體，又是物之相符者，爾是常故。若根本承認，則以常之體作為有法，應非與物矛盾相矛盾，乃是與物矛盾不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與物矛盾不相矛盾，蓋有既是爾，又是與物矛盾之相符者故。而彼常，即此種相符者也。

	　　有人說：凡是與無常矛盾相矛盾者，都是與無常矛盾。為反詰此說，則以柱之體作為有法，應是與無常矛盾，是與無常矛盾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無常矛盾相矛盾，蓋與無常矛盾相異之一，無既是爾又是與無常矛盾之相符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作為有法，應無既是爾之體，又是與無常矛盾之相符者，蓋凡爾之體，皆為與無常不矛盾故。若根本承認，仍以柱之體作為有法，應非與無常矛盾，蓋與無常不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與無常不矛盾，蓋有既是爾。又是無常之相符者故。而彼柱，即此種相符者也。因理易解。

	　　有人說：凡是與物不矛盾，都是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為反詰此說，則以與柱與瓶二者為一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與物不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與物不矛盾，蓋有既是爾、又是物之相符者故。而柱與瓶二者，即此種相符者也。此理若不成立，則易也。若根本承認，仍以柱與瓶二者為一作為有法，應非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蓋與物不矛盾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不矛盾相矛盾，蓋與物不矛盾相異之一，無既是爾，又是與物不矛盾之相符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與瓶二者作為有法，應無與爾既是一，又是與物不矛盾之相符者，蓋爾是不可成為是之所知故。

	　　有人說：凡是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都是與物不矛盾。為反詰此說，則以無物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不矛盾，蓋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蓋有既是爾，又是與物不矛盾之相符者故。而所知，即此種相符者也。若根本承認，仍以無物作為有法，應非是與物不矛盾，是與物矛盾故。

	　　有人說：凡是與有(存在)矛盾不相矛盾，都是與常矛盾。為反詰此說，則以未作作為有法，應是與常矛盾，蓋與有(存在)矛盾不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有矛盾不相矛盾，蓋有既是爾、又是與有矛盾之相符者故。而常與物二者，即此種相符者也。若根本承認，仍以未作作為有法，應非是與常矛盾，蓋與彼不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與常不矛盾，蓋凡是常，皆為爾與常之相符者故。

	　　有人說：凡是與物相屬(聯繫或關係)，都是與物聯繫相聯繫。為反詰此說，則以與物聯繫作為有法，應是與物聯繫相聯繫，是與物聯繫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聯繫，蓋與物乃是同體聯繫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與爾聯繫，應與爾為同體聯繫，蓋與爾聯繫又與爾相異之一，與爾有聯繫故，若根本承認，則以與物聯繫作為有法，爾應與爾不是聯繫，蓋爾乃是補特伽羅無我故。

	　　有人說：凡是與物聯繫，都是與物同體聯繫。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後刹那生者作為有法，應是與物同體聯繫，與物聯繫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聯繫，蓋與物是從生聯繫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為從生聯繫，是物之果故。若根本承認，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與物為同體聯繫，蓋與物為從生聯繫故。因理已成立。

	　　有人說：既是與柱與瓶二為一矛盾相矛盾，又是與柱與瓶二為一不矛盾不相矛盾之相符者屬無。為反詰此說，則言應有，而所知之具足實有三法，即如是故。此理之第一段成立者，蓋既是彼，而又是與柱與瓶二者為一相矛盾之相符者無故，蓋彼可作為知覺之境(對象)，與彼不相矛盾故。第二段根本因理若不成立，則以彼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是與柱與瓶二者為一不矛盾不相矛盾，蓋既是爾，又是與柱與瓶二者為一不矛盾之相符者有故，可作為知覺之境。即是彼也。

	　　有人說：既是與物矛盾相矛盾，又是與物不矛盾不相矛盾，既是與物聯繫相聯繫，又是與物不聯繫不相聯繫等之相符者屬有。

若按此說，則與物不矛盾，應是此種相符者，蓋有此種相符者之一，與物不相聯繫，則不是此種相符者故。

此理之第二段若不成立，

則以與物不相聯繫作為有法，應是與物矛盾相矛盾，系是此種相符者故。

此為真正因理，所不能承認者，既是與彼不相聯，又是與彼矛盾之相符者有故，蓋變為物因(因果的因)之量識及已決智二者即彼相符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彼二者作為有法，應有既與彼不相聯繫，又與彼矛盾之相符者，蓋為與彼不相聯繫之一，與彼矛盾故。此理之第一段成立者，是彼之因故。第二段成立者，是不可成為是之所知故。

	　　有人說：既是與常矛盾相矛盾，又是與常不矛盾不相矛盾，既是與常聯繫相聯繫，又是與常不聯繫不相聯繫之相符者屬無。為反詰此說，則言應有此種相符者，蓋與常不聯繫，而是此種相符者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此種相符者，蓋是與常矛盾不相矛盾之一，是與彼不矛盾不相矛盾，是與彼聯繫相聯繫。是與彼不聯繫不相聯繫故。此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彼不矛盾不相矛盾，蓋與彼相異之一，凡是爾，必須與常不相矛盾故，若是爾，則必須與常非異故。第二段根本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與彼不聯繫作為有法，爾應是與彼不矛盾不相矛盾，蓋既是爾，並有與彼又不矛盾之相符者常(住)恒。即如是相符者也。第三段根本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與彼不相聯繫作為有法，應是與彼聯繫相聯繫，蓋與聯繫相異之一、若與彼無聯繫，則爾必須無故。第四段根本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與常不聯繫作為有法，爾應與爾不相聯繫，蓋爾是無我故。

	　　有人說：既是與所知矛盾不相矛盾，又是與所知不矛盾相矛盾，有既是與所知聯繫不相聯繫，又是與所知不聯繫相聯繫之相符者屬有。

為反詰此說，與所知不矛盾，應是此種相符者，蓋有此種相符者之一，與所知相聯繫，乃不是此種相符者故。

此理之第一段如是。第二段若不成立，則以與所知聯繫作為有法，應是與所知不矛盾相矛盾，是此種相符者故。

此為正因理。所不能承認者，是與彼不矛盾不相矛盾故，蓋既是爾，又與彼是不矛盾之相符者有故。與瓶為一即此種相符者故。

若根本承認，則以與所知不矛盾作為有法，應是與所知聯繫不相聯繫，是此種相符者故，此為正因理。所不能承認者，是彼聯繫相聯繫故，蓋與彼聯繫相異之一，與彼若無聯繫，則爾必須無故。此因理易解對比他說應有此種全部相符者，既是與柱不矛盾不相矛盾，又是與彼不矛盾相矛盾，既是與彼聯繫，不相聯繫，又是與彼不聯繫相聯繫之相符者，如果說有於此並不周遍，此因理成立者，與柱矛盾，即是此種相符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與柱矛盾作為有法，應是此種相符者，蓋是與柱矛盾不相矛盾之一，是與彼不矛盾相矛盾，是與彼聯繫不相聯繫，是與彼不聯繫相聯繫故。此因理之第一、二段易解。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彼聯繫不相聯繫，蓋若與彼不聯繫，則爾不必須無故，柱之遮事，即是彼也。第四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與柱矛盾作為有法，應是與彼不聯繫相聯繫，蓋與彼不聯繫相異之一，若無與彼不聯繫。則爾必須無故。此因理易解。

	　　有人說：凡是與不矛盾矛盾不相矛盾，都是與矛盾不相矛盾。為反詰此說，則以矛盾之體作為有法，應是與矛盾不相矛盾，蓋為與不矛盾矛盾不相矛盾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矛盾不相矛盾，蓋既是爾、與不矛盾相矛盾之相符者有故。矛盾，即是彼也。若根本承認，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與矛盾不相矛盾，蓋與矛盾相異之一，爾與矛盾之相符者絕不會有者，蓋矛盾非是矛盾也。

	

	　　丙二、立自宗

　　矛盾分為性相及分類二目。第一性相者，謂緣(觀察)爾既是異、又不會是爾之相符者，是本身矛盾之性相。第二矛盾分為二種，謂互相矛盾，不同時並存矛盾。初者，謂從能決斷者放棄方面相處，為互排矛盾之性相，此與矛盾同義。此分二種謂直接矛盾及間接矛盾。謂彼此直接不順相處，為直接矛盾之性相。其事例，如物與無物，謂非是直接之能害所害、而於事不順相處，為間接矛盾之性相。其事例，如冷與熱，我執與證無我之智慧。二者，謂從所斷質流之質流(延續)及能斷方面不順相處，為不同時並存矛盾之性相，其相依(事例)，如能對治者與所斷(罪愆)。謂爾與彼法(物)從同體方面相異，彼法若無爾亦必須無之法，為與彼法同體聯繫之性相。其相依，如瓶與瓶之體。若結合實事而言，謂與物從同體方面相異，若無物爾亦必須無，為與物同體聯繫之性相。其相依，如瓶。謂與彼法從本質相異方面，屬於彼法(結)果之種類，為與彼法從生聯繫之性相。其相依，謂凡物之後刹那生者，皆為與物是從生關係故。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以有與無作為有法，應是相異不會相符合，因為是矛盾故。此說之因理不成立。若承認，則以有與無作為有法，應是有，是異故。

	　　有人說：以煙作為有法，應是從生聯繫，與火為從生聯繫故。此說不遍。

	　　有人說：應無從生聯繫，蓋既非彼煙，亦非彼瓶故。此說不遍。不能承認者，火與煙應是從生關係，此二者是因果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火與煙作為有法，應是因果，是互為所生與能生故。

	　　有人說：以物作為有法，應是與瓶為同體聯繫，蓋與瓶從同體方面相異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與瓶從同體方面應是異，蓋與瓶為同體之一，是與彼相異故。上述各因皆成立者，是瓶之總故。此因理之前半截，若承認，仍以物作為有法，與瓶應非同體聯繫，若無瓶，爾亦不一定無故。

	　　有人說：以瓶作為有法，既是爾，又是有瓶之相符者，爾與瓶不相矛盾故。此說不遍。若承認，則以瓶與瓶作為有法，應無爾之相符者，爾是一故。若言不遍，應言有遍，在安立彼二法之相符者時，彼二法(物)必須相異故。

	　　有人說：以佛與有情作為有法，應是不相順而並存，蓋所言互排矛盾之性相合理故。此說不遍者，若從能決斷者放棄方面不相順，並存而言，則不定為不相順(並存)者，蓋諸物皆從與自相順之因而生故。

	　　有人說：凡是矛盾，皆應是不可同為是之所知，蓋所言矛盾之性相合理故。若承認，則以一與多作為有法，應是不可同為是之所知，是矛盾故。所不能承認者，一與多是可以同為是之所知故，彼瓶，即是彼者，彼與一相異也。按此說，則多與一應是矛盾，而一與多矛盾故。汝已許此因理。所不能承認者，多與一非相異故，應如是者，與瓶二者為一，不相異故，因此之故，則必須說一與多二者雖然相異，而一與多乃非相異，於他處則與矛盾不相矛盾，亦須許為矛盾也。

	

	

	

	

	

	　　乙二、辯論瞭解有、瞭解無及裏層(內涵)

　　丙一、駁他宗

　　有人說：凡有瞭解為有之量識，皆有瞭解常之量識。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有瞭解為常之量識，是有瞭解為有之量識故。此理若不能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有之量識，是有故。若根本承認，仍以瓶作為有法，應無瞭解為常之量識，蓋有瞭解為物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物之量識，是物故。

	　　有人說：凡有瞭解為是之量識，皆有瞭解為有量識。為反詰此說，則以唯常作為有法，應是有瞭解為有之量識，有瞭解為是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唯常作為有法。應是唯常，是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唯常，是常故。若根本承認，仍以唯常作為有法，應無瞭解為有之量識，定是無故。

	　　有人說：凡有瞭解為常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皆有瞭解為物之量識。為反詰此說，則以瓶體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物之量識，有瞭解為常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常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蓋瞭解為常之量識是物故。若根本承認，仍以瓶體作為有法，應無瞭解為物之量識。蓋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是無物故。

	　　有人說：凡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瞭解為無物之量識，皆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為反詰此說，則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瞭解為無物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瞭解為無物之量識，蓋瞭解為無物之量識，是無物者，爾是物故。若根本承認，仍以相智作為有法，應無瞭解為無物之量識，是有為 (法)故。

	　　有人說：凡有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皆有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為反詰此說，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蓋有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蓋有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物之量識，蓋瞭解為有之量識，是物故，若根本承認，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無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蓋是常故。  

	　　有人說：爾凡是有，皆是爾有，爾有二者。為反詰此說，則以瞭解為無物之量識作為有法，應是爾有與爾有二者，爾是有 (存在)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彼者，是無物故。若根本承認，可核計下面之說法，若言應許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及有瞭解為無物之量識二者皆是。為反詰此說，則以瞭解為無物之量識，作為有法，有瞭解有及為物量識二者應俱非是，蓋是有瞭解有及為物之量識二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瞭解為無物之量識作為有法，應是有瞭解有及為物之量識二者，蓋是有及物二者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有及物二者，是物也。

	

	　　丙二、立自宗

　　凡是成事，瞭解(證悟)為無之量識皆無(單數計)，瞭解為無之量識二皆為有(雙數計)，瞭解為無之量識三皆為無 (單數計)，此處所說瞭解為無之量識，凡是單言一次皆表示為無，凡是雙言二次皆表示為有故。此理若言不成立，則言應如彼理，蓋凡為無，則皆有瞭解無之量識，若雙言則皆表示為無，若三言則皆表示為有，若四言則皆表示為無等之說法中，凡是單言，皆遍為有，凡是雙言皆遍為無。凡是物，皆有瞭解為物之量識，凡非物，皆有瞭解為非是物之量識，理應如此者，凡是常住，皆有瞭解為于常住之量識，凡非常住，皆有瞭解為非是常住之量識故。理應如此者，彼依(事)凡是彼法，皆有瞭解彼依為彼法之量識故，彼依凡非彼法，皆有瞭解彼依為非彼法之量識故，理應如是周遍者，比如：謂由於依(事)瓶是物之緣故，乃有將瓶子瞭解為物之量識，謂由於依(事)瓶非常之緣故，則有將瓶子瞭解為非常住之量識故。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應無量識，因無瞭解為是之量識及瞭解為非之量識之任何一種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有瞭解為是之一切智及瞭解為非之一切智之任何一種之過失。所不能許者，若言凡是一切智，皆非彼二之任何一種，於此則有不遍過。此理若不成立，則以一切智作為有法，應是瞭解為是之一切智，汝已許故。若許，仍以一切智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是之一切智，汝已許故。若許，仍以一切智作為有法，則應有為是之過！若許，則應非一切智，是常住故。複次，則有瞭解為非一切智之一切智！若許，則應是知覺，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是常住故。對此論證則彼詰言：凡是成事，應皆未由量識成立為一切智，蓋未由量識成立為一切智故。此說不遍者，蓋一切智是一切智已由量識成立故。

	

	

	

	　　乙三、辯論性相與所表

　　丙一、駁他宗

　　有人說：凡是成事，皆為性相(定義者)與所表(被定義者)之任何一種。為反詰此說，則以柱與瓶二物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是成事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易解。若許，仍以柱與瓶二物作為有法，應非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蓋既非性相，亦非所表故。此理之前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柱與瓶二物作為有法，應非性相，蓋無爾之所表故。後半截因理若不成立，仍以柱與瓶二物作為有法，應非所表，蓋為不可成為是之所知故。

	　　有人說：凡有是爾者，爾皆應是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為反詰此說，則以物與能表功能二者作為有法，爾應是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有是爾者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與能表功能二者作為有法，應有是爾者，蓋可列舉是爾者故。應如此者，瓶即是也。若根本許，則以物與能表功能二者作為有法，應非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蓋既非性相，亦非所表故。此因理之前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二者作為有法，應非性相，蓋無爾之所表故。後半截因理若不成立，則以此二者作為有法，應非所表，蓋無爾之性相故。

	　　有人說：凡是有，皆非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非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是有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易也。若許，仍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與所表之任何一種，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有爾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有瓶之性相，蓋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為瓶之性相故。

	　　有人說：凡是具足三種實有法，皆是實有。為反詰此說，則以堪為知覺之境作為有法，應是實有，是具足三種實有法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堪為知覺之境作為有法，應是具足三種實有法，是具足三種能安立法故，應如此者，是性相故，若根本(原則上)許，仍以堪為知覺之境作為有法，應非實有，是假有故，應如此者，是常住故。

	　　有人說：凡是具足三種假有法，皆是假有。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作為有法，應是假有，是具足三種假有法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物作為有法，應是具足三種假有法，是具足三種所安立法故，應如此者，是所表故，若根本許，仍以物作為有法，應非假有，是實有故。應如此者，是物故。

	

	　　丙二、立自宗

　　所表之性相者，謂具足三種假有法也。何為三種假有法耶？謂總為所表者一，成立於自之相依(事)上者二。唯作自身性相之所表者三也。性相之性相者，謂具足三種實有法也。何為三種實有法耶？謂總為性相者一，成立於自之相依(事)上者二，唯作自身所表之性相者三也。能表功能之所表之性相者，謂具足能表功能之假有三法也。物之性相之性相者，謂具足物之實有三法也。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相依(事)之性相者，謂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能表功能也。其相依者，謂彼物是也。

　　複次，所表之性相者，謂彼具足三種所安立法也。何為三種所安立法耶？謂是所表者一，非是自身性相以外之所表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相依者三也。性相之性相者，謂彼具足三種能安立法也。何為三種能安立法耶？謂是性相者一，非是自身所表以外之性相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相依者三也。相依之性相者，謂以性相及時顯示彼所表之依處(事)也。

　　此複舉一事例以說明之：能表功能之所表之性相者，謂彼能表功能之具足三種所安立法也。何為能表功能之三種所安立法耶？謂是能表功能之所表者一，非是能表功能以外任何法之所表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所表之相依者三也。物之性相之性相者，謂彼物之具三種能安立法也。何為彼物之三種能安立法耶？謂是物之性相者一，非是物以外任何法之性相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物之性相之相依。物之相依之性相者，謂以能表功能顯示彼所表之物也。其相依者，是彼瓶也。

　　總而言之，性相分為二種，謂排除不同種類之性相及排除顛倒分別之性相。此二者之相依者，謂如彼新生非虛誑認識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認識也，此為排除不同種類之性相及排除顛倒分別之性相者，謂既是排除不同種類性相之一，亦是排除顛倒分別之性相故。此理之前半截成立者，謂現量之不同種類，定為非量識及比量二種，由二者相依中之新生不虛誑之言，能排除非量識，由離分別及無錯亂隨一之言。能排除比量故。後半截理由成立者，謂由離分別及不錯亂隨一之言，能排除不同種類，而同時言離分別及不錯亂，乃就排除邪(顛倒)分別而言。對此複如將一個月亮見為二個月亮之根識亦言之為離分別，為了排除懷疑彼是否是現量之邪分別，故言不錯亂。同時為了排除明論(或正理)派等，主張現量是分別之邪分別，故言離分別也。

	　　丙三、斷除諍論

　　有人說：彼所知之性相應是性相。因為凡是所知之性相皆是性相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凡是爾之性相，皆應是性相。爾是所表故。若許此理之前半截，則以所知之性相作為有法，應非性相，是所表故。應如此者，有爾之性相故。應是此者，蓋彼所知之具足三種能安立法，即是彼故。

	　　又彼云：能表功能之所表，應是能表功能之所表，因為所表是所表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所表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有爾之性相故。應如此者，蓋彼具足三種所安立法故。若許此理之前半截，則以能表功能之所表作為有法，能表功能應是爾之性相，爾是能表功能之所表故。汝已許此因(理由)。若許，則以能表功能之所表作為有法，爾應有多種不同之性相，蓋彼能表功能既是爾性相，彼能表功能之具足三種所安立法。亦是爾之性相故。所不能許者，蓋爾非是除自身性相以外任何物之所表故。應如此者，蓋爾是具足三種所安立法故。

	　　又彼云：性相應是性相，蓋所表即是所表故。此說不遍，此因理已由上面成立。若許，則以性相作為有法，應非性相，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性相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有爾之性相故。應如此者，彼是具足三種能安立法故。

	　　有人說：凡是與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皆是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性相作為有法，應是性相，是與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性相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蓋與能表功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為彼之體，凡是彼之體，皆為爾故。此理之第一易解。第二因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作為有法，凡是爾之性相，應皆是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體，蓋爾是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故。第三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作為有法，凡是爾之體，皆應是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性相，蓋爾是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具足實有三法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性相，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為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作為有法，爾之彼性相，應是爾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爾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所表，蓋是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作為有法，爾之彼所表，應是爾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蓋爾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性相，蓋為能表功能之所表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爾之彼具足假有三法，應是爾之所表之性相，爾是性相故。此因理易解。

	　　有人說：凡是與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具足假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皆是所表。為反詰此說，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是所表，是與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具足實有三法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具足實有三法，蓋爾與彼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是彼之體，凡是彼之體，皆是爾故。諸因如上述理由類推。若根本許，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非所表，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蓋為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之性相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所表作為有法，爾之彼具足實有三法，應是爾之性相之性相，爾是所表故。因理已如前成立。

	　　有人說：凡是與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皆是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非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性相作為有法，應是性相，是物之非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物之非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性相，蓋爾與彼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是彼之體，凡是彼之體，皆是爾故。此因理之第一易解。第二若不成立，則以物之非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凡是爾之性相，應皆是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蓋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為爾之性相故：第三若不成立，則以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凡是爾之體，應皆為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性相，蓋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為爾之所表故。若根本許，則以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性相作為有法，應非性相，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為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作為有法，爾之彼性相，應是爾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爾是所表故。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所表，蓋為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爾之彼非性相，應是爾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爾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爾是性相，是物之性相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物作為有法，爾之彼具足實有三法，應是爾之性相之性相，爾是所表故。

	　　有人說：凡是與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皆是所表。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是所表，是與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之具足實有三法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蓋與彼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應是彼之體，凡是彼之體，皆是爾故。此諸因理皆易解。若根本許，則以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非所表，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蓋為物之不具足實有三法之性相之性相故。此因理易解。

	　　有人說：凡是與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皆是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性相之性相之性相作為有法，應是性相，是與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蓋與彼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是彼之體，凡是彼之體，皆是爾故，此因理之第一易解。第二若不成立，則以物之性相之性相作為有法，凡是爾之性相，皆應是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物之彼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是爾之性相故。第三若不成立，則以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凡是爾之體，皆應是物之性相之性相之性相，物之彼性相之性相，是爾之所表故。若根本許，則以物之性相之性相作為有法，應非性相，是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所表，蓋為物之彼二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所表故。此因理易解。

	　　有人說：凡是與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皆是所表。為反詰此說，則以物之性相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是所表，是與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與彼物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之體為相互等遍，蓋與彼之體為異之一，凡是爾，皆是彼之體，凡是彼之體，皆是爾故。此諸因理皆易解。若根本許，則以物之性相之性相之具足實有三法作為有法，應非所表，是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性相，是物之性相之性相之性相故。用此推理之法，應當瞭解適用於瓶等所表之一切種類。

	

	

	

	　　乙四、辯論建立大因果

　　丙一、駁他宗

　　有人說：凡是因，皆是六種因。為反詰此說，則以色作為有法，應是六種因，是因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若許，則以色作為有法，應分別為異熟因，相應因，遍行因，是六種因故。若許，則以色作為有法，應為善與不善隨一所攝，是異熟因故。若言此理不遍，則言此理應有遍，蓋凡是異熟因，皆為善與不善隨一所攝故，如《俱舍論》云：「異熟因不善，乃善唯有漏」。前因理若許，則以色作為有法，應非為善與不善隨一所攝，是無記性故。

	複次，以色作為有法，應是識，是相應因故。若言此理不周遍，則言此理應有周遍，蓋相應因之因素，排除總質二個以上等，唯定為心王與心所二者，如《俱舍論》云：「相應因決定，心心所同依」。

	複次，以色作為有法，應是染因，是遍行因故。若言此理不遍，則言此理應遍。凡是遍行因皆為染汙者，如《俱舍論》云：「遍行謂前遍，為同地染因」。根本不能許者，變為爾之非染因有無邊故。

	　　有人說：凡是彼法六因隨一，皆是彼法之因。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於自己聚(集)合體上所有八粒塵質之因，是彼六因隨一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是于自之聚合體上所有八粒塵質之六因隨一，是彼之俱生(有)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是爾之聚合體上所有八粒塵質之俱有因，蓋爾為集合八粒塵質之體積故。若根本許，仍以瓶作為有法，應非于自之聚合體上所有八粒塵質之因，蓋與彼同時成故。

	複次，以意識作為有法，應是成為自之眷屬心所遍行五之因，是彼之六因隨一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應如此者，是彼之俱有因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爾眷屬心所遍行五之俱有因，爾是心王故。

	　　有人說：凡是識，皆是異熟因。為反詰此說，則以眼識作為有法，應是異熟因，是識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所不能許者，是無記性故。

	　　有人說：凡是瓶之能作因，皆是瓶之因。此說應不合理，蓋瓶之能作因與瓶同時者有若干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瓶之能作因與瓶同時者應有若干。在經部師，則主張瓶之能作因，有瓶先無新生之因及既已生起又存在等若干種故。

	　　有人說：凡是成為自果之異熟因，皆是異熟因。為反詰此說，則以惡趣之命根作為有法，應是異熟因，是成為自果之異熟因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惡趣之命根作為有法，應是成為自果之異熟因，蓋有成為爾之果之異熟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惡趣之命根作為有法，應有成為爾之果之異熟，爾是惡趣之命根故。

	　　有人說：凡是物，皆有爾之四緣。為反詰此說，則以色作為有法，應有爾之四緣，是物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若許，則以色作為有法，應有爾之曆緣緣及等無間緣，蓋有爾之四緣故。若許，則以色作為有法，應無爾之所緣緣及等無間緣。蓋既無爾之所緣緣，亦無等無間緣故，如此每個因理皆成立者，爾是物質故。

	　　有人說：凡是物質，爾之所緣緣及等無間緣應非均無，蓋有瓶之等無間緣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應有瓶之等無間緣，彼瓶之親近取即是彼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之親近取作為有法，應是瓶之等無間緣，蓋既為瓶緣之一，於瓶之前刹那等無間而生故。此說不遍，則以瓶作為有法，應無爾之等無間緣，蓋無爾之相應等無間緣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無爾之相應等無間緣，蓋無生起爾為明識之緣故。若言此理不周遍，則言此理應有周遍，蓋所云彼法之相應等無間緣中相應之義者，謂就彼緣與彼果二者之明識相應而言，而所謂等無間緣之由彼緣對其果作為能生明識之一，而於非心識上有彼則不合理故。複次，以瓶作為有法，應無爾之所緣緣，於爾上任何法之相亦不現起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于爾，應是任何法之相亦不現起，蓋爾為物質故。前所言應有遍，彼法所緣緣之義者，謂彼法須於彼境相分生起之一緣故。應如此者，蓋執青色眼識所緣緣之義者，謂執青色眼識於青色相分上，須是主要生起之一緣；變為彼之不共增上緣之眼根，於執青色眼識之青色相分上，非主要生起之緣，其餘心識亦如是類推。

	　　有人說：以變為執青色眼識之增上緣眼根作為有法，爾於執青色眼識青色相分上，應是主要能生之緣，爾執青色眼識，於六處中執青色時，是不共能生之緣故。

此說不遍，

此因理成立者，彼眼根，於六處中眼識執色處時，是不共能生之緣故。應如此者，由六識緣六境，是不共增上緣之手跡(作用)故。

	　　有人說：六識，從不共增上緣門分辨，應不合理者，蓋有變為執聲識不共增上緣之舌根故。

此理若不成立，

則應有變為執聲識耳識之不共增上緣之舌根，蓋有變為執聲耳識增上緣之舌根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有變為執聲耳識增上緣舌根者，蓋以舌根作為增上緣，而有聞言之執聲耳識故。

	　　有人說：以眼識作為有法，應是意識，是依變為自身不共增上緣意根之識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眼識作為有法，應是依變為自身不共增上緣意根之識，是依變為自身增上緣意根之識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眼識作為有法，應是依變為自身增上緣意根之識，是識故。

	　　有人說：以青色作為有法，應是執青色眼識之等無間緣，是執青色眼識生起明識之緣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青色作為有法，應是執青色眼識生起明識之緣，蓋為生起執青色眼識之一，若執青色眼識生起，彼必須生起明識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執青色眼識作為有法，爾若生，爾應必須生起明識者，蓋爾為明而了別故。

	　　有人說：以眼根作為有法，應非眼識之不共增上緣，非眼識之增上緣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眼根作為有法，應非眼識之增上緣，蓋為眼識之因緣故。此說不遍者，任何有為法之因緣及增上緣，皆須安立為因義故。

	　　有人說：不應將青色置為執青色眼識之所緣緣，因為不可將青色置為執青色分別之所緣緣故。此說不遍者，蓋變為眼識量之所緣緣，必須置自之所量色處，而諸分別則非如此故。應如此者，分別之所緣緣，只須置自身等無間緣上之習氣故。

	　　有人說：一切現量之所緣緣，應可置自身所執之每一境，因為從眼識量至身識量中之所緣緣，是置各自所執每一境故。此說不遍，所不能許者，諸瑜伽現量之所緣緣，必須置變為自因之止觀雙運舍摩他，而一切智之所緣緣，必須置變為自因之三大阿僧祗劫資糧之一，而諸根識則不同故。

	複次，應無諸顛倒識之所緣緣，因爾之所緣緣安立法合理故。所不能許者，凡是心識，皆有爾之所緣緣故。應如此者，諸顛倒分別識之所緣緣，大部分置自之等無間緣上之習氣故，而諸無分別顛倒識之所緣緣安立法，則有多種不同故。應如此者，將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根識之所緣緣，乃置為一個月亮及空間也。而見陽焰根識之所緣緣，乃置為砂灰白(蒸氣)及陽光也。見幻術(魔術)所變牛馬根識之所緣緣，乃置幻術咒及藥物資具等有無數故。

	　　有人說：凡是前四果之一，皆是果。為反詰此說，則以解脫作為有法，應是果，是前四果隨一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解脫作為有法，應是前四果隨一，是離系果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解脫作為有法，應是離系果，是滅諦故。若言此理不遍，則言此理應有遍，蓋離系果與滅諦同義故。若根本許，仍以解脫作為有法，應非果，是常故。

	　　有人說：三惡趣所處之城廓房舍等，是自因不善業之異熟果。為反詰此說，則以三惡趣所處之城廓房舍等作為有法，應為有情相續所攝。是異熟果故。若言此理不遍，則言此理應有遍，凡是異熟果皆為有情相續所攝故，如《俱舍論》云："有情有記生「。

	　　有人說：凡是彼法之果，皆為彼法之等流果。為反詰此說，則以瞭解瓶為物之量識作為有法，應是瓶之等流果，是瓶之果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瞭解爾為物之量識，應是爾之果，爾是物故。此理之前半若許，則以瞭解瓶為物之量識作為有法，瓶應是爾之同類因，爾是瓶之等流果故。所不能許者。瓶與爾不同類故。應如此者，瓶與爾非同類故。

	　　有人說：凡爾是彼之異熟果，爾皆非彼之士用果。為反詰此說，則以惡趣者之命根作為有法，應非自因不善業之士用果，是自因不善業之異熟果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因成立者，蓋為惡趣者之命根故。若根本許，則以惡趣者之命根作為有法，應是自因不善業之士用果，是彼之增上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惡趣者之命根作為有法，應是自因不善業之增上果，蓋為自因不善業之增上緣故。應如此者，自因不善業是爾之因故。

	　　有人說：以解脫作為有法，應是果，是士用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解脫作為有法，應是士用果，蓋為自證(得)無間道之士用果故。應如此者，如《俱舍論》所說故。此理不遍者，蓋彼為說一切有部之主張，此時系經部師則不如是主張故。

	　　有人說：凡是爾之士用果，爾皆是士夫，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爾應是士夫，有爾之士用果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有爾之士用果，爾是物故，若言此理不遍，則言此理應有遍，蓋凡是彼物之果，皆為彼物之士用果故。

	　　有人說：以瓶之果作為有法，應非瓶之士用果，是瓶之增上果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之果作為有法，應是瓶之增上果，瓶是爾之能作因故。此理遍者，如《俱舍論》云：「增上即能作」。

	

	　　丙二、立自宗

　　一、講因；二、講緣；三、講果；四、附講觀察有無過及未。

　　一、講因分為： 1、講性相；2、講分類。

　　1、能生為因之性相；或謂能饒益為因之性相。

　　2、分為：(1)親因及疏因二類； (2)近取及俱有緣二類；(3)；從言詮門分為六類。

　　(1)謂直接能生為親因之性相，謂間接能生為疏因之性相。就事而言，煙之直接能生，為煙親因之性相，或謂煙之直接能饒益，為煙親因之性相。其相依如火者，謂以火為相依，表為煙之親因，謂是煙之直接能生，為表示結構，此為正確表示結構故。

	 (2)謂主要能生自之近果之質流，為自近取之性相，按理解，亦可作為近取之性相，其相依為有漏五蘊。謂主要能生非自之俱有士用果之質流，為俱生緣之性相，凡是物皆為俱有緣，凡具等流之物皆為近取。

	(3)因從言詮門分為六類，如《俱舍論》云：「能作及俱有，同類與相應，遍行並異熟，許因唯六種」。其各別之性相及相依如次：

	謂與瓶既是質異，於瓶之產生又不作障礙之相符事，為瓶之能作因性相，其相依如柱。此從言詮方面分為二種：A、有力之能作因，謂如瓶柱等一切有法。B、無力之能作因，謂如所知，常住，共相等諸無為法。所謂言詮者，為瞭解凡是無力之能作用，皆非能作因故。謂彼此同時又屬質異，彼此之生起又不為障礙之相符事，為俱有因之性相，其相依，謂如俱生之四大屬一親因集合體之眼等五根，屬一親因集合體之糖塊味與色，謂能生自之後念(就時間言，即刹那)同類，為同類因之性相。其相依如瓶。謂彼此既相互具五相應，而彼此生起又互不障礙之相符事，為相應因之性相。其相依如眼識與彼之眷屬心所受。為能生後念變為自果之與自同地煩腦(染汙)之煩惱，為自遍行因之性相。其相依如貪。謂由不善及善隨一所攝，為異熟因之性相。其相依如殺生之業。諸無記性非異熟因者，蓋由彼等，不能感招異熟果者，猶如腐壞之種子不生禾苗故。由無病善不感招異熟果者，蓋彼已離煩惱濕潤，猶如離濕潤之幹青稞粒，不生禾苗故。凡是異熟因，非皆為不善及有漏善隨一。蓋不善與有漏善雖是異熟之因，但非此二之任何一種故。有是六因者，謂如變為遍行不善之心及其謄屬受等遍行五。

	　　二、講緣分為： 1、講性相；2、講分類。

　　1、能為資助，為緣之性相。

　　2、分為： (1)因緣； (2)所緣緣； (3)增上緣； (4)等無間緣。

　　

	(1)因緣與緣同義。

	(2)所緣緣，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之青色相分，為執青色現量所緣緣之性相。或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自身之相分，為執青色現量自身所緣緣之性相。其相依如青色。總之，凡青色觀待境時自性之任何一種，均成為一體，皆為執青色現量之所緣緣。

	(3)增上緣，謂執青色現量主要能直接自在生起，為執青色現量增上緣之性相。其相依，謂如變為執青色根現量不共增上緣之眼根及變為彼不共增上緣之意根。

	(4)等無間緣，謂執青色現量主要僅能直接生起領受明瞭之心識，為執青色現量等無間緣之性相，其相依，謂如執青色現量前念無間所生之注意青色之識。總之，凡是根識，皆有爾之三緣，凡是識，皆有爾之等無間緣及增上緣，凡是根識，皆有變為爾之不共增上緣之有色根(或淨色根)者，如《量經》云：「依根說彼名。」凡是意識，皆有變為爾之不共增上緣意根，如《量經》云：「識色依二相，謂眼及意根」。即如引文中所說依意根。以此文義成立上述意義。

	　　三、講果分為： 1、講性相， 2、講正分類， 3、講從言詮門分類。

　　1、所生為果之性相，或謂所饒益為果之性相。就事而言，謂火之所饒益，為火果之性相。

　　2、講正分類，謂此分為親果及疏果。凡是物，皆為親果和疏果。就事而言，瓶之親果與疏果二者屬相違性(矛盾)。以此類推諸有為法。

　　3、講從言詮門分為，(1)異熟果，(2)增上果，(3)等流果，(4)士用果，(5)離系果。

　　(1)異熟果，謂如有漏五取蘊，異熟果與異熟同義。

　　(2)增上果，謂如不淨器世間。

　　(3)等流果分為二種：A、感受等流果，如雖生善趣，但壽命短促。B、能作等流果，謂雖生善趣，但樂殺生。

　　(4)士用果，謂如農夫勞動所收穫之莊稼，如《阿昆達磨集論佛子注》云：「士用果者，謂如莊稼等」。

　　(5)離系果，謂如諸擇滅。

	　　四、附講觀察有無過及未，就總而言，無過去及未來之性相，蓋過去與未來無故凡是成事。皆為現在故。若就事安立，謂就瓶之時間而言，既是已生起又是已滅之相符事，為就瓶時所言過去時之性相。此與瓶之前念產生者同義。謂就瓶之時間而言，既是瓶已成，又是與瓶同時之相符事，為就瓶時所言現在時之性相。謂就瓶之時間而言，既是瓶將生，又是就瓶時言又是未產生之相符事，為就瓶時所言未來時之性相。

　　瓶之未來，瓶之因，瓶之時已逝，觀待瓶已逝等同義，瓶之過去，瓶之果，瓶之時未至，觀待瓶未來等同義，就總而言，停止，變易，將生，正生，顯現生起等皆無。而煙已逝，煙已停止，煙未來，煙將生，煙正生，煙顯現生起等皆有，顯現生起之煙，正生之煙，將生之煙，停止之煙，變易之煙，過去之煙，未來之煙等皆無，物無常，刹那，正變易，正停止，顯現過去，顯現變易等皆同義。此等為隨理派經部師之主張。餘派未定如此者，有部主張過去業及未來業等。應成派則有主張變易為物等之不可思意之主張。

	

	　　丙三、斷除諍論

　　彼云：以佛之教作為有法，應是眾生之因，是眾生之能饒益故。應如此者，彼對眾生能饒益故。此說不遍，此理成立者，蓋為能除彼等之痛苦故。

	　　又有人說：以能詮聲(語言)作為有法，應是主要能生自身近果之質流，是近取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因理成立者，能詮聲為第二刹那之近取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能詮聲作為有法，爾應是爾第二刹那之近取，爾為具等流之物者，與彼有法為一故。若根本許，仍以能詮聲作為有法，應非主要能生自身近果之質流，蓋爾之質流無者，爾之同若等流無故。此說不遍。若爾，應無聲之等流，蓋無聲之類等流及彼質流之任何一種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應有聲之等流，蓋有佛言教之等流故，

	

	複次，則以能詮聲作為有法，應是時間邊際刹那，蓋為物之一，無爾之等流故。所不能許者，為凡夫異生現量所行境故。此理若言不遍，則言應遍者，蓋無現證時間邊際刹那之凡夫異生者，無現證細無常之凡夫故。

	　　又彼云：所知應是瓶之能作因，凡是瓶之能作因，非皆為能作因故。應如此者，凡是瓶之俱有因，非皆為俱有因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作為有法，應是俱有因，是瓶之俱有因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因理成立者，爾與瓶彼此同時異質者，爾與瓶彼此生起不相礙故。此各因理皆成立者，與柱為一故。若根本許，則以柱作為有法，應是彼此異質，蓋為彼此同時異質者，既是彼此同時異質，又是彼此生起不相礙之相符事者，是俱有因故。此理遍者，彼為俱有因之性相故。所不能許者，是一故。於上面所說之不遍處，則言凡是眼識之同類因，應非皆是同類因，凡是彼之相應因，非皆是相應因故。可以排除四種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變為眼識眷屬之受作為有法，應是相應因，是眼識之相應因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因成立者，蓋與彼為五相相應之一，由爾生彼不為障緣故。後半因理易解。前半因理若不成立，則以眼識作為有法，變為爾眷屬之受與爾應為五相相應，爾是識故。若根本許，則以變為眼識眷屬之受作為有法，應非相應因，彼此非五相相應者，非異故。對此。

	彼云：以意識作為有法。爾應非變為爾眷屬心所遍行五之俱有因蓋變為爾眷屬心所遍行五是爾之俱有因故。此說不遍。此因成立者，彼意識既是變為自身眷屬心所遍行五之俱有果，變為彼眷屬之心所遍行五，亦是意識之俱有果故。如《俱舍論》云：「俱有互為果」。

	　　又彼云：以異熟作為有法，凡是爾之因，應皆是爾之前念產生者，蓋爾為無我故。此說與自宗之諍依有過失者，以能安立作為有法，凡是爾之因，應皆為爾之前念產生者，蓋爾為無我故。可以周遍。若許，則以堪為知覺境作為有法，應是能安立之前念產生者，是能安立之因故。周遍正於彼法之上。此因理成立者，是性相故。此理遍者，蓋能安立之因，與性相同義；所安立之果，與所表同義故。

	　　又有人說：以異熟前念生起之命根作為有法，應是異熟果。是異熟者，蓋為命根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異熟之後念所生者，是異熟果故。為駁此理不遍，則以異熟作為有法，凡是爾之果，皆應為爾之後念生起者，蓋為補特伽羅無我故。對此說，乃答以有法有過後，則以滅諦作為有法：應為離系之後念所生者，蓋為離系果故。可以遍也。所不能許者，無離系之後念所生者，蓋為離系果故。

	因此，就總而言，之在因果上，唯有能生與所生之因果；所謂異熟之因果，蓋非就異熟之所生及彼之能生而言；所謂離系果，乃是假名果；雖可作為能與所安立之因果，實非真正之因果也。若是，將必須承認常住之因果，以及性相與所表二者之能所實有等過，被駁斥之理無窮也。

	　　彼云：應有過去，有過去時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應有過去時，蓋有三時故。此說不遍者，蓋有過去時，將來時，現在時之三時故。

	　　又彼云：應有過去，有過去佛者，以有三時佛故，此說不遍。若爾則過去佛他，應是他自己，有他故。汝已許此因理也。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有應是過去之過。若許，則彼應是生後已滅與物之相符者也。

	

	　　又有人說：應有過去，有過去之補特伽羅故。應如彼者，有死亡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有死亡之補特伽羅，有被殺之補特伽羅者，國王朗達瑪被拉龍伯吉多吉所殺故。應如此者，若言拉龍伯吉多吉殺了國王朗達瑪，於此處則不遍。

　　有人說：應有死亡之補特伽羅，有剛死(臨命終時)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應如此者，若言有從欲界剛死之補特伽羅故，於此處則不遍者，凡是從欲界剛死之補特伽羅，皆非剛死之補特伽羅故。對此。

	　　有人說：以前刹那從欲界死亡(命終)，於第二刹那即轉生於色界之補特伽羅作為有法，應非已死亡之補特伽羅，蓋非死亡之補特伽羅故。所不能許者，是於第一刹那死亡之補特伽羅故。對此說，則質中間周遍之理，則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於自之第一刹那從欲界死亡之補特伽羅，蓋為於第一刹那從欲界死亡補特伽羅之一，此時之第一刹那，除自之第一刹那別無所指故。所不能許者，彼自之第一刹那，生於色界補特伽羅之一，從欲界死複轉生於色界，而同時出生之補特伽羅實無故，蓋無生死同時之補特伽羅故。于上面所言之中間周遍處，則以於第一刹那，種子水肥溫濕皆備。而於第二刹那種子被烏鴉啄走之田地作為有法，應是種子水肥溫濕皆備之田地，蓋于第一刹那時即如此皆備之田地故。可以周遍。所不能許者，非是如此皆備之田地者，于第二刹那時，非如此皆備之田地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

	　　又彼云：凡是物，應皆為剛生之物；凡是物，自成之第二刹那，皆不住(停留)故。為許此說。

　　彼云：以滿百歲者作為有法，應是剛生之物，汝已許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剛生，是生後滿百歲者故。此說不遍者，彼生後未滿百歲以前未生者，彼生後在未滿百歲前無故。對此，

　　彼云：凡是從母胎剛生者，皆有從母胎剛生也。按此說所許，則以從母胎生後滿百歲作為有法，應是從母胎剛生，是從母胎剛生者故。此說不成立者，凡從母胎剛生皆為從母胎剛生，則從母胎剛生皆非剛生故也。

	　　又彼云：應無定活百歲者，蓋凡是物，於自之第二刹那，皆定為變壞故。此說不遍，對此，

　　彼云：以定能活百歲者作為有法，應非定能活滿百歲者，爾自身出時之第二刹那，定為變壞之一，爾之第二刹那，在爾出生後，百歲以前定出生故。此說猶如搗所知大蒜者，以吾濟大師之教作為有法應不住五千年，爾自成時之第二刹那定變壞之一，爾第二刹那轉四諦法輪之第二刹那已成立故。所不能許者，吾濟大師之教于五千年中間不論任何因緣，皆不能使滅亡而必定存在故。

	

	　　乙五、辯論隨因後遍，遣遍及兼略述破與立

	　　一、講隨因後遍及遣遍。

	　　有人說：凡具因及後陳之應成(質問對方)論式，皆定為爾之周遍八門隨一。為反詰此說，則以「應是常住，是所表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皆定為爾之周遍八門隨一，是具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具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是因及後陳各異之應戰論式故。若根本許，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周遍八門隨一應未決定，蓋爾之正確四門周遍隨一既未決定之一，爾之顛倒四門周遍隨一亦未決定故。

	此之第一根本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周遍四門隨一應未決定，蓋爾之正確隨因後遍未定之一，正確隨因遣遍未定，正確下遍亦未定，正確違遍亦未定故。

	此中第一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隨因後遍應未定，蓋凡是所表，皆為常，是爾正確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常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是爾正確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應非皆常，凡是所表，皆是常故。

	前之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隨因遣遍應未定，凡非是常，皆非所表，是爾正確隨因後遍之一，凡非是常，皆非所表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物作為有法，應是爾之正確隨因遣遍之一，凡非是常，皆非所表故。

	前之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下遍應未定，凡是常住，皆為所表，是爾正確下遍之一，凡是常住，非皆定為所表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常與物二者作為有法，是爾之正確下遍之一，凡是常住非皆定為所表故。

	前之第四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遣遍應未定凡是所表，皆非常住，是爾之正確違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住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是爾之正確違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住故。

	　　前面之第二根本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四門周遍隨一應未決定，蓋爾之顛倒隨因後遍未定之一，顛倒隨因遣遍既未定，顛倒下遍亦未定，顛倒違遍亦未定故。

	此中第一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隨因後遍應未定，凡是所表，皆非常住，是爾之顛倒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佐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常佐作為有法，是爾之顛倒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佐故。

	前之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隨因遣遍應未定，凡非常住，皆非非所表，是爾顛倒隨因遣遍之一，凡非常住，皆未定為非非所表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是爾顛倒隨因遣遍之一，凡非常住，應未定為非非所表故。

	前之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爾之顛倒下遍應未定，凡是常住，皆非所表，是爾之顛倒下遍之一，凡是常佐，非皆定為非所表故。此因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常作為有法，是爾之顛倒下遍之一，凡是常住，非皆定為非所表故。

	前之第四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違遍應未定，凡是所表，皆未定為非非常住，是爾之顛倒違遍之一，凡是所表，皆非非常住故。此因理之後半者不成立，則以物作為有法，是爾之顛倒違遍之一，凡是所表，皆未定為非非常住故。

	　　有人說：凡是應成論式，爾之周遍八門皆未定。為反詰此說，則言以常與物二者之一，應是補特伽羅無我，是瓶與柱之一，是補特伽羅無我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瓶與柱之一，是補特伽羅無我，是常與物二者之一，是補特伽羅無我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應成論式，蓋為具備因，後陳，周遍三件之應成論式故，此因易解。若根本許，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周遍八門應已定，蓋爾正確周遍四門已定之一，爾之顛倒四門亦定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言彼應成論式之正確四門周遍已定，蓋為瓶與柱二者之一，凡是補特伽羅無我，是常與物二者之一，皆為補特伽羅無我，常與物二者之一，凡是無我，是瓶與柱二者之一，皆應為補特伽羅無我等，各已定故。因理之第二段若不成立，則言彼應成論式之顛倒四門周遍應已定，蓋為瓶與柱二者之一，凡是補特伽羅無我，為常與物二者之一，皆非補特伽羅無我。為常與物二者之一，凡是補特伽羅無我，為瓶與柱二者之一，皆非補特伽蘿無我等，各已定故。

	　　對如此周遍之理許諾之時，於辯論之際，以推理法則加以區分之後則必須答以第一段因理不成立。

　　應成論式之八門分別答辯法：

　　彼因皆後陳 唯許為後遍。

　　後陳皆彼因 為往下周遍；

　　凡非是後陳 非彼因遣遍；

　　彼因非後陳 許之為違遍；

　　此等即名為 正確四周遍。

　　彼因非後陳 乃許為顛倒，

　　之隨因後遍 後陳皆非因，

　　為顛倒下遍； 凡是非後陳，

　　皆非非彼因， 許為倒遣遍；

　　凡論式之因， 非彼彼後陳。

　　為顛倒違遍。

	　　複次，分為十六門翻時，學者如是說：

　　由後遍翻諸後遍，即為後遍之翻法。

　　彼之下遍即下遍，違遍以及諸遣遍；

　　皆按各自翻法番；下遍後遍即下遍；

　　彼之下遍即後遍；凡彼後陳皆非因，

　　此即是彼之違遍；非彼因皆非後陳，

　　此即是彼之遣遍；違遍之隨因後遍。

　　即為違遍學者許；凡非後陳皆是因，

　　此即是彼之下遍；如是推理凡是因，

　　非皆遍非是後陳，此即是彼之違遍；

　　凡是非非彼後陳，皆為非是彼因者，

　　此許為彼之遣遍，遣遍之隨因後遍。

　　唯是與遣遍同類；凡非是彼論式因，

　　悉皆遍非是後陳，此即是彼之下遍；

　　凡非論式之後陳，並非皆非彼諸因，

　　此即是彼之違遍；大凡非是非彼因，

　　並非皆非後陳者，此即遣遍之遣遍。

　　由諸周遍十六門，其理如是或許然。

	　　有人說：爾為應成論式之一，凡爾之正確下遍已定，爾之下遍之下遍皆定。為反詰此說：則言以應是物之差別，是物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下遍之下遍應已定，爾之正確下遍已定故。前半截因理易解，後半截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下遍應已定，蓋凡是物之差別(個別)，皆是物，是爾下遍之一，凡是物之差別，皆是物已定故。若根本許，仍以此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下遍之下遍應未定，蓋凡是物，皆是物之差別，是爾之下遍之下遍之一，凡是物，皆是物之差別猶未定故。此因之前半截成立者，蓋具備因及後陳之任何應成論式，其隨因後遍與下遍之下遍同義故。應如此者，凡具備因及後陳之任何應成論式，其第一下遍即下遍，第二下遍即後遍，第三下遍與下遍同義故。

	　　有人說：爾是應成論式之一，凡爾之隨因後遍已定，則爾之後遍之後遍皆未定。為反詰此說，則言此應不遍，蓋任何應成論式之一隨因後遍上，從二至百中間不論如何重疊，皆必須與彼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同義。

	　　又有人說：爾是應成論式之一，凡爾之違遍已定，爾之違遍之違遍皆定，為反詰此說，則言以應非所作，是能表功能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凡爾之違遍已定，爾之違遍之違遍應已定。爾是應成論式之一故。此因之前半截易解。後半截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違遍應已定，蓋凡是能表功能，皆非非所作，是爾之違遍之一，凡能表功能，皆非非所作，蓋已定故。若根本許，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隨因後遍應已定，爾之違遍之違遍已定故。此理遍者，蓋具備因及後陳之任何應成論式之第一違遍即違遍，第二違遍即隨因後遍，第三違遍即違遍，第四違遍與隨因後遍同義，只是在翻周遍之法上有所不同而已。不僅如此，任何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之後遍與彼之隨因後遍同義，隨因後遍之下遍與下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遣遍與遣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違遍與違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後遍與顛倒後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下遍與顛倒下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遣遍與顛倒遣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違遍與顛倒違遍同義故。

	　　周遍八門翻法(辯論時之推論表達法)：

　　以瓶作為有法，應是物，是能表功能故。以此應成論式為例，凡是能表功能，皆是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凡非是物，皆非是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遣遍；凡是物，皆為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下遍；凡是能表功能，皆非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違遍；此四種為正確之四種翻法。

　　凡是能表功能，皆非是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隨因後遍；凡非是物，皆非非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隨因遣遍；凡是物，皆非是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下遍；凡是能表功能，皆非非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違遍；此四種為顛倒之四種翻法。

	　　以上之兩類翻法，凡具備因及後陳之其他一切應成論式，皆應如是結合，當理解之。

　　應是有(存在)，是物故。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及違遍之周遍八門翻法：

　　凡是物，皆是有。當揭示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及隨因後遍時，則言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有，是物故之論式揭示(或分析)之。如此揭示之應成論式，其周遍八門，與上述之應是有，是物故這個應成論式之周遍八門翻法相同。而違遍之周遍八門，亦按照上述推論法類推。

	　　此種應成論式之下遍及遣遍之周遍八門翻法：

　　凡是有，皆是物。當揭示此種應成論式之下遍與下遍時，則必須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物，是有故之論式揭示之。如此揭示之應成論式，其周遍八門，與上述之應是有，是物故應成論式之下遍周遍八門翻法相同。由此推知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遣遍之周遍八門翻法。


　　有人說：凡是有，應是常與物之任何一種，凡是有，皆為成事故。若許此理，則言凡是有，應非常與物之任何一種，凡是有，則非常住之一，凡是有，則非物故。為反詰此說，則答言，凡是有，非是常乃因理不成立。因此，凡承認：凡是成事，即是常，凡是成事，即是遮止(破)，若是遮止，即是遮無，若是無我乃言無。當揭示此諸周遍之理時，因為是揭示遮(止)，故不另揭。凡承認：凡是成事，即是物，凡是成事，即是立(成立)。凡是無我，即是有。當揭示此諸周遍之理時，因為是揭示(成)立，故揭示之。

	

	

	

	卷三《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大理路》因明學啟蒙卷三

	甲三、敍述大理路(思維理路)

　　乙一、論述應成論式等

　　丙一、辯論小應成論式及附辯論

　　丁一、正辯論

	

	　　有人說：爾凡是具備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爾之因、後陳、周遍任何一種皆成立。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常住，是性相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爾之因。後陳、周遍任何一種皆成立。爾是具備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具備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爾是具備因。後陳，諍事三者(件)之應成論式故。應是此者，爾是以瓶為諍事，以常住為後陳。以性相為因構成之應成論式故。若根本許，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因。後陳，周遍任何一種應不成立，爾之因不成立之一。後陳不成立。周遍亦不成立故。此中之第一段因理若不成立，則言此種應成論式之因應不成立。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因，答以因不成立時，則對瓶是性相，可以答為因不成立之一，而對說瓶是性相。答以因不成立。屬中的之答復故，第二根本因若不成立，則言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應不成立。蓋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可以將瓶作為常住而答許之一，而答許瓶是常住，則為不中的之答復故。第三根本因若不成立。則言此種應成論式之周遍應不成立。凡是性相，皆是常住，為此種應成論式之周遍之一而凡是性相，皆為常住之周遍不成立故。從而說因。後陳，周遍三種均不成立。而因，後陳，周遍之任何一種不成立，皆以上理類推。

	　　有人說：爾為應成論式之一。爾之因若成立，則爾之立式之因皆成立。為反詰此說，則以聲作為有法。應非無常。是物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爾之立式之因皆成立。是爾為應成論式之一。爾之因已成立故。此因成立者，對如此應成論式之因，答以因不成立，則為不中的之答復者。蓋對聲是物，而答以因不成立，為不中的之答復故。若根本許，則言應成立是物，如此應成論式之立式之因已成立故。汝已許此因。若言不遍。則言應有遍，蓋彼是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立式之因。彼聲是物。為此種應成論式投式之因故。應是此者，任何具因、後陳，諍事三者之應成論式，認識其立式與投式之因。其成立與否等與此類似，若無諍事。唯具備因與後陳二者諸應成論式，雖無投式(令敵方了知之公式)之因。然對立式(立方所舉論題公式)之因認識法。其成立與否等。乃類似故。

	　　有人說：以所知作為有法。柱作為有法，瓶作為有法，應是物，是物故之應成論式。對此後陳，答以諾後，以所知作為有法，柱作為有法，瓶作為有法，可以作為答許諾是物。此說不合理，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後，則以柱作為有法，瓶作為有法，可以作為答許諾是物故。應是此者，此種應成論式，以所知為諍事。以瓶為有法，以柱為有法，以物為後陳，以物作為因之應成論式故。應如此者，有法從二至百中間重疊之任何應成論式，雖已列舉，但將其中之第一有法作為諍事。其餘之所有有法，均須置為後陳故。

	　　又有人說：以瓶作為有法，有作為有法，爾與爾應是一，爾是有故。當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若答以諾時，則以瓶作為有法。有作為有法，爾與爾是一可以答諾。此說不合理。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時，則以有作為有法。瓶與瓶為一可以答許諾故。應如此者，此種應成論式，則以瓶作為諍事，有作為有法，爾與爾是一作為後陳，以爾有為因之應成論式之一。爾與爾應是一，此中所云二爾字，須置為諍事瓶故。

	　　有人說：應是有，應是物，應是無常，是無常故。當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時，則對應是有，應是物，應是無常，對此可答諾。此說不合理，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時，則言應是有，應是物，可以答諾。應如此者，當立後陳重疊之任何應成論式時，如有二應成語及一因，則二應成語為後陳。若有三應成語。其中二應成語為後陳。一應成語為因，若有四應成語，其中三應成語為後陳，一應成語為因，若有五應成語，其中三應成語為後陳，二應成語為因。總而言之，若因及後陳成雙時，則平分(一為因，一為後陳)，若是單時，則須多置一個為後陳故。

	　　複次，自宗云：應是所知。凡是物，應為任意憶念；應非所作，凡是物，皆非有與無之任何一種。對此。

　　彼云：以瓶作為有法，應是任意憶念，應是所知，是物故，對此說答以諾，則為中的之答復，當對此種應成論式答諾時，應是任意憶念，是所知可以答諾之一。應是任意憶念，是所知故。對此第二論題，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非有與無之任何一種，應非所作，是物故。對此說則答以周遍不成立者，當對此種應成論式答以不遍時，則言凡是物，應非有與無之任何一種，是非所作，可以答不遍之一，如是則為中的之答復故。對此因之前半截若不成立，則言應如此者，此種應成論式中，以所知作為淨事，應非有與無之任何一種，以非所作為後陳，以物作為因之應成論式故，上因之後半截則易解。

	　　又有人說：以相智(即一切智·全知之智)作為有法，應是所知，應是有，應是所作，堪為知覺之境故。對此應成論式，答以有遍故。蓋此應成論式之因成立故。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則可以作為應是所知，是有而答諾。此說不合理，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時，乃可以作為相智是所知而答諾。應如此者，此種應成論式中，以相智作為諍事，以所知作為後陳，以應是有以下作為因之應成論式故。

	　　又有人說：以瓶作為有法，應是物，應是所知。應是無為，應是所作。是有故。此應成論式有周遍故。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為中的之答復。此應成論式之因(理由、論據)成立故。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時，則言應是物，應是所知。可以作為是無為而答諾。此說不合理。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時，乃可以作為瓶是物而答諾故。應如此者，此種應成論式中，以瓶作為諍事，以物作為後陳，以應是所知以下作為因之應論式故。應如此者，應成論式如彼故。如是重複三次以上逐次為後陳，後三以下逐次從其中引列之一，如是從中引列時，彼物則留為基本後陳故。應如此者，後陳重疊，因重疊之應成論式，不論如何建立，以每個「故」字，引列入每個後陳之中，不論「故」字有若干，其根本之唯一後陳，則不能引列入其中故。

	　　按上所說，于自宗，應成論式之立法有五種，一、謂因、法、義各別之立法。二、謂若干有法重疊之立法，三、謂後陳堆砌之立法。四、謂因堆砌之立法。五、謂裏層充塞之立法。此中　　一之相依者。如言以瓶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是刹那性故之應成論式。

　　二之相依者，如言以瓶作為有法，以柱作為有法，以物作為有法，應是所作性，是無常故之應成論式。

　　三之相依者。如言以所知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應是常住，應非物，不能表功能故之應成論式。

　　四之相依者，如言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物，是有為法故，是能表功能故，是刹那性故之應成論式。

　　五之相依分為二種：1．有法充塞之應成論式。2．後陳充塞之應成論式。

　　其中1之相依者。如言以瓶作為有法，以色作為有法，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有，是有故，此應成論式之因應已成立。是由量識緣到故。此應成論式應有周遍，是由量識緣到故。

　　2之相依者，如言以柱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性。應是刹那性，應是物，是有為法故，此應成論式之因已成立故，此應成論式有周遍故。

	

	

	

	　　丁二、附辯論分三

　　戊一、辯論建立第六格(囀聲)

　　有人說：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瞭解(證)為有之量識，是瞭解為物之量識故。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因為答諾，則認為是瞭解相智為有之量識可以答諾。此說不合理，蓋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因為答諾，則將相智瞭解相智為有之量識可以答諾故。

	　　又有人說：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有瞭解為物之量識。是量識故。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因為答諾，則將相智瞭解相智為物之量識可以答諾。此說不合理，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時，因為有瞭解相智為物之量識可以答諾故。應如此者，在立式之表達有式及表達是(肯定式)式上，諍事有增與不增之區別故。

	　　又有人說：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是瞭解為物之量識故。當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時，則將相智瞭解相智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可以答諾。此說不合理，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時，彼相智，乃是將相智瞭解相智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對此可以答諾故，應如此者，仍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是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故。當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時，彼相智，乃是相智，相智，相智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可以答諾故。應如此者，以相智作為諍事，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是之量識。乃為表達是式者，如重疊四次則須增相智為五次，如果重疊五次，則須增相智為六次等。則按上列辦法類推。

	　　又有人說：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常住之量識，是量識故。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時，彼相智，為相智、相智、相智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常住之量識，可以答諾。此說不合理，因為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相智、相智、瞭解為物之量識，瞭解為有之量識，瞭解為常住之量識可以答諾故。應如此者，以相智作為諍事，言瞭解物之量識，瞭解有之量識，瞭解常住之量識無論重疊若干，皆表達是式，因為相智只能增至兩次故。

	

	　　戊二、辯論建立承認規律

　　彼云：應是常與物之任何一種，是成事故。對允諾者，則言應是常住，是常與物任何一種，非物故。對此理之後半截若不成立，則言應是從自因生起，是物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言應有爾之因，爾從自因生起故。若許，則言爾與爾之因，應是從生相屬(關係、屬性)，蓋爾與爾之因為相屬之一，爾與爾之因非同體相屬故。若許，則爾之因若無，爾亦必須無，爾與爾之因為從生相屬故，若許，則以常住作為有法。爾應無，爾之因無故，若如此說，則根本上已承認矣。

	

	　　有人說：凡是無，皆非變為是爾之常住，為反詰此說，則以唯常作為有法，應是非變為是爾之常住，是無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唯常住應無，物成事故。若根本許，則應是變為唯常住之常住，是常故。

	　　有人說：在有與無二者之中若說是無，此應不合理，蓋於有與無二者之中是有故。應如此者，是有故。又應如此者，是常住故。

	　　又有人說：在是與非二者之中若說是非(不是)，此應不合理，蓋於是非二者中是是故。應如此者，是是故。又應如此者，就總而言，若問是何？則必須答是有故。對此。

　　彼云：應是非(不是)，若問何無，則必須答非無(不是沒有)故。此種責難，仍不為過，蓋說非無時，乃已承認是有故。

	　　又有人說：在異與非異二者之中若說是異，此應不合理，蓋於異與非異二者之中是非異(不是異)故。應如此者，在一與多二者之中是一故。又應如此者，是一故。

　　對此，自宗主張：：在常(住)與物二者中之是常住；在有與無二者之中是有；在是與非二者之中是是；在異與非異二者之中是非異，在總與別二者之中是別；因為承認是所知，就總而言。則已承認是所知；因為承認非所知，就總而言，則已承認是非所知；因為承認是所知與是二者是一，就總而言，就已承認彼是所知與是所知二者是一。如是，承認非所知與非二者是一等，應類比瞭解。

	

	

	

	

	　　戊三、辯論遮事及提問分二

　　己一、辯論遮事

　　有人說：以柱之遮事作為有法。爾與爾應是一，爾有故。因為對此應論式之後陳答諾。則言柱之遮事與柱之遮事為一。可以答諾。此說應不合理，由於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則於柱之遮事有法上柱遮事有法上柱之遮事與柱之遮事有法上柱之遮事是一，可以答諾故。應如此者，則以柱之遮事作為有法，應是柱之遮事，爾屬有之一，柱屬無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則對柱之遮事有法上柱之遮事有法上柱之遮事，可以答諾。應如此者，以柱之遮事作為有法，應無(沒有)柱。是柱之遮事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則於柱之遮事有法上柱於柱之遮事有法上無。可以答諾故。應如此者。則以量識未緣(見)到柱之地方作為有法。應是所作。是生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則於量識未緣到柱之地方有法上，由量識未緣到柱之地方。由量識未緣到柱之地方有法上，是所作，可以答諾故。以此類推因。遮事雖作為有法。但對無第六格(屬格、或屬聲）諸應成論式之因與後陳之答法。亦應了知。

	　　有人說：以聲之遮事作為有法。應是證(瞭解)為物量識之遮事，是常住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於聲之遮事有法上聲之遮事。於聲之遮事有法上。是證為物量識之遮事。可以答諾。此說應不合理。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於聲之遮事有法上聲之遮事。於聲之遮事有法上聲之遮事。是聲之遮事有法上證為物之量識之遮事，可以答諾故。

	　　又有人說：以聲之遮事作為有法。應是將有證(瞭解)為物之量識之遮事。爾有之一，無將有證為物之量識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則於聲之遮事有法上聲之遮事。於聲之遮事有法上有。是於聲之遮事有法上有證為物之量識之遮事。可以若諾。此說應不合理，由於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於聲之遮事有法上聲之遮事。是於聲之遮事有法上有證為物之量識之遮事。可以答諾故。

	　　又有人說：以於瓶之遮事有法上將有作為有法。應是瓶之遮事。是常住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有，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有。於有法上是瓶之遮事。可以答諾。此說應不合理。由於對此種應成論式答諾。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有，於有法上瓶之遮事有法上有，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有。於有法上是瓶之遮事。可以答諾故。從而。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所知雖重疊若干。其演算法應當了知。有關此類，雖尚可以列舉出若干。恐文繁不述。

	　　己二、辯論提問

　　自宗云：以瓶之遮事作為有法，爾與爾應是一，是成事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答諾。於瓶之遮事有法上瓶之遮事，於瓶之遮事有法上與瓶之遮事是一故。可以答諾。對此。

　　彼云：以瓶之遮事作為有法。爾與爾應是一。是成事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答諾。於瓶之遮事有法上瓶之遮事。於瓶之遮事有法上與瓶之遮事是一。應可以答諾。是無我故。若為反詰此說。對於答諾。則指責其有直接相違(矛盾)之過。言無過者。當前面提問時。雖然如此。由於答諾，於瓶之遮事有法上瓶之遮事，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應是與瓶之遮事為一，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是成事故。由於對此應成論式之後陳答諾。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於瓶之遮事有法上瓶之遮事，於瓶之遮事有法上，於瓶之遮事上，是與瓶之遮事為一，可以答諾，對此亦所答諾。如此推答。是不犯直接相違過故。

　　總之，問答之差別如云：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常住。當如此提問時，是常住乃答以諾。此諾為中的之答復。如果拋出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常住。則應算作許瓶是常住。此為不中的之答復。有關問答之區別，於此僅如上述。詳見打倉(虎)繞朵(地名)巴之《攝類辯論》等理論著作。

	

	　　丙二、辯論大應成論

	　　丁一、正辯論

	　　戊一、駁他宗

	　　有人說：由答語所不能駁倒之應成語。為正確應成論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由答語所不能駁倒之應成語。是正確應成論式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複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正確應成論式。是射(針對)自己正確應成論式故。應如此者，是能射三支之正確應成論式故。應如此者。以聲作為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之，正確論式能射之應成論式故。若根本許，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為非由答話所不能駁倒之應成語。是由答語所能駁倒之應成語故。應如此者，若答復則是答意相符中的之應成語故，應如此者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因。用因不成立之答意相符中的故，應如此者，對此種應成論式之因，當答以因不成立時，則是對聲是常住可答以因不成立之一。聲非常住故。

	　　有人說：有由自己所拋出之自己相續之正確因。為正確應成論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是所作性故之應成論式為有法，應是彼性相。是彼所表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正確應成論式。是不射自己相續之應成論式故。若根本許，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射自己相續之正確應成論式。爾為由自己拋出之有自己相續之正確應成論式故。汝已許此因理。所不能許者，爾為不能射三支之正確應成語故。

	　　有人說：凡是列舉因及後陳隨一之語。皆為正確應成論式。為反詰此說，則以聲作為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之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正確應成論式，是列舉因及後陳隨一之語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此種因明論式作為有法。應是列舉因及後陳隨一之語，是以所作性為因所立之語故。應如此者，是以所作性為因建立之正確因明論式故。根本不能許者。因明論式與正確應成論式不會有共同之處故。

	　　有人說：凡顯示對方不樂意之應成論式之語，皆為正確應成論式。為反詰此說，則以釋量論作為有法，應是正確應成論式。是顯示對方不樂意之應成論式之語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顯示對方不樂意之應成論式之語。變為爾所顯示義之對方有其不樂意之正確應成語故。應如此者，以變為爾所顯示義之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有故。若根本許，以釋量論作為有法。應具備因、後陳、諍事三者，是正確應成論式故，所不能許者，爾之因後陳，諍事三者無可辯認故。

	　　有人說：凡是正確應成論式，皆為不射理由之正確應成論式。為反詰此說，則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不射理由之正確應成論式。是正確應成論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正確應成論式，自之反面法於自之欲知有法上，成立自之反面因，是射三支之正確應成語故。應如此者。自之反面法以所作性因於自之欲知有法聲上，成立自之反面因無常時，是射三支之正確應成論式故。應如此者。聲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此論式。由此種應成論式之反面法所作之因。于此種應成論式之欲知有法聲上，成立此種應成論式之反面因無常之正確論式故。

	

	　　戊二、立自宗

　　應成論式。分為四方面敍述，謂1性相；2分類；3識別因、法、義三件；4答辯法。1性相：

　　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建立應成論式。

　　此之分類，有若干種分法，謂1.1真(正確)與1.2似(不正確)應成論式之二分法；從立式方面之四分法等。1.1真應成論式：

　　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複由立論者執本身為真應成論式。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

　　此又分為二種，謂1.1.1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1.1.2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1.1.1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

　　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性相者。謂真應成論式之一。駁義具足三支。凡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自己所投論式之因，當列舉時，真正論敵必須承認，但又必須是未由量識成立，而周遍已由量識成立。宗由量識危害者。射理由之任何真應成論式之投論式之因。若已由量識成立，則由彼拋出正確論式之宗，乃由量識危害；若其周遍未由量識成立，由彼拋出正確論式之遣遍則不成立；若其宗未由量識危害。由彼拋出論式之宗法則不成立故。

　　射理由或射自身之正確應成論式分為二種，謂1.1.1.1射自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1.1.1.2射他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

	1.1.1.1射自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

　　射自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謂真應成論式之一，是射與自體相續一類者。此又分為四種：1.1.1.1.1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1.1.1.1.2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1.1.1.1.3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1.1.1.1.4緣違遍之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

	1.1.1.1.1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

　　一、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大火力普蔽。由嚴寒觸力普蔽故。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由爾拋出之由大火力普蔽。於由大火力普蔽之處，成立非由嚴寒觸力普蔽之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是自身(相續)真(正確)因之一、爾是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故。此因理之後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大火力普蔽已投。彼之自性熾熱大力普蔽已投，與此相違之嚴寒觸力普蔽已投，彼之自性嚴寒觸力已投，蓋爾是以嚴寒力普蔽為因建立之真應成論式故。

	1.1.1.1.2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

　　二、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濃煙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濃煙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故。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由爾拋出之由濃煙普蔽，由濃煙普蔽之處，為成立無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與因相違緣果之是相續真(正確)因之一。爾是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後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濃煙普蔽已投。彼之因由大火力普蔽已投，與彼相違冷觸繼續存在已投，彼之果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已投，蓋爾是以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為因建立之真應成論式故。

	1.1.1.1.3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

　　三、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所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之應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由爾拋出之以旃檀大火力普蔽。于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為成立無雪觸繼續存在。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是自相續真因之一。爾是與能遍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後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旃檀大火力普蔽已投，彼之能遍由大火力普蔽已投。與彼相違寒觸繼續存在己投，彼之所遍雪觸繼續存在已投。蓋爾是以雪觸繼續存在為因建立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一段易解。第二段若不成立。則彼由大火力普蔽，應是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能遍。是彼之總故。第三段易解。第四段若不成立，則彼雪觸繼續存在。應是冷觸繼續存在之所遍，是彼之個別故。

	1.1.1.1.4緣違遍之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

四、緣違遍之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緣違遍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由爾所拋出之所作性。是成立聲是無常緣違遍是自相續真因之一。爾是緣違遍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之所以成立者，此種應成論式之反面法所作性已投。與彼相違之非所作已投，彼之所遍常住己投。蓋爾是以常住為因建立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一段易解。第三段若不成立，則彼常住應是非所作性之所遍，蓋非所作性是常住之能遍者，由爾遍于常住。而常住不遍爾故。

	1.1.1.2射他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

　　射他體種類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謂真應成論式之一，是射與自體相續不同類者。此又分為十六種。一、與因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所遍之應論式，三、與自性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四、與能遍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五、與自性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六、與因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七、未緣到因射自相續緣果之應成論式。八、未緣到能遍射自相續緣自性之應成論式。

	一、與因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大火力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相續存在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因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爾拋出之彼由大火力普蔽。由彼普蔽之處，為成立寒果寒毛豎起非繼續之與因相違緣自性之自相續真因之一，爾是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大火力普蔽已投，彼之自性熾熱大火力普蔽已投。與彼相違寒觸相續已投。彼之寒果寒毛繼續豎起已投。蓋爾是以寒果寒毛繼續豎起為因建立之應成論式故。

	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所遍之應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以大火力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

	　　三、與自性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濃煙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濃煙普蔽，有寒觸相繼續存在故。

	　　四、與能遍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濃煙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濃煙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

	　　五、與自性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普蔽，有寒觸繼續存在故。

	　　六、與因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故。

	　　七、未緣到因射自相續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夜晚無火之海上作為有法，應有火，有煙故。

	　　八、未緣到能遍射自相續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無樹之懸崖峭壁作為有法，應有樹，有矮松故。

	　　以上八種應成論式中，前面六個原理，按上述理路類推可知。唯七、八兩個之原理，當敍述之。

　　謂以夜晚無火之海上作為有法，應有火，有煙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未緣到因射自相續緣果之應成論式，蓋由爾拋出之無火，為成立夜晚無火之海上無煙是未緣到因之真因之一，爾是緣果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緣果之應成論式，蓋爾為以煙為因所立真應成論式之一，煙是火是之果故。

　　謂以無樹之懸崖峭壁作為有法，應有樹，有矮松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未緣到能遍射自相續緣自性之應成論式，蓋由爾拋出之無樹，為成立無樹之懸崖峭壁上無矮松是未緣到能遍之真因之一。爾是緣自性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緣自性之應成論式，蓋爾為以矮松為因所立真應成論式之一，矮松與樹其自性是一故。

	　　與以上相反之八種應成論式之相依，按次序敍述如下。

　　一、與果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因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大火力普蔽。有寒觸親因之有力功能故。

　　二、與果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因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普蔽。有寒觸親因之有力功能故。

　　三、與自性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果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寒觸繼續存在故。

　　四、與能遍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果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

　　五、與果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此與相依二者，似雖不妥，但按繞朵攝類等書所列而舉)。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寒觸親因之功能無障礙故。

　　六、與因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果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故。

　　七、未緣到果射自相續緣因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無煙之地方作為有法，應有煙。有煙之親因故。

　　八、未緣到自性射自相續緣能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量識未緣到瓶之地方作為有法，瓶應是由量識緣到，有瓶故。

　　此等之原理，按上述類推，應當了知。

	　　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性相者。謂真應成論式之一，駁義不具足三支，其相依者，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是所作性故。

　　似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由及時之答復能夠駁倒對方之應成語。其相依者，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常住。為眼識所見故之應成論式。

	

	　　複次，應成論式從立式方面分為四種：

　　一、因、遍二者皆不成立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量(知)性，是常住故。

　　二、因不成立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是常住故。

　　三、周遍不成立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常住，是所量性故。

　　四、因、遍二者皆成立之應成論式，複分為四種：

	

	　　1．謂遍、因二者皆由量識成立者。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性，是所作性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當建立此應成論式時之彼立論者，若意許聲是常住，則此應成論式之因，遍二者皆已由量識成立。對宗乃由意許駁斥，故此應成論式之立者，對此乃成為真應成論式。彼立論者，若不意許聲是常住，則因、遍二者雖已由量識成立。但對其宗，由於意許未予駁斥，則此應成論式之立論者，對此乃成為似應成論式故。

	　　2．謂遍、因二者由意許成立者。其相依，謂如承認聲為眼識所見及凡是眼識所見，皆是常住之補特伽羅立：聲有法，應是常住，是眼識所見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如是承認之補特伽羅，若由量識已成立聲是無常，則此應成論式之因、遍二者皆已由意許成立。由於對宗，已由量識駁斥。則此應成論式。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若意許聲是無常，則彼應成論式之因、遍二者彼由意許成立。對宗亦由意許駁斥。故此應成論式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對聲是無常，若未以量識成立，如果亦無意許，則因、遍雖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未駁斥，則對彼補特伽羅而言，乃成似應成論式。

	　　3．謂因已由量識成立，周遍已由意許成立者。其相依，謂如承認聲是所作，又承認凡是所作皆是常住之補特伽羅立：聲有法，應是常住，是所作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彼補特伽羅，若已由量識成立聲是無常，則對因由量識成立，對周遍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以量識駁斥，故對此補特伽羅而言，乃成為真應成論式，此種補特伽羅，若意許聲是無常，則對因由量識成立，對周遍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以量識駁斥，故對此補特伽羅而言，乃成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對聲是無常既未由量識成立，若亦無意許，則對彼應成論式之因雖由量識成立，對周遍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未駁斥，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似應成論式故。

	 4．謂周遍由量識成立，因由意許成立之應成論式者。其相依，謂如承認聲是常住，凡是常住皆非所作之補特伽羅立：聲有法，應非所作，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此種補特伽羅，若已由量識成立聲是所作，則由量識成立周遍，由意許成立因，但對其宗由於以量識駁斥，故對彼補特伽羅而言，乃成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若意許聲是所作，則由量識成立周遍，由意許成立因，但對宗其由於以意許駁斥，故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真應成論式。若彼補特伽羅，未由量識成立聲是所作，若亦無意許，雖以量識成立周遍，以意許成立因。由於對其宗未駁斥，故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似應成論式故。

	　　如是，應成論式，從立式方面分為十四種：

　　一、周遍與因二者俱不成立；二、因不成立；三、周遍不成立；四、遍、因二者已由量識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五、遍、因二者已由意許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六、因已由量識成立、周遍已由意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七、周遍已由量識成立，因已由意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之七種應成論式，乃就觀待立式時之敵論者而言，為七種似應成論式。

　　一、因、遍二者俱已由量識成立，但對其宗則以意許駁斥之應成論式；二、因、遍二者俱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量識駁斥之應成論式；三、因、遍二者俱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意許駁斥之應成論式；四、因已由量識成立，遍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量識駁斥之應成論式；五、因已由量識成立，遍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意許駁斥之應成論式；六、遍已由量識成立，因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量識駁斥之應成論式；七、遍已由量識成立，因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宗則以意許駁斥之七種應成論式。乃就觀待立式時之立論者而言，為七真應成論式。其中之前五種，為不射自相續之真應成論式。後二種，為射自相續之真應成論式。

	　　複次，對任何應成論式之宗，所謂以量識駁斥，該時以量識駁斥之規律如下：

　　由於對彼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故，其意許之義，乃由量識駁斥，故對彼應成論式之宗，說為由量識駁斥。比如：聲有法，應是常住。若對此論式答以諾。則必須承認聲是常住，而聲是常住，已由量識駁斥(排除)故。若對此應成論式之宗，由意許駁斥(排除)，則對此應成論式之宗，不必以量識駁斥者，比如，已意許聲是常住，同時亦意許是所作性，則立聲有法，應是從因生起，所作性故之應成論式時，由於答諾，則對彼宗，雖已由意許駁斥，而量識未予駁斥。所謂應成論式之因。已由量識成立，乃是說必須承認彼應成論式之因，對彼應成論式之欲知有法上，已由量識成立。



	　　3識別因、法、義三件。

　　舉一應成論式為例，聲有法，應非所作，是常住故。此應成論式中之常住為因，無常為此應成論式之因之反面，非所作為此應成論式之應成法。所作為此應成論式之法反面，聲為此應成論式之諍事，其他應成論式，亦如此類推。

	4講應成論式之答辯法。

　　彼應成論式之所立法。於有法上，已由量識成立，為了對於自己之主張不犯相違過失時，即答以諾。彼應成論式之因，於有法上，未由量識成立，為了對於自己之主張不犯相違過失時，乃答以因不成立。對彼應成論式之正遍，既未由量識成立，而自己若亦不意許，乃答以周遍不成立。

	

	　　戊三、斷除諍論

　　彼云：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以答辯所不能駁倒之應成論式。蓋為立式時之敵論者以答辯所不能駁倒之應成論式故。此說不遍，此因理之所以成立者，謂既已意許聲是常住及所作性，則主張凡是常住皆非所作之敵論者，不能答中契義故。不能同意之理，已如上面成立。

	　　又彼云：仍以上列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似(不正確)應成論式，是七種似應成論式之一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上列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七種似應成論式之一，是因不成立之應成論式故。所不能許者，是真應成論式故，應如此者，是射自相續之真應成論式故。

	又彼云：以聲作為有法。應是常住，是眼識所見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真應成論式，蓋已意許聲為眼識所見，凡是眼識所見。皆意許為常住，雖未以量識成立聲是無常。但就意許聲是無常之敵論者而言，是真應成論式故。此說不遍，此因成立者，此種應成論式，就彼敵論者而言。已成為真應成論式，而彼敵論者以答辯亦不能駁倒故。所不能許者，是似應成論式故。

	　　又彼云：仍以上列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既是有將其作為真應成論式之敵論者，由將其作為真應成論式之敵論者，又是對之不能答中契義變為相符事之真應成語，是變為此種相符事之應成語故，此說不遍，此因成立者，彼為變為此種相符事之一，是應成語故。此因之前半載成立者，此種應成論式，有將其認為真應成論式敵論者之一，由將其作為真應成論式之敵論者，對之是未答中契義故，若許此因之前半載，則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非變為此種相符事之真應成論式，是此種相符事之似應成語故。

	丁二、附講立論者、敵論者、證者分二

　　戊一、正講

　　立論者之性相者，謂立者之一、主張建立理由。此分為二，謂真(正確)立論者，似(不正確)立論者。

　　真立論者之性相者，謂立論者之一、自己所立理由意許之義，為他人所不能破者。

　　似立論者之性相，謂立論者之一，自己所立理由意許之義，為他人所能破者。

　　敵論者之性相者，謂論敵之一，承認駁斥之補特伽羅，此分為二，謂真敵論者及似敵論者。

　　證者(或裁判者)之性相者，謂列席裁判立論者及敵論者勝負之補特伽羅，此分為三種。

　　一、裁判證者(證明人)，其相依，謂如持公正態度，對辯論者雙方，判別其優劣之補特伽羅(人)。

　　二、隨言證者，其相依，謂如持公正態度，雖不裁判其優劣，但能無謬轉述各方言論之補特伽羅。

　　三、懲罰證者，其相依，謂如對雙方中之優勝者，給予讚揚；對劣敗者，以輕蔑態度，令棄其所宗，如執其所宗不棄者，則給予驅檳出境等懲罰之補特伽羅。

	　　戊二、辯論分三

　　己一、對何物展開辯論又分為三

　　一、謂以經驗證知之現實(現見事物)。

　　二、謂依因明論式推理論證之隱秘事(玄理)。

　　三、謂依信仰之因明論式推理論證之極隱秘事。

　　對此三種，進行辯論之宗派，又有三家。

　　一、謂對有執為無之損減(與否定相似)。

　　二、謂對無執為有之增益(虛妄計有)。

　　三、謂對有與無如是而執之中觀宗。

　　此等之中，抉擇隱秘事，又分為二：謂推理及能破(駁斥)。

	　　推理又分為二：謂能瞭解所立之邏輯及將所立教誡他人之能立語。

　　能破又分為二：謂真(正確)及似(不正確)。

　　真能破，謂如按照對方之知識程度，以建立因明論式及詮述隨因後遍與遣遍之任何一種、對敵方所主張之義予以駁斥之語。

　　似能破又分為三。

　　一、謂既無因理，如發萬炮之應成論式。

　　二、謂既無周遍，如蹩手英雄之應成論式。

　　三、謂既無後陳，如大鵬摧毒蛇之應成論式。

	　　己二、如何辯論法

　　此又分為二：謂正辯論法及辯論法之支分。

　　庚一、正辯論法

　　謂必須決定辯論之自性(性質)；為使詞能達意，必須熟練語法修辭；必須思考以彼成立時之意義。

	庚二、辯論法之支分又分五：(原書將辛二、辛三合併為一敍述。)

　　辛一、提問及答辯分二當辯論時提問，有三種。1．謂問差別依(事)；2．謂問其上之差別法；3．謂問彼之理由。二、答辯法有三種，1．謂答一頭；2．謂分辨答；3．謂沈默以答。　

	辛二、善於辯論之因素

　　謂有天賦之聰慧，對聲明與量理有修養，善習自他之論典。

　　辛三、態度端莊

　　當辯論時，必須和顏悅色，語有意義，口詞清楚溫柔，既不懈怠，亦無驕傲。

	辛三、辯論之心術

　　此分為二：1、心術惡劣，謂欲令論敵低下之憤恨，欲使自己居高之貪婪；欲放棄理路之詭辯伎倆等。2．思想風格高尚，謂渴望領悟而敬重對方，欲消除對方之邪見而憐憫之，欲對論敵，示以甚深法義之慈悲心等。

	辛四、辯論之比喻

　　此分為二：1．辯論惡劣之比喻，謂用倉促之詞。猶如敵人臨頭，面容變色，猶如拔劍出鞘；言詞不美，猶如鬼怪來嚎。2．辯論美雅之比喻，謂消除自他之愚昧，猶如車輪；不被駁斥之風所動，猶如須彌(山名)；不被詞義蒙蔽，猶如能仁(佛)之子。

	　　己三、辯論之(結)果

　　此分為二：1．不美妙之辯論結果，謂如自己被煩惱擾亂意識；遭到千百萬人毀；將于來世感招不悅之異熟果報。2．純正之辯論結果，謂增悟解，自身滿意，美譽遠揚，將獲護教法王之稱譽。

　　對上述辯論之德失等，應如是瞭解，以克制一切辯論之過患，對佛陀經典及其注釋之一切詞義，從破、立、辯論等門，殷勤抉擇，以住持佛教。如欲以自己居高，使他人低賤等邪惡思想，進行破、立辯論等，非但不能成為解脫之因，還將成為纏縛於輪回之大因。凡欲求得善樂者，對此扼要克實之義，應勿顛倒取捨，是為極須慎重之舉，如《理嚴論》云：「如是所云諸辯論之過失，應善瞭解，以克制辯論諸過，對善逝教誨之義，進行破立，以住持佛教，如以邪惡思想，進行破立，則將成為纏縛於輪回之大因。故諸欲求獲得善妙者，對此等當慎思而行也。」

	

	

	

	　　丙三、辯論排他、遮止、成立

　　丁一、駁他宗

　　有人說：凡是彼法之義自相之排他，皆是彼法之排他，為反詰此說，則以非知覺之否定作為有法，應是知覺之排他，是知覺之義自相之排他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知覺作為有法，非爾之否定，應是爾之義自相之排他，爾是可以成為是之物故。若許前理，仍以彼作為法，應是由分別增益，是知覺之排他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由分別增益，蓋非共相之一，非無故。此因理之前半截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共相，即彼前半(非由分別增益)不成立者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共相，是自相故。此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自相，是知覺之義自相之排他故。

	　　有人說：凡是彼法之知覺之排他，皆是彼法之排他。為反詰此說，則以執義自相之分別、見非義自相之否定作為有法，應是義自相之排他，是義自相知覺之排他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應如彼者，執瓶之分別見非瓶之否定，是瓶之知覺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執爾之分別見非爾之否定，應是爾知覺之排他，爾是無我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自相，是義自相之排他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自相，是共相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共相，是常住故。

	　　有人說：凡是彼法遮無之排他，皆是彼法之排他。為反詰此說，則以義自相與非義自相相符事所空作為有法，應是義自相之排他，是義自相遮無之排他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義自相作為有法，爾與由非爾之相符事所空(排除），應是爾遮無之排他，爾是無我故。若許前理，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義自相之排他，是遮無之排他故。

	　　有人說：凡是彼法之排他，皆是彼法之三種排他隨一(任何一種)，為反詰此說，則以否定非瓶作為有法，應是義自相之三種排他隨一，是義自相之排他故。汝已許周遍也。此理若不成車，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義自相之排他，是瓶義自相之排他故。若根本許，則以否定非瓶作為有法，應非義自相之三種排他隨一，蓋非義自相之義自相之排他之一，非義自相排他後二種之隨一故。此因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以否定非瓶作為有法，應非義自相之義自相之排他，蓋非不相應行法者，是物質故。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則以否定非瓶作為有法，應非義自相知覺之排他及義自相遮無之排他二中之任何一種，爾是自相故。

若言此理不遍。

則言應有遍，蓋凡是彼二之任何一種，則必須是由分別增益故。

	　　有人說：若有彼法之三種排他，則於彼法之排他上彼法之義自相排他等三數必定。為反詰此說，則於義自相之排他上，義自相之義自相之排他等三數應必須肯定，有義自相之三種排他故。汝已許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義自相三種排他之每個皆有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蓋否定義非自相，是義自相之義自相之排他之一、執義自相之分別、見否定非義自相，是義自相，知覺之排他。義自相及由非義自相符事所空(排除)，是義自相遮無之排他故，每因易解。若許前理，則於義自相之排他上，義自相之義自相之排他等三數應未肯定，蓋凡是義自相三種排他之任何一種，皆是義自相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凡是義自相後二種排他之任何一種，必須非義自相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凡是彼二之任何一種，必須非義自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凡是彼二中之任何一種，必須是共相故。

	　　有人說：爾若無，爾知覺之排他皆無。為反詰此說，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知覺之排他應無，爾無故。汝已許周遍也。若許，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知覺之排他有。執爾之分別，見否定非爾，是爾知覺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爾知覺之排他，執爾之分別見否定非爾，是爾之總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爾之分別見否定非爾，是爾之總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爾之分別。見否定非爾，是爾之總義，爾是無我故。

	　　有人說：爾若無，爾之遮無之排他皆無。為反詰此說，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之遮無之排他應無，爾屬無故。汝已許周遍也。若許，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遮無之排他應有，爾與由非爾之相符事所空(排除)，乃是爾遮無之排他者，爾是有與無之任何一種故。

	有人說：顯現遮相，為遮止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比量作為有法，應是遮止，顯現遮相故。汝已許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顯現遮相，蓋顯現遮相後，對遮止而言是新生不欺狂之智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對遮止而言新生不欺誑之智，是親證遮止之量識故，此理有遍者，謂顯現遮相後，乃遮止而言，彼新生不欺誑之智，是真正安立現證之量者，如云：「能立知所量，即所量自性」，若許前理，則以比量作為有法，應非遮止，是成立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與彼有法是一故，為此。

	彼云：凡是比量，應皆非遮止，蓋比量非遮止故。此說不遍，若許，則以否定非比量作為有法。應非遮止，是比量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比量，是否定非比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否定非比量爾應是爾。爾有故，若許前理，則以否定非比量作為有法，應是遮止，是遮止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遮止非是，蓋以詮自之語，於自之所遮之遮止處，是變為自所投之射成立其他法之遮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彼應是彼，由彼言否定非是比量之語，否定非比量之所遮非比量直接遮後，則變為自所投之成立其他法，適間接射比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由彼種語言，否定非比量之所遮非比量直接遮止之一，由彼成立變為自所投之其他法，間接射比量故。此因之第一段因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由彼種語言，直接遮非比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比量作為有法，由言否定非爾之語，應直接遮止非爾，爾是可成為是之物故。第二段因若不成立，由彼種語言，成立其他法，應間接射比量，由彼種語言，間接射比量者，如是間接詮述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比量作為有法，由彼言否定非爾之語，應間接詮述爾，爾是可成為是之成立故。

	有人說：於(事物)自己真名之後邊用遮詞，為遮止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無瓶之地方作為有法，應是於自己真名之後邊用遮詞，是遮止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遮止，蓋屬於自之真名後用遮詞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於自之真名後用遮詞，蓋於自之真名處乃用言由瓶所空 (排除)為有法，若根本許，則言地方之詞。應是遮詞，蓋彼由瓶所空之地方，乃是於自真名後邊用遮詞故。此是正因。若許，則凡是詞，應必須是遮詞。許故。

	有人說：於自己真名之置詞處用遮詞之法，是遮止之性相。對此說拙過時。

　　彼云：以法性作為有法，應是於自己真名之置詞處用遮詞之法，是止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遮止，蓋對爾平等住之分別乃是遮止分別故。若許前理，則於法性自己真名之置詞處，應非遮詞之法，蓋言法之詞既非遮詞，言性之詞亦非遮詞故。此說之第二段因理不成立者，言性之詞，是遮詞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如彼者就遮詞而言，複有言無之遮詞，言空之遮詞，言性(唯)之遮詞等若干故。

	　　複次，仍以法性作為有法，於自己真名之置詞處，應是用遮詞之法。言爾之詞，是爾真名之一，言爾之詞，是遮詞故。此因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是爾真名之一，言爾之詞，應是遮詞，爾有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法性作為有法，言爾有詞，應是遮詞執爾之分別，是遮止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執爾之分別，應是遮止分別，爾是遮止故。

	　　有人說：不變為彼成立法之法，是遮止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言非成立之法，應是遮止之性相，如彼所立宗故。若許，則言非常住之法，應是無常之性相，爾許故。所不能許者，凡是以量識認定非常住之補特伽羅，必須是以量識認定無常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應如彼者，蓋凡是以量識認定聲非常住法之補特伽羅，必須是以量識認定聲無常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應如彼者，蓋非常住，並非成立聲無常之正確因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易也！

	　　又有人說：由知覺對自己所遮直接阻止所了別，為遮止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聲無常作為有法，應是遮止，是由知覺對自己所遮直接阻止所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如彼者，是由知覺對自己所遮聲常直接阻止所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彼聲無常，由知覺直接阻止聲無常所遮聲常之一，是由知覺瞭解聲無常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由知覺直接瞭解聲非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由量識直接瞭解聲非常住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應是由知覺瞭解聲無常，聲無常是知覺之境(物件)故。聲無常，是可以作為知覺之境故。若根本許，則以聲無常作為有法，應非遮止，是成立故。

	　　有人說：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投其他法，為遮非是之性相；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不投其他法，為遮無之性相。對此說。

	　　有人說：以兔角作為有法，應非第一性相，並非遮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如彼者，是無故。若許前理，仍以兔角作為有法，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應是未投其他法，非如是投故。此說不遍，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有是遮止之過也！

	　　自宗之過失者，蓋以否定非無我之無我作為有法，應是第一所表，是彼之性相故。因及後陳二者俱成立者，以詮自之語，是變為自己所投之投其他法遮止之遮無故。應如彼者，有法即是彼故。

	　　又有人說：遮止(詮)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直接投其他法，為遮非是之性相；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不直接投其他法，為遮無之性相。對此說，指出過失者。

　　有人說：以胖天授白天不食作為有法，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應是直接投其他法，是遮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遮止之一，是物故。此說不合理者，彼為常住故。若根本許，則以彼言胖天授白天不食之語，應直接投胖天授夜晚進食。蓋以詮胖天授白天不食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是直接投其他法故。若許，則以如此之語，應直接詮表胖天授夜晚進食，汝已許故，此為不能承認者也。

	　　複次，爾之性相應不合理，蓋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變為自所投之成立(表詮)其他法，有一為間接投之遮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遮止(詮)以義顯」之文義成立故。

	　　複次，以否定非是我之無我作為有法，應為遮非是，是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之所遮之遮止處，是直接投其他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已成立，所不能許者，是遮無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否定非是無我之無我作為有法，應是彼者，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非是無我之遮止處，是直接投其他法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非是無我之遮止處，是直接投其他法無我故。若言此理不遍，應言此理有遍者，彼由瓶所空之地方，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若直接投其他法地方，以詮彼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皆直接投其他法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者，由瓶所空(即排除瓶)之彼地方，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是直接投其他法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由瓶所空之地方作為有法，應是彼者，為遮非是故。其周遍之理，應往置根本性相處。于不遍處根本因若不成立，則否定非是無我之彼無我，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非是無我之遮止處，應是直接投其他法，蓋以彼遮止自之所遮非是無我之一，以彼直接投無我故。第二因理若不成立，彼應是彼者，則以詮否定非是瓶之語，直接投瓶故。

	　　有人說：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投成立(表詮)他法，為遮非是之性相；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不投成立他法，為遮無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否定非是瓶作為有法、應是所置第一性相之後半截，為遮非是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是遮與物之相符事故。遮止之一，是物故。後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是瓶故，複為否定非是瓶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否定非是瓶爾應是爾，瓶是瓶故。若根本許，則以否定非是瓶作為有法，以詮自之語，應(表)詮成立其他法，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詮成立其他法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投成立(表詮)其他法故。此是正因。若許，倘若詮瓶，則應皆為表詮，以詮瓶之語，詮成立其他法故。汝已許因理。若許，則凡是以量識瞭解瓶之補特伽羅，應必須是以量識瞭解成立 (表詮)之補特伽羅，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蓋有必須就成立瓶以建立表詮真正所表之補特伽羅故。

	　　複次，以由常與物二者所空之瓶作為有法，以詮自主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應是投成立其他法，是遮非是故，此複為變為遮止之物故。若許前理。則以此種瓶作為有法，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應未投成立其他法。以詮自之語，應未投成立其他法者，以詮自之語。不投成立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以詮爾之語，未詮成立故。對此，

	　　彼云：以常與物二所空之瓶作為有法，以詮自之語。應投成立其他法。以詮自之語，投變為自己所投成立其他法故。此說不遍。若爾則對彼言：以由常物二所空之瓶作為有法，以詮爾之語，應詮表無我，以詮爾之語，應詮變為自所投之無我。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常與物二所空之瓶作為有法，以詮爾之語，應詮變為自所投之無我。以詮爾之語，詮表變為自己所詮之無我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有詮爾之語故。若許前理，則凡是能詮語，應皆詮無我，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蓋有未詮無我之能詮語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是彼者，蓋有未以量識認定無我之補特伽羅故。

	　　又彼云：凡爾是爾自身，皆應是否定非是爾。否定非是爾；凡瓶是瓶，必須皆是否定非是瓶，否定非是瓶。此說不遍。若許。則以變為成立之瓶作為有法，應是否定爾非是，爾否定爾非是，爾是爾自身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變為成立之瓶作為有法，應是變為成立之瓶。是成立與瓶二者故。若根本許，則以變為成立否定非是瓶作為有法，應非變為成立之否定非是瓶，非是變為成立之瓶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是變為遮止之瓶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變為成立之否定非是瓶作為有法，應是變為遮止之瓶，是遮止與瓶二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彼應是彼者，彼否定非是瓶，是遮止與瓶二者故。對上列舉之性相(定義)，指出過失。

	有人說：以柱與瓶任何一種，非是瓶作為有法，應為遮非是，遮止之一。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投成立其他法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柱與瓶任何一種，彼非是瓶，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應是投成立其他法。柱與瓶二者屬有 (存在)之一，是刹帝利種姓與婆羅門姓任何一種，彼非刹帝利種姓。以栓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是投成立其他法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者，蓋為刹帝利種姓與婆羅門種姓任何一種，以彼言非刹帝利種姓之語，遮止刹帝利種姓之處。投婆羅門種姓之一，是成立婆羅門種姓是故。此說不遍。此因理之第一段成立者，以彼及時投婆羅門種姓故。此複於一處，認定刹帝利種姓與婆羅門種姓之任何一種，由於遮止刹帝利種姓，則能及時認定是婆羅門種姓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彼，是遮無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與瓶任何一種之瓶作為有法，非是爾應是遮無，蓋非是爾屬有(存在)之一，爾為成立故，此說不遍。

	　　有人說：於遮非是之排他上，俱有義自相之排他與知覺排他二者。蓋既是遮非是之排他，亦是能表功能之相符事，為義自相排他之性相故，為反詰此說，則以既是遮非是之排他，又是能表功能(能作事義)之相符事作為有法。主張無自性之應成派應不承認，蓋爾為義自相排他之性相故。此理若言不遍，則言于彼應有遍者，蓋凡是義自相排他之性相，主張無自性之應成派必須不承認故。若根本許，則主張無自性之應成派，應承認既是遮非是之排他，又是能表功能之相符事，蓋彼對常與物二者所空之彼瓶，承認為此種相符事故，此複對常與物二者所空之彼瓶，既承認為遮非是之排他，彼又對常與物二者所空之彼瓶，承認為能表功能故。

	

	　　丁二、立自宗

　　遮止與排他二者，比如將所作性與無常作為一義，以論述其性相及分類。

　　先講性相，謂以執自(泛說事物本身)分別(心)，由直接砠止所遮而了別，為遮止之性相。又謂，以執自之分別(心)，從阻止自之所遮門(方面)直接了別，為遮止之性相。

	次講分類，排他分二。

　　一、遮非是之排他，謂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既是投執自分別之所量(所知事物)、又是成立之相符事、又為緣是遮止之相符事，為遮自身非是之排他性相，遮非是之排他與遮非是二者同義。

　　遮非是之排他分二：

　　1、義自相之排他，謂既是遮非之排他，又是緣是勝義(真實)能表功能（能作事義)之相符事，為義自相排他之性相，其相依，如否定非是瓶。

　　2、知覺之排他，謂既是遮非是之排他，又是以分別增益之相符事，為知覺排他之性相。

　　複次，遮非是分四：

　　1、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直接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量識未緣到瓶之地方及無山之平原。

　　2．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間接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否定非是瓶及胖天授白天不食。

　　3、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直接與間接皆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白天不食之胖天授，有不瘦者。

　　4、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及時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國王義成，屬刹帝利種姓及婆羅門種姓之任何一種，而彼非是婆羅門種姓。

　　瓶知覺之排他，謂既是遮瓶非是之排他，又是以分別增益之相符事，為瓶知覺排他之性相。其相依，謂如執瓶分別見否定非是瓶及分別見否定非是瓶。

　　二、遮無之排他，謂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既是投執自分別之所量，又是無成立之相符事，又是緣遮止之相符事，為遮自身無之排他性相。其相依，謂如由瓶與非是瓶之相符事所空。遮無與遮無之排他同義。遮無分二：

　　1．自之所遮，可於所知上之遮無，其相依，謂如無瓶及無物。其之所以能成立之原理者，謂無瓶，於自所遮之所知上，應為可以(可理解為：會是，可以，可能)之遮無，蓋有瓶，為無瓶所遮之一，於所知上可能有瓶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應是彼者，以詮無瓶之語，直接遮止無瓶之所遮有瓶之後，乃直接為無瓶者，以詮否定非是瓶之語，直接遮止否定非是瓶之所遮非是瓶之後，乃直接詮否定非是瓶者。蓋以言非是瓶之語，將彼之所遮直接遮止之後，乃直接詮非是瓶者，以此種語，為直接遮瓶之一，以彼直接詮非是瓶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以言非是爾之語，應直接遮止爾。爾是物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非是瓶作為有法，以言爾之語，應直接詮爾，爾是無我故。以彼對無物等，亦類推之。

　　2．自之所遮，不可於所知上之遮無，其相依，謂如補特伽羅無我。於兔角為其所以能成立之原理者，謂無兔角，於自之所遮所知上。應是不可能之遮無，蓋有兔角。是無兔角所遮之一，有兔角，則於所知上不可能故。（意謂兔角不可能是所知之範疇)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有應是爾無之所遮，爾定是無故。

	

	　　丁三、斷除諍論

　　以聲非常住作為有法，應是以執自之分別，直接阻止自之所遮法而瞭解，是遮止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是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彼應是彼者，非是常住，是排他故。若許前理，則以聲非是常住作為有法，執自之分別。對自之所遮，應是直接阻止。汝已許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以詮自之語，對自主所遮，應直接損害，汝已許故。此說於此不遍，若許，則以言彼非是常住之語，對聲常應直接損害，以彼對聲非常住之所遮，直接損害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瞭解聲非常住物力比量境(對象)之反面，純正教義應成為損害者。蓋對聲常，顯示聲非是常住之教義，乃成為損害(能批駁)者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者，對聲常住。言聲非是常住之語，已成為損害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是彼者，以彼言聲非是常住之語，對聲常直接損害故。汝已許此因理也。若根本許，則對瞭解聲非是常住之物力比量之境，教義應成為真能立因理，根本許彼故。所不能許者，如《釋量論》云：「於比量之境。非許詞為量」之文義已成立故。

	　　複次，以彼瞭解聲非是常住之分別心，應直接阻止(排除)聲常，以彼瞭解聲非是常住之比量，直接阻止聲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是彼者，彼瞭解聲非是常住之比量，是直接瞭解聲非是常住之量識故。若許前理，則以彼瞭解聲非是常住之分別心，對聲常應直接損害，以彼直接阻止聲常故。若許，則以彼言聲非是常住之語，對聲常應直接損害，若言許彼故，則言不遍，若許，前已成立矣。

	　　有人說：以瓶作為有法，應非成立(表詮)，是遮止(遮詮)故。此若不成立，仍以彼為有法。應是遮止，是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遮止是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執爾之彼分別心，是排他之具境(認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排他之具境，蓋既是執爾分別心之境，又是有排他之相符事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彼者，彼否定非是爾，既是執爾分別心之境。亦是排他之相符事者，爾是可以為是之所知故。於上面之言不遍處，則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遮止，執爾之彼分別心，是遮止之具境(認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執爾之彼分別心應是遮止之具境，蓋既是執爾分別心之境(對象)，又是有遮止之相符事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既是執爾分別心之境，又是有遮止之相符事，否定非是爾之總義，即是彼種相符事者，爾是無我故。

	　　彼云：排他，應無義自相之排他、知覺之排他，遮無之排他三種，蓋無義(可以理解為事、境)自相之排他故。此複凡是排他，皆是知覺之排他，凡是物質，皆非知覺之排他故。此說不合理，蓋排他分為，遮非是之排他，遮無之排他二種。而遮非是之排他，又分為知覺之排他，義自相之排他二種，其數目皆定故。因理已于前面成立。

	　　又彼云：應有補特伽羅我，彼為遮止故。此理若不成立，彼應是遮止，蓋執補特伽羅我之分別心是遮分別故。此說不遍，此詞之結構必須分辨也！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補特伽羅我作為有法，執爾之彼分別心，應是遮分別，執爾之彼分別心，是變為自境遮止之(顯)現相(狀)之著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爾之彼分別心，是變為自境遮止之(顯)現相(狀)著識，定是無物故。若許前理，則應無補特伽羅無我故。對此。

	　　又彼云：應沒有我，是無我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應是無我是無物故，是常住故。若根本許，則應有吾，有我故，有補特伽羅故。對此。

	　　彼云：執瓶分別心見否定非是瓶，應非是瓶知覺之排他，蓋執瓶分別心見否定非是瓶。非是排他者，彼無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彼應無者，蓋執瓶分別心，不見否定非是瓶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者，執瓶分別心，不見否定非是瓶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否定非是瓶作為有法，執瓶分別心應顯現爾之相，汝已許故，若許，則以瓶作為有法，執爾之彼分別心，應是變為自境之遮相顯現之著識，執爾之彼分別心。是變為自境之否定非是瓶之相顯現之著識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是遮止，爾為有之一，執爾之分別心是遮分別故。汝已許此因理，所不能許者，是成立故，對此。

	　　有人說：應有彼之排他，有彼之知覺排他故，若許，則應有無之排他，有兔角之排他故。若許，則由無與非是無之相符事所空，應是無之排他，汝已許故。若許，複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無之排他，是有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有之排他，俱是有與排他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應俱是有與排他，是排他者，是無之遮無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無作為有法，由爾與非是爾之相符事所空，應是爾之遮無之排他，爾是無我故，所言有無之排他，必須分析。

	　　又有人說：否定非是柱與瓶二者，應是柱與瓶二者之義自相排他，否定不是柱，是柱之義自相排他之一，否定不是瓶，是瓶義自相之排他故。此說不遍。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以柱作為有法，否定不是爾，應是爾義自相之排他，爾是可以為是之物故。第二段因理亦按上類推。若許前理，則以否定不是柱與瓶作為有法，應非彼之義自相排他，爾非是義自相之排他者，爾無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與瓶作為有法，應無否定不是爾，無是爾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與瓶作為有法，應無是爾者，爾是可以為是之所知故。

	　　複次，否定不是柱與瓶二者，應是柱與瓶二者義自相之排他，蓋由常與物二者所空之柱與瓶二者，是柱與瓶二者之義自相之排他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與瓶二者作為有法，由常與物二者所空之爾，應是爾之義自相之排他，爾是不可為是之物故。對此。

	　　彼云：由常與物二者所空之柱與瓶二者作為有法，爾應非是不可為是之物，爾是可為是之物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可為是之物，是柱義自相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柱義自相之排他，是柱與瓶二者之義自相之排他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柱與瓶二者之義自相之排他，是柱與瓶二者之義自相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彼應是彼者，有柱與瓶二者之義自相之排他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柱與瓶二者作為有法，應有爾之義自相之排他，爾是物故。

	　　由上所述，抉擇建立排他，有何意義耶？為理解「凡是證悟補特伽羅無我比量之直接所量(境)，皆是遮無，而必須不是遮非是及成立之任何一種」之文義故。

	

	

	　　丙四、建立排入、立入

　　丁一、駁他宗

　　有人說：對自境(物件)析為支分而入(緣)之了別(認識)，是排入(排除而緣)之性相，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是立(成立)入之性相。為反詰此說之前者，則以言瓶之語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是排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排入，是能詮語者，即是彼有法故。若根本許，則以言瓶之語作為有法，應非是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非是了別(認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了別，是物質故。為反詰前列性相之後者，則以聖者佛陀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是立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立入，是立入之士夫者，即是彼有法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非了別者，非識故，是不相應行法故，與彼為一故。

	　　複次，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是排入知覺之性相，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是立入知覺之性相。對此說指出過者。

　　有人說：以分別心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是排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分別作為有法，應是排入之知覺，是分別故。若根本許，仍以分別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汝已許故。若許，仍以分別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入(緣)某支分，對自境不入某支分，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故。此說不遍。若許，仍以分別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之某部分不入(緣)，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凡是成事，皆為爾之境故。於前面所言不遍之處，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爾應是爾本身，有爾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緣或取)，汝已許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某支分入，對自境某支分不入，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故。汝已許此周遍也。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對自境某支分應未入，汝已許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對自境某支分未入，凡是成事，必須是爾之境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者，彼為有之一，凡是成事，必須是分別之境故。

	　　有人說：聲(語言)分別是排入，為反詰此說，則言應非彼者，聲非是排入之聲故。此理若不成立，應是彼者，彼聲非能詮之聲故。此理若不成立，彼聲應非是能詮之聲，蓋彼水聲亦是聲故。

	　　有人說：凡是直接(親自)瞭解色之具境(認識)，必須是立入；凡是將色就總義(抽象)瞭解之具境，必須是排入。對此之第一種說法，則以異生(凡夫)作為有法，應是立入，是直接瞭解色之具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直接瞭解色之具境，爾色、是由執色現量直接瞭解之具境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爾色是以執色現量直接瞭解之具境，是排入者，是將色就總義瞭解者，爾色、是以執從執色分別門 (方面)瞭解之具境故。

	

	　　丁二、立自宗

　　由上所述，立自宗云：以上辯論之排入與立入，各分為性相、分類、斷諍三目。

　　戊一、辯論排入

　　性相：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緣、取)，為排入之性相。此分為排入之聲(語)，排入之知覺(心識)，排入之士夫 (人)三種。

　　第一排入之聲，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為排入之聲性相。此又分二：

　　一、排入之聲義相符，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義相符，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義相符，為排入之聲義相符性相，其相依，如言瓶之聲。

　　二、排入之聲義不相符，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義不相符，為排入之聲義不相符性相，其相依，如言兔角之聲。

　　排入之聲與能詮之聲同義。彼之聲義相符與能詮聲義相符同義。彼之聲義不相符與能詮聲義不相符同義。

　　第二排入之知覺，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認識)，為排入之知覺性相，此與分別同義。此又分二：

　　一、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義相符。為排入之知覺義相符性相。此與分別義相符同義，其相依，如執瓶之分別(心)。

　　二、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義不相符。為排入之知覺義不相符之性相。此與分別義不相符二者同義。其相依，如執兔角之分別(心)。

　　第三、排入之士夫，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士夫，為排入之補特伽羅性相。其相依，如異生(凡夫)。

	　　戊二、辯論立入

　　性相，謂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緣、取)，為立入之性相。此分為立入之知覺，立入之士夫二種。

　　第一、立入之知覺，謂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為立入之知覺性相，此又分二：

　　一、謂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義相符，為立入之知覺義相符之性相，此與現量同義。

　　二、謂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義不相符，為立入之知覺義不相符之性相，此與無分顛倒識同義。其相依，如見二個月之根識。

　　第二、立入之士夫，謂對自境不析為支分而入之士夫，為立入補特伽羅之性相。其相依，如聖者佛陀。

	

	　　斷諍：

　　彼云：于上下各處辯論時，所言見二月之根識。必須理解為，將一個月亮見為二個月亮之根識。複次，則以見二月之根識作為有法，應是立入之知覺，是五分別顛倒識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于一月應是立入之知覺，汝許之一。爾凡是立入之知覺，爾必須是於一月立入之知覺故。若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見一月，蓋爾於一月，是立入之知覺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爾對一月應見為是一月，一月是一月與一月二者，無論觀待地域、時間、自性之任何一種，是一成立實體之一，汝已許彼故。此因理之前，一段若不成立，則以一月作為有法，爾應是爾與爾二者，無論觀待地域、時間、自性之任何一種，應是一成立實體，爾與一月是一故。若許前理，則以此種根識作為有法，爾對一月應未見為是一月，爾對一月未見為是一月故，此說不遍。若爾，則對彼云：以見二月之根識作為有法，爾應未見一月，爾對一月未見為是一月故。可以周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爾對一月應未見為是一月，爾對一月見為二月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見一月，爾對一月見為二月故。


　　又彼云：仍以彼作為有法。爾對一月應見為一月，爾對一月見為是一月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爾對一月應見為是一月，爾見一月故。若許前理，仍以彼作為有法，爾對一月應不見為一月，爾對一月見為二月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對一月應見為二月，爾是對一月見為二月之根識故。

	

	

	

	

	卷四《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心類建立》因明學啟蒙卷四

	乙二、論述建立境、具境、心理

　　乙二、論述建立境、具境、心理

　　丙一、駁他宗

	　　有人說：了別境，為知覺之性相；由知覺所了別，為境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量(識)作為有法，應是了別境，是知覺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量作為有法，應是知覺，是了別故。若根本許，仍以量作為有法，應是(認)識境，是了別境故。汝己許此因理。若許，仍以量作為有法，應非是(認)識境，境非物故。

	　　複次，凡是知覺，應皆是了別境之知覺，了別境為知覺之性相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以未瞭解境補特伽羅相續(心流)中之知覺作為有法，應是了別境之知覺，是知覺故，若許，仍以未瞭解境補特伽羅相續中之知覺作為有法，爾應是瞭解境之知覺，是了別境之知覺故。汝已許此因理。所不能許者，爾是未瞭解境補特伽羅(人)相續中之知覺故。遍邊(相互周延之理路)雖如是說，從而，則必須承認，於未瞭解補特伽羅無我者之相續中，有瞭解補特伽羅無我之分別意(舊譯伺察)。對上面所云境之性相指出過失。

	　　有人說：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境(對象，客觀存在)，由知覺所了別者，是由知覺所假立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知覺所假立，是由分別(心)所假立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分別所假立。是由執自之分別所假立故。此說不遍。

	若爾，對此

　　彼云：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知覺之境，是執自身(此自字，應作爾字理解。)知覺之境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執自身知覺之境，是執自己分別(心)之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自己分別之境，是無我故。

	　　又彼云：以量作為有法，應是了別境，由量識了別境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量識了別境，是由量所了別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量所了別境，境是所量故。

	　　有人說：由知覺所現證直接瞭解，為境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補特伽羅無我作為有法，應是由知覺所現證，是境故。若許，則以補特伽羅無我作為有法，應非是由知覺所現證，非是由知覺現證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由知覺現證，非是由任何知覺所現證故，應如此者，蓋既非是由現量現證之一，應非是由比量現證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由現量現證，由現量未現前證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由現量未現前證知，非現實者，是遮無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補特伽羅無我作為有法，應非是由比量現證，蓋由比量無現證故。此理若不成立，由比量無現證者，比量是分別(心)故。對此。

	　　彼云：補特伽羅無我應是由比量現證，彼是由比量直接證知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彼應是由比量直接證知，是比量之直接所量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比量之直接所量境，是成事故。對此。

　　彼云：以補特伽羅無我作為有法，爾應無現證者，爾無現前證(瞭解)者故，爾是遮無故。若言此因已承認，則言不遍者，蓋由相智現證補特伽羅無我者，由彼現證一切法故。

　　又云：補特伽羅無我，應由相智現前證悟，蓋補特伽羅(人)無我，由相智現證者，由相智現證人無我故。此說不遍也。

	　　有人說：凡是境，皆是分為境與具境之境。為反詰此說，則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分為境與具境之境，是境故。此因易解。若許仍以相智作為有法，應非分為境與具境之境，是分為境與具境之具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相智作為有法，應是分為境與具境之具境，是量故。

	　　複次，凡是具境，應皆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具境，凡是境，皆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境故。此是正因。若許，則以能詮之聲(語言)作為有法，凡是境，皆應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境，凡是具境，皆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具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能詮之聲作為有法，應是具境，有爾之境故。

	　　複次，能詮之聲應是具境，彼能詮之聲，是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緣、取)之所聞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對(將)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是排入之聲者，是能詮之聲故。若言此理不遍，則言有遍者，蓋能詮之聲與排入之聲同義故。若許前理，仍以能詮之聲作為有法，應排是分為境與具境之具境，是分為境與具境之境故，是物質故，是聲故。對此，

	　　有人說：凡是識，皆應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具境；凡是物質，皆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境。對此說允諾者，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具境與識同義。分為此二者之境與非識之有(存在)，必須許為同義故。對此。

	　　彼云：以執兔角之分別作為有法。應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具境，是識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爾之境，爾是具境故。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有爾之所量，有爾之境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兔角之分別作為有法。應有爾之境 (對象)，有爾之見境故。應如此者，兔角之總義(抽象)是爾之見境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之總義，應是執爾分別(心)之見境，爾是無我故。對此，

	　　有人說：量，應非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境，相智，非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境故。若許，以量作為有法，應是分為境與具境二者之境，蓋是分為境與具境是有之一，凡是有(存在)，皆是境。此說不遍，以自證作為有法，應是分為所取與能取二者之所取，是分為此二屬有之一，凡是有，皆是所取(境)故。此周遍之理可以，所不能許者，是分為二者之能取，是自證(分)故。對此。

	　　彼云：以自證(分)作為有法，應非是分為知覺與堪為知覺之境二者之堪為知覺之境，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是分為知覺與所知二者之所知故。應如是者，是分為知覺與有(存在)二者之有(存在)故。此說不遍者，是彼彼分為二者之知覺故。

	

	　　丙二、立自宗

　　自宗云：分為境與具境二類。

　　丁一、講境(認識之物件)

　　境，謂由知覺所了別，置為境之性相。境分為：見境，執境，入(取)境等。

　　彼知覺之見境與彼知覺之所取境同義。凡是成事，皆是見境者，凡是物，皆是現量見境之一；凡是常住，皆是分別之見境故。此中之第一因理成立者，蓋現量之見境，所取境，物等，是同義故。

	　　複次，凡是物，應必須是現量之見境，凡是物，必須是由現量所現前證知故。

　　第二根本因理之所以成立者，謂分別之見境，所取境，常住等同義故。

	　　複次，現量之入境與現量之緣(觀察)法之境同義。

　　分別之執境，入境，此之緣法之境等同義。凡是成事，皆是分別與無分別識二者之緣法之境。

　　凡是執自(事物之泛說詞)分別之緣(慮)法之境，皆是分別之緣法之境者，兔角，非是分別之緣法之境故。應如此者，彼非分別之境者，彼非是知覺之境者，彼非是堪為知覺之境故，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自(身)分別之緣法之境，是無我故。對此。

	　　彼云：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執自(爾瓶)分別之緣法之境，是無我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所不能許者，是執自分別之見境者，見彼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為執自分別(心)所見，爾是無我故。

	　　又彼云：以補特伽羅無我作為有法，應是物，是現量見境者，是證(瞭解)補特伽羅無我瑜伽現量見境者，彼明見彼故。應如此者，從證補特伽羅無我之比量等流串習，對所串習之義 (境)可能獲得明見故。此說不遍者，以瑜伽現量從證人無我之比量等流串習，於空(排除)補特伽羅我之有為法，可獲得明見者，蓋由此種瑜伽現量親證(直接瞭解)空補特伽羅我之有法故，間接證補特伽羅無我故。

	　　又有人說：以聲作為有法，應是常與無之任何一種，是執聲常分別之見境與執境之任何一種故。應如此者，是彼之境故。此說不遍。此因理成立者，彼為彼之所緣境故。

	　　又有人說：見而了別，為見境之性相。為反詰此說。若爾，就彼知覺見而了別言，應是彼知覺見境之性相，爾言見而了別，為見境之性相故。此為正因。若許，則以聲常之總義(抽象)作為有法，就執聲常分別而言，應是見而了別，是執聲常分別之見境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聲常作為有法，爾之總義，應是執爾分別之見境，爾是無我故。若許前理，則以聲常之總義作為有法，應是由執聲常分別所了別，由彼見後了別故。若許，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由彼所瞭解喏：若許，則以執聲常分別作為有法，應無由爾瞭解者，爾屬顛倒識者，爾是分別顛倒識故。

	　　複次，由彼知覺所了別，應為彼知覺境之性相，汝已許故。若許，則以一月(一個月亮)作為有法，應是由見二月之根識所了別，是見二月根識之境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見二月根識之境，是彼境見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一月作為有法，應是彼之見境。由彼見故，若言不遍，則以見二月之根識作為有法，由彼見，應必須是爾之見境。爾是無分別之識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見二月之根識作為有法，應是無分別之識，是根識故。若許前理，則以一月作為有法，應是由見二月之根識所瞭解者，是由彼所了別故，已許此因理矣。

	　　丁二、講具境(主觀認識)

　　具境，具自境任何一種之物，為其(本身)具境之性相。分為：補特伽羅，知覺，能詮聲三種。

　　戊一、講補特伽羅

　　謂依自身五蘊之任何一種而安立之士夫，為其(本身)補特伽羅之性相。吾(我)，補特伽羅，士夫等同義。其相依，如三界(界，色界，無色界)各具依報之士夫。

	　　戊二、講知覺

　　謂了別，為知覺之性相，明而了別，為識(認識)之性相，知覺，了別，識三者同義。

　　知覺分為：量知覺與非量知覺二種。

	　　己一、講量知覺

　　有人說：非欺誑之了別，為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已決智作為有法，應是量，是不欺誑之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不欺誑之了別，是能獲得自抉(擇)義(境)之了別故，若言不遍，應言有遍，蓋能獲得自抉義之了別，是自身非欺誑識之性相故。若根本許，仍以已決智作為有法，應是新證之了別，是量故。此是正因，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新證之了別，是證已證之了別者，即彼有法故。

	　　又有人說：對自之所量(境)非欺誑之了別，為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對自之所量非欺誑之了別作為有法，凡有量，皆應有爾，蓋爾是量之性相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以瓶作為有法，對自之所量，應有非欺誑之了別，有量者。有一切智之量故。若許，仍以瓶作為有法，於自之所量，應無非欺誑之了別，自之所量無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自之所量應無，爾之所量無者，爾是物質故。

	　　有人說：離分別複無錯亂新生不欺誑之了別，為現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

　　有人說：以第一刹那相智作為有法，應是現量，是離分別複無錯亂新生非欺誑之了別故。若許，則應是現量，許故。所不能許者，若言現量第二刹那，是現量故，則為不遍。自宗之過失者，以瓶作為有法，應是離分別複無錯亂新生非欺誑之了別，是現量故。其因及後陳皆易解。

	　　有人說：離分別之了別，為現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將雪山見為青色之根識作為有法，應是現量，是離分別之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離分別之了別，是無分別識者，是根識故。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是現量，非是不錯亂之識者，是錯亂識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錯亂識，是顛倒識故。

	　　庚一、自宗講量性質

　　自宗云：新起非欺誑之了別，為量之性相。在所言量之性相 (定義)整個概念上，言新起，非欺誑，了別等三個特點，有其必然的作用，即言以新起，排除已決智是量，言以非欺誑，排除伺察識(分別意)是量，言以了別，排除有色根(浮塵根)是量故。

	　　庚二、講現量

　　量，分為現量，比量二種，其各別之性相及相依等，於下面當敍述之。

　　謂離分別不錯亂之了別，為現知覺(量)之性相。此分為，五根現覺，意現覺，自證現覺，瑜伽(相應)現覺四種。

	　　辛一、講五根現覺(量)

　　根現覺分為二目：

　　一、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有色根生起之一，離分別不鐠亂之了別，為根現覺之性相。

　　二、分為三種：1．成為根現覺之量，謂如執色根現覺之第一刹那。2．成為根現覺之已決智，謂如執色根現覺之第二刹那。 3．成為根現覺之見而未定之(知)覺，謂如對悅耳之音樂極貪戀者相續中之執色根現覺。

　　複次，根現覺分為五種：

　　1．執色根現覺，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之眼根及成為所緣緣之色生起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了別，為執色根現覺之性相。

　　2．執色根現覺，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之耳根及成為所緣緣之聲生起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了別，為執聲根現覺之性相。

　　3．執香根現覺，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之鼻根及成為所緣緣之香生起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了別，為執香根現覺之性相。

　　4．執味根現覺，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之香根及成為所緣緣之味生起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了別，為執味根現覺之性相。

　　5．執觸根現覺，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之身根及成為所緣緣之觸生起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了別，為執觸根現覺之性相。

	　　辛二、講意現覺

　　意現覺分為二目：

　　一、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意根生起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了別他(境)之識，為意現覺之性相。

　　二、分為三種：1．成為意現覺之量，謂如他心通(即瞭解對方心思之認識)之第一刹那。2．成為意現覺之已決智，謂如他心通之第二刹那。3、成為意現覺之見而未定之覺，謂如對美麗之色極貪戀者相續(心流)中之執聲意現覺。

	　　辛三、講自證現覺

　　自證現覺分為二目：

　　一、謂能持相，為自證分之性相；謂離分別複無錯亂之能持相，為自證分現覺之性相。

　　二、分為三種：1．成為自證分現覺之量，謂如感受眼識自證分現覺之第一刹那。2．成為自證分現覺之已決智，謂如感受眼識自證分現覺之第二刹那。3．成為自證分現覺之見而未定覺(此處所言之「覺」，為「知覺」；「現覺」，為「直覺"，與感性直覺相似。)謂如數論派哲學家相續中感受識為樂之自證分現覺和勝論派哲學家相續中感受識為樂之自證分現覺。以及順世派哲學家相續中感受為比量之自證分現覺等。

	　　辛四、講瑜伽現覺

　　瑜伽現覺分為二目：

　　一、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止觀雙運禪定生起之一，聖者相續中離分別複無錯亂了別他之智，為瑜伽現覺之性相。

　　二、分為二種：

　　1．成為瑜伽現覺之量；2．成為瑜伽現覺之已決智。但無成為瑜伽現覺之見而未定之覺者，蓋凡為瑜伽現覺。自之所量境皆定故，如《釋量論》云：「由大智所見，一切相皆定」。雖有成為瑜伽現覺之已決智，但如一切智之第二刹那，並非已決智者，凡一切智，皆為量故，如《釋量解脫道論》云：「吾人愈從內心審度思量未覺察到一切智有非新證者」。又如《量除意蔽論》云：「謂唯由前念量執持之故，即成為已決智，則一切智第二刹那以上，則有成為已決智過失等，將有無數駁斥之理，於下論述之」。

　　複次，謂離分別新起非欺誑之了別，為現量之性相。現量分為：自證現量，五根現量，意現量，瑜伽現量四種。

　　謂唯向內緣成為單執離分別新起複非欺誑之了別，為自證現量之性相。

　　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有色根所起離分別新起複非欺誑之了別，為五根現量之性相。此分為執色根現量等五種。

　　謂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意根所起分別新起複非欺誑之了別，為意現量之性相。此分為執色意現量等六種。

　　謂依成為自己增上緣止觀雙運禪定現證細無常及粗細補特伽羅無我任何一種之聖者相續中了別他之智，為瑜伽現量之性相。此分為現證細無常之量，現證粗補特伽羅無我之現，現證細補特伽羅無我之量三種。

	　　辛五、講似現覺(量)

　　講似現覺分為二目：

　　一、謂於自己見境錯亂之了別，為似現覺之性相。此與錯亂 (認)識同義。

　　二、分為七種，謂六種似現分別及一種似現無分別。

　　六種似現分別，列舉如下：

　　謂錯亂分別，如執聲音常住。

　　謂世俗分別，如瞭解聲音無常之比度(推理)。

　　謂比度分別，如成為執常住心(思維)之分別。

　　謂從比度生起之分別，如於比度之後生起之分別。

　　謂憶念分別，如於今日回憶過去事之分別。

　　謂現欲分別，如於今日渴望未來事之分別。

　　似現無分別雖有若干種，茲分為成為意識之似現無分別及成為根識之似現無分別二類。前者之相依，已如前述。後者分為四種：

　　謂錯因在依(主觀)上，如患眩目病者，對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之根識。

　　謂錯因在處所上，如乘舟，見樹木行動之根識。

　　謂錯因在境(客觀)上，如急邃旋轉之火，見其旋轉如輪之根識。

　　謂錯因在等無間緣上，如由於嗔恚擾意，見大地為紅色之根識。

　　無分別顛倒識，無分別似現覺，見無為有之識等同義。

	　　庚三、講比量

　　謂據自依正確因，直接新生，非欺誑之執著了別，為比量之性相。此分為三種。

　　一、物力比量，謂如以所作性為因，瞭解聲音無常之比量。

　　二、世許比量，謂如以存在於分別之上為因，而瞭解將兔說為月之比量。

　　信仰比量，謂如以經過三種觀察訂正之教典為因。瞭解「施致財富，守法安樂」教典所顯示之意義是非欺誑之比量。

　　謂物力比量雖遍于世許比量；但凡是現覺，非皆為現量者，執色根現覺之第二刹那，非是量故，應如是者，彼與瞭解聲音無常比量之第二刹那，皆為已決智故。如《合理論》云：「現與比之第一刹那皆為量，而成為彼等之等流(延續)所成部分非異故，排除此諸後刹那皆非量」。

　　複次，從言詮門分為二種，謂自利比量，利他比量。前者與比量同義，後者與真能立語同義。在此，

	　　有人說：謂依據自依所立正確因，對自之所量隱秘事物，新生非欺誑之執著了別(所持見解之認識)，為比量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據自依所立正確因，對自之所量隱秘事物，新生非欺誑之執著了別，是比量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比量，是隨後比度之量故。若言此理不遍，則應言有遍者，蓋比度，隨後比度之量，自利比度三詞同義故。

	　　辛一、附講執因心(思維)

　　附講執因心(思維)分為二目：

　　一、性相，謂本人對聲是所作性，又凡是所作皆是無常性之任何一種皆非欺誑(有正確認識)，複依其自身之因緣所作性產生之以所作性為因(理由)又是瞭解聲音無常比度因素之相符事，即以所作性為因(理由)成立聲音無常之真正敵論者相續中之了別(認識)，為本人以所作性為因成立聲音無常執因(理由)心(思維)之性相。

	　　二、分類有二：

　　l、為衡量聲音是所作性，乃以所作性為因(理由)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者，謂本人對聲音是所作性既有正確認識，又本人依其因緣所作性而以所作性為因(理由)，又是瞭解聲音無常比度(推理)因素之相符事，即以所作性為因成聲音無常之真敵論者相續中之了別(認識)。此複分為三種：

　　(1)衡量聲音為所作性，乃以所作性為因(理由)，變為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之現覺者，謂如以所作性為因成立聲音無常之真敵論者相續中衡量聲音為所作性之現覺。

　　(2)衡量聲音為所作性，乃以所作性為因(理由)。變為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之比度者，謂如其相續中，衡量聲音為所作性之比度。

　　(3)衡量聲音為所作性，仍以所作性為因(理由)，變為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之已決智者，謂如其相續中，衡量聲音為所作性之比度之第二刹那等。

	　　2．為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執因心者，謂本人對凡是所作皆是無常既有正確認識，又本人依其因緣所作性而以所作性為因 (理由)，又是瞭解聲音為無常之比度(推理)因素之相符事，即——以所作性為因(理由)成立聲音無常之真敵論者相續中之了別(認識)。此複分為三種：

　　(1)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仍以所作性為因(理由)，變為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之現覺者，謂如以所作性為因(理由)成立聲音無常之真敵論者相續中，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現覺。

　　(2)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仍以所作性為因(理由)，變為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之比度者，謂如其相續中，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比度。

　　(3)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乃以所作性為因(理由)，變為成立聲音無常之執因心之已決智者，謂如其相續中，衡量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比度之第二刹那等。

	　　庚四、複講量之分類

　　複次，量分為由自定解之量(識)及由他引生定解之量(識)二種。此二各分為性相及分類二目。

	　　辛一、講二量之性相

　　有人說：本身是量，由自身定解之新生正確之了別(認識)，為本身由自定解量(識)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雲，凡是由自身定解之量(識)。自身是量應皆由自身定解，爾所立之宗(論題)合理故。若許，則凡是彼，應皆由爾定解爾，汝已許故，若然，則凡是彼，應皆由爾瞭解爾，汝已許故。若然，則以執色根現覺作為有法，應是由爾瞭解爾，是由自身定解之量識故，汝已許此周遍。若然，仍以彼作為有法，爾應未瞭解執色根現覺，蓋於執色根現覺及色二者之中，爾唯瞭解色者，爾於此二者之中，定唯是具境(主觀認識)故。

	　　又有人說：凡是由自身定解之量(識)，自身是量，系皆由驗受自身之自證現量定解。為反詰此說，則以執青色根現量作為有法，應是由驗受自身之自證現量定解，是由自身定解之量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所舉上因(理由)之所以成立者，謂為由自身定解量識及由他引生定解量識之一，非後者故。此之前理之所以成立者，是量故。後理之所以成立者，蓋執色根現量非由他引出定解之量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由他引生定解之量，是由自身定解自身定解之量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色作為有法，執爾之根現量應是由自身定解之量，蓋爾為物質故。對此，

	　　彼云：以事實上是火之顏色，但在懷疑是否是火之顏色時之遠處火紅顏色作為有法。執爾之根現量應是由自身定解之量，蓋爾是物質故。此種說法之有法有過失。所不能許者，是由他引生定解之量者，有彼之相依故。若根本許，則由彼驗受執青色根現量之自證現量，應瞭解執青色根現量為量，由彼定解其為量故。汝已許此因。所不能許者，由彼雖瞭解其為識，但由彼未瞭解其為量之差別合理故。

	　　彼云；驗受執青色根現量之彼自證現量，應瞭解執色根現為量。蓋由彼執持執青色根現為量故。此說不遍，此因(理由)成立者，由彼雖執持執青色根現為量，但未瞭解其為量。蓋許與未執持相似故。

	　　複次，由彼驗受執青色根現之自證現量，應瞭解執青色根現非是量，由彼雖能瞭解執青色根現之性質及執青色根現為識，而從執青色根現為量本身，則須依賴爾後產生之名言量而定解故。

	　　自宗云：如《理莊嚴概論》云；「為量之一、自所量(事物)體性於境(客觀)上若無，則自身不會生起，而由自身之力能引生者，為由自身定解量之性相。為量之一，自所量(事物)體性於境上若無，則自身不會生起，須由他力引生定解者，為由他引生定解量之性相。」

	　　辛二、講量之分類

　　有人說：由自定解量及由他引生定解量二者，均各有現量及比量二種。此說不合理者，由自定解量雖有現比二種，但凡是由他引生定解量，必須是現量故。複次，此說不合理者，現量雖有以上之自他二量，但凡是比量，必須是由自定解量故。

	　　又有人說：事實上是火之顏色，而由分別(心)對是否為火之顏色疑惑時執遠處火紅顏色之根現量，說之為由他引生定解量，此說不合理者，事實上是火之顏色，而由分別無疑惑是否是火之顏色之時間故，應如此者，由分別無疑惑是否是火之顏色者，蓋凡是火之顏色，皆由分別瞭解為火之顏色故。

	　　自宗云：由自定解量分為五種，謂具見能表功能之根現量，具對境習慣性之根現量，自證現量，瑜伽現量，比量，凡是此五種之任何一種，皆為由自定解量。其相依舉例如次；一者，謂如執以火燒柴能表功能之根現量；二者，謂如兒子內心執父形象之根現量；三者，謂如驗受眼識之自證現量；四者，謂如變為了別他意識之相智；五者，謂如瞭解聲無常之比量。

	　　由他引生定解量，從言詮門分為三種，謂初現量，未注意現量原因錯亂現量。一者，謂如先未見過青蓮者相續中，執青蓮顏色之根現量。二者，謂意特愛著美色時者相續中，執聲音之根現量。三者，謂如對陽焰執為水正生增益時，執陽焰之根現量。

	　　複次，彼從言詮門複分為三種：

　　一、見由自定解，真實由他定解之量，謂如事實上是火之顏色，當疑為是否火之顏色時，執遠處火紅顏色之根現量。

　　二、總由自定解，別由他定解之量，謂如事實上是矮松，當疑是否為矮松時，執具枝葉樹之根現量。

	　　三、見雖由已見實由他定解而為量，謂如疑他是否見青色而執青色之根現量。

　　上述諸量，有真正及假立之別，前二者，是真正由他定解量，後者是假立量。於此等之中，一者對事實上是火之顏色，當疑是否為火之顏色時遠處之火紅顏色，為由自定解，對此，二者均為由自定解量。如彼之火紅顏色是火之顏色。乃是由他定解。對此，二者雖均為由他定解量。對彼而言，則為非量故。總之，凡是由他定解量，雖皆為量，而凡對彼法是由他定解量。但對彼法皆非量者，蓋凡對彼法是量，則對彼法皆為由自定解量故。

	　　複次，量由言詮門複分為三種，謂士夫量，聖言量，心識量，一者，謂如大師佛陀。二者，謂如四諦法輪。三者，謂如現量及比量。

	　　量之數目，定為現量及比量二種。不須分得更繁多，若少於此又不能收攝。此即是量肯定唯二之義者，量即定為此二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應如此者。謂所量事物，決定為自相及共相二類故。

	　　質之差別者，謂現量與比量二者同質。以此二者同質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現量作為有法，應與比量同質，蓋與驗受比量之自證現量同質故。若言此理不遍，則以比量作為有法，則凡是與驗受爾之自證現量同質者，必須是應與爾同質，蓋爾與驗受爾之自證現量二者，無論就境，時體性任何一方面言。在既成部分上仍同質故，爾是心識故，前理若不成立，則以現量作為有法，爾與驗(領)受比量之自證現量應同質，蓋爾為物之一，驗受比量之自證現量仍爾之個別故，根據此種道理，則可以成立，分別與無分別之識二者同質；錯亂識與非錯亂識二者同質；根識與意識二者同質；心王與心所二者同質；量識與非量識二者同質。

	　　有人說：離分別之質，為離分別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驗受分別之自證現量作為有法，應是離分別之質，是離分別者，是現量故。若根本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離分別之質，蓋與分別無論就境、時、體性任何一方面言，在既成部分上同質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分別作為有法，驗受爾之自證現量，與爾無論就境、時、體性任何一方面言，在既成部分上應是同質，爾是心識故，對此。

　　彼云：則以此種現量作為有法，應非分別之質，蓋為無分別識之質故。此說不遍，若言此理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無分別識之質，蓋為無分別識之個別故。

	　　從而，以離聲義(名種)可混執之著識，為離分別之性相。對此。

　　有人說：凡是現量，應皆是離分別不錯亂了別(認識)。蓋離分別不錯亂之了別，為現量覺之性相故。對此主張，則以將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之根識作為有法。應是不錯亂之了別，是現量覺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現量覺，是似現量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似現量，是具顯見無之心識者，是無分別顛倒識故。對此，

	　　彼云：以將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之根識無(不存在)作為有法，應是心識，是具顯見之心識故。就此說，複對彼言，以先無瓶作為有法，應是物，是新生故，若言是對此有過失諍事之答復，前面亦同有此過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是先(原)無而新生，是新生者，蓋是物故。

	　　又有人說：將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之根識作為有法，應是無，蓋爾為具顯見無之心識故，此說不遍者，只有一個月亮並無兩個月亮，而由於汝將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所以說之為具顯見無之心識。對此，

　　彼云：對彼應見為一個月亮，對彼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故，此說，唯一廂情願而已。

　　複次，對彼應見為兩個月亮，對彼一個月亮見為兩個月亮故。此說不遍也。

	　　己二、講非量知覺

　　講述非量識，分為性相及分類二目。

　　一、性相

　　有人說：於自之執著境(物件)錯亂之了別(認識)，為非量識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現量第二刹那作為有法，於自之執著境應是錯亂之了別。是非量識者，乃是已決智故。此理若不成立，彼應如是者，現覺之第一刹那是量，現覺之第二刹那是已決智，其區別合理故。若根本許，則以現量之第二刹那作為有法，應是顛倒識，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凡是成事，皆為現量第二刹那所瞭解者，凡是成事，皆由相智瞭解故。

	　　自宗云：非新生不欺誑(正確)之了別。為非量識之性相。

　　二、分類，有已決智，伺察識(分別意)，見而未定，疑、顛倒識五種。

	　　1．講已決智，謂瞭解已瞭解之了別(認識)，為已決智之性相。此分為現量已決智，分別已決智，非此二任何一種已決智三種。

　　第一，現量已決智又分為五種，一者謂根現。如執青色根現量之第二刹那。二者謂意現，如他心通之現量第二刹那。三者謂自證現，如驗受眼識等自證現量之第二刹那。四者謂瑜伽現，如見道無間道之第二刹那，五者謂非上述四種任何一種之現量已決智。如現量之第二刹那。

　　第二，分別已決智，又分為二種。一者謂由現量引生之分別已決智，如由執青色根現量引生定解青色符合事實之定解識。二者謂由比量引生之分別已決智。如瞭解聲音無常之比量第二刹那。對此。

　　彼云：以已決智之第二刹那作為有法，應是已決智，是瞭解已瞭解之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瞭解已瞭解之了別，是對自之所量事物瞭解已瞭解之了別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彼伺察識之第二刹那，應是伺察識第二刹那所量事物瞭解已瞭解之了別，蓋由彼瞭解伺察識第二刹那所量事物之一，而由伺察識之第一刹那，亦瞭解伺察識之第一刹那，亦瞭解伺察識第二刹那所量事物故。此說不遍。若言此二因理皆不成立，則以伺察識第二刹那之所量事物作為有法，應被伺察識之第一、二刹那所瞭解，被伺察識瞭解者，是成事故。若許被伺察識瞭解，則以伺察識之第二刹那作為有法，應非已決智，蓋非瞭解已瞭解之了別者，是新瞭解之了別者，是伺察識故。對此。

　　又彼云：未瞭解境之補特伽羅應瞭解境，其相續中之知覺瞭解境故。應如此者，其相續中有瞭解境之知覺故此說不遍。若此說不成立，應言其相續中，有瞭解境之知覺，蓋其相續中有瞭解境之伺察識者，於即將瞭解聲音無常補特伽羅相續中，有瞭解聲音無常之伺察識故，應如是者。瞭解聲音無常之比量，乃是從自之直接近因瞭解聲音無常之伺察識生起者。蓋彼是瞭解聲是無常之比量故。

	　　2．講伺察識，謂於自境執著之欺誑(不正確)符合事實之執者了別(認識)。為伺察識之性相。此分為五種：

　　第一，謂無理由伺察識，如唯依言聲音無常之語，以執聲音無常之知覺。蓋以言聲音無常之語。只作為是無常之宗(論題)，並未道出其理由故。

　　第二、謂與理由相違之伺察識，如以不能表功能為因(理由)，執聲音無常之知覺。蓋不能表功能與無常相違故。

　　第三、謂理由未定之伺察識，如以所量性為因(理由)，執聲音無常之知覺。而所量性，乃為成立彼之不定因故。

　　第四、謂理由不成立之伺察識，如以眼所見為因，執聲音無常之知覺。而眼所見，乃為成立彼之不成因故。

　　第五、謂雖有理由但未抉擇之伺察識，如對聲是所作性及凡是所作皆是無常尚未以量識認定時，則以所作性為因，執聲音無常之知覺。蓋所作性，雖是成立聲音無常之真因，但其人尚未抉擇故。

	　　有人說：謂不依驗受及自依真因之任何一種，於自境新認定為絕對真實之執著心，為伺察識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言凡是伺察識，皆應未依驗受，其所立性相(定義)合理故。若許，則以變為驗受果之伺察識作為有法。應未依驗受，是伺察識故。所不能許者，系依驗受所生者，是驗受之果故。

　　複次，依以所作性因，成立聲音無常，所建立之真因。所生起瞭解聲音無常之伺察識，應未依驗受及真正之任何一種，是伺察識故。汝已許此理周遍也。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未依自之真因，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乃是依自之依據所作性因。成立聲音無常，真因建立所生起之伺察識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彼應是彼，蓋有此種伺察識者，於將要瞭解聲音無常者相續中，依以所作性因成立聲音無常，真因建立對聲音無常有唯從總聲方面瞭解知覺之一，此種知覺，除伺察識，則不可認為是現覺、量識、已決智之任何一種故。

	　　有人說，瓶之總義，為執瓶分別心之四種境。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之總義作為有法，應是執瓶分別心之執著境，是彼之四種境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瓶分別心之所量事物，是彼之執著境故。若許，則以執瓶分別心作為有法，爾應為於瓶之總義未錯亂之知覺也。若許，仍以彼作為有法，爾對瓶之總義應不見為瓶也。

	　　有人說：執瓶分別心，是將瓶之總義執為瓶之知覺、為反詰此說，則以執瓶分別心作為有法，應是顛倒識，是將瓶之總義執為瓶之知覺故。汝已許此因理。若爾，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顛倒識，是知覺與事實相符，是分別與事實相符者，是伺察識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執爾分別心應是伺察識，爾是成事故。

	　　有人說：執瓶分別心，應非伺察識者，有變為彼之顛倒識故，於瓶遮事有法上之執瓶分別心，是執瓶分別心故。此說之因不成立。若爾，於瓶遮事有法，上執瓶為有之知覺，應是執瓶為有之知覺，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蓋彼為本無瓶而執為有之顛倒識故。

	

	　　3．講見而未定知覺，謂既是變為自所取境明見自相。但對自所取境之自相變為不能引生定解相符事之了別(認識)，為自見而未定知覺之性相。但以既是對變為自境之自相明見，而對變為自境自相又不能引生定解之相符事，不可作為自己見而未定知覺之性相，應當瞭解者，見雪山為青色之根識，將自所取境雪山之白色見為青色時，雖不能見變為所取境之自相，但所取境雪山白色雖非青色而見為青色，固可謂明見自境之自相，但對之卻不能引生定解，蓋彼認識顛倒故。

　　見而未定之相依者，謂如本人見或未見青色之疑心所引生執青色根現量及異生相續中執色等五境之意現量以及驗受彼之自證。對此。

	　　彼云：以現量作為有法，應是見而未定知覺，如其所立性相，(所下定義)故。蓋現量對自境不能引生定解者，彼非定解識故。此說之理不遍者，現量應定解自境，蓋現量對自境。非欺誑(不正確)之了別故。對前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現量作為有法，應非定解識，蓋非分別(心)故，如是，以憶念過去之宿命通作為有法，應是憶念識，是憶念自境之識故。此說之因理亦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蓋為憶念自境往者(曾驗曆)處之識故。所不能許者，非分別(心)，蓋為神通故。

	　　4、講疑：

　　有人說，謂對自境猶豫，為疑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對自境猶豫之補特伽羅作為有法，應是疑，是對自境猶豫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對自境猶豫。蓋為對自境猶豫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彼類補特伽羅他應是他，有彼類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蓋有對自境猶豫存疑心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對自境猶豫之疑作為有法，應有在內心具爾者，蓋爾是疑(心)故，若根本許，則以對自境猶豫之補特伽羅作為有法，應非疑，蓋非識故。

	　　有人說，對自境猶豫之了別，為疑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與疑相應之心王作為有法，應是疑，蓋為對自境猶豫之了別故，此因理易解。所不能許者，非心所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心所，蓋為心王故。

	　　複次，以成為與疑相應心王眷屬之受作為有法，應是疑，蓋為對自境猶豫之了別故。若許，則凡是成為彼眷屬之心所，皆應為疑也。所不能許者，凡是疑，皆為由自力對兩邊猶豫之心所故。

	　　自宗云：謂由自力對兩邊猶豫之了別(認識)，為疑之性相，與疑相應之心王及成為彼眷屬之受等，儘管由疑之力猶豫，但非由自力對兩邊猶豫也。疑分為三種：

　　第一，有意義之疑，謂如認為聲音是無常耶之疑。

　　第二，無意義之疑，謂如認為聲音是常住耶之疑。

　　第三，等分疑，謂如認為聲音是常耶是無常耶之疑。

	　　有人說：顛倒識(邪智)與疑相違(矛盾)。為反詰此說，則言凡是疑，應必須非邪智，此二相違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以認為聲音大概是常而執著之疑作為有法，應非邪智，非疑者，蓋為無意義之疑故。若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邪智，是分別邪智故，是邪分別故。此理遍者，邪分別與分別邪智同義故，如《七論除意暗論》云：「邪分別與分別邪智二者同義」。

	　　複次，邪智與疑應不相違，蓋邪分別與疑不相違故。蓋認為聲音是常之疑，乃是邪分別為疑故。此複如《七論除意暗論》云：「許諸邪智之執著法(方法)，為具定解一邊之相。此說不合理者，蓋認為聲音大概是常而執著之分別。有非邪分別之過失也。」是故，謂邪分別與疑不相違也。

	　　5．講邪智，分為性相，分類二目。其中，先講性相(定義)。

　　有人說：謂對自之執著境錯亂之了別，為自邪智之性相。為反詰此說，則以見雪山為青色之根識作為有法，應是對自之執著境錯亂之了別，是邪智故，若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執著識、許故。所不能許者，是無分別之識，是根識故。

	　　自宗云：謂於自境顛倒了別，為邪智之性相。

　　其次講分類，邪智分二為目。

　　第一，講分別邪智，謂如執聲音常住之分別及執兔角之分別（心）。

　　第二，講無分別邪智，複分為意識及根識二種，一者意識謂如於夢中，對青色明見為青色之夢識，以此作為有法，應是意識，無分別識，邪智三者，其各自之相依如次，一謂如夢中之識，二謂是離聲義可混合而執之執著了別之識，三謂如於自境法界本無青色而執青色之識。但就處於夢中之補特伽羅而言，彼乃是根識相符事。

　　二者，成為根識之邪智，謂如見雪山為青山之根識及見白螺為黃色之根識。

	　　己三、複講知覺之分類

　　複次，知覺、了別分為三目，謂敍述將總義作為所執境之分別（心），敍述將自相作為所執境無分別不錯亂識，敍述將無見為有作為所執境之無分別錯亂識。

	　　庚一、敍述將總義作為所執境之分別

　　此複為二目：

　　1．謂可將聲義混合而緣之執著了別，為分別之性相。此處所言聲，乃指總聲(名言)，義，乃指總義(抽象)。所謂混合而緣，乃指緣此二者之集合體也(此處所謂名言，是指事物的名稱，而義即指物體，任何事物，必具名稱和物體，但有未諳熟語言者，雖見物體，但未悉其名稱，複有雖悉名稱，但又未見物體者）。所謂可，有其特殊意義，謂未熟練名言者相續(心流）中之分別，亦須攝入者，彼相續中之分別，雖不混緣聲、義，但唯可以緣聲義故也。

	　　2、分別分為三種：

　　第一、唯緣總聲之分別，謂如不明了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之物為瓶者相續中，僅依所言瓶之名言以生起之緣(執)瓶分別。

　　第二、唯緣總義之分別，謂如不明了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之物為瓶者相續中，僅依見鼓腹而生起之緣鼓腹之分別。

　　第三、聲義俱緣之分別，謂如認識瓶者相續中之緣瓶分別。

　　所謂瓶之總聲及總義為何耶？

　　謂於第一(刹那)分別時，見為瓶之現見，僅為總聲。

　　謂於第二(刹那)分別時，見鼓腹之現見，僅為總義。

　　謂於第三(刹那)分別時，當見瓶或鼓腹之時，則為現見總聲及總義。

	　　若然，則凡是唯依聲(名言)之分別現見，皆應唯是總聲耶？答言不遍(不儘然)，蓋執兔角之分別，見兔角對峙而立，雖屬唯依聲(名言)分別之現見，但非唯總聲，應如彼者，蓋彼為兔角之總聲及總義二者故。

	　　複次，分別又分為結合名之分別、結合義之分別二種。謂如認為此鼓腹物即瓶之分別，就是此二者。如其次第，既為結合瓶之名言意義而緣之執著心，亦是結合差別依差別法而緣之執著心故。凡是結合意義之分別，並非皆為結合名言之分別，如認為此人是持杖者而執之分別，即結合義之分別。蓋為於其差別依人上，結合差別法杖而執之分別故。凡是分別，並非皆應為此二之任何一種，謂如僅執差別依(事)瓶之分別，乃非此二之任何一種故。

	　　複次，分別又分為，符境分別及非符境分別二種。謂可混合聲義而緣之符境執著心，為符境分別之性相。凡是成事，緣爾之分別，皆為符境分別。謂可混合義而緣之非符境執著心，為非符境分別之性相。凡非成事，緣爾之分別，皆為非符境之分別也。

	　　庚二、敍述將自相作為所執境無分別不錯亂識

　　此複分為二目：

　　1．謂於自所見境不錯亂之具明見識，為自無分別不錯亂識之性相，此與現知覺同義。

　　2．此分為根現覺，意現覺，自證現覺，瑜伽現覺等四種，已如上述，應當了知。

	　　庚三、敍述將無見為有作為所執境之無分別錯亂識

　　此複分為二目：

　　1．謂於自所見境錯亂之具明見識，為自無分別錯亂識之性相。

　　2．此分為成為無分別錯亂識之根識，成為無分別錯亂識之意識二種，謂既是無分別錯亂識，又是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有色根而生起之相符事，為前者之性相。謂既是無分別錯亂識，又是依成為自己不共增上緣意根而生起之相符事，為後者之性相。

	　　庚四、知覺分為了別自他；

　　複次，知覺又分為了別自(自證)及了別他二種。一、謂與唯向內緣之識同義。二、謂與向外視之識同義。(五)根現量，意現量，瑜伽現量，分別等為二之相(事)依。凡此等之任何一種，皆為了別他之識。了別自與了別他相違。對此。

	　　彼云：以聖者佛陀相續中之了別自作為有法，應非了別他。蓋為了別自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聖者佛陀相續中之了別自應是了別自，彼相續中有了別自者，蓋彼相續中驗受意識之了別自(自證)現量，乃為彼相續中之了別自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聖者佛陀作為有法，爾相續中驗受意識之了別自(自證)現量，應是爾相續中之了別自，爾為有色身之補特伽羅故。關於了別自與了別他二者相違之理，系根據傑尊所著《第一品抉擇論》中所說而言，非杜撰也。若根本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了別他。蓋為向外視之識者，乃將色等外法作為境故，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將色等外法作為境(對象)之識，蓋為將一切法作為境之智故，是相智故。

	　　庚五、知覺分為心王心所

　　複次，知覺，了別又分為心王與心所二種。謂從執自境體性而立之主要了別相，為心王之性相。心王、心，意、識(靈魂)等為同義異名。從自性門分為，從眼識至意識中之六識，攝而言之，則歸納為根識及意識二類，意(根)與意識用四句簡別，是意根非意識句，謂如眼識，是意識非意根句，謂如生為意識眷屬之受，既是意根又是意識句，謂如意識，既非意根又非意識句，謂如生為眼識眷屬之受。

	　　如是，意與根識之四句簡別，智與意識之四句簡別法，亦應了知。

　　謂緣自境隨一差別法，複為自相應心王隨一之眷屬俱起了別。為心所之性相。心王與成為彼眷屬之心所。彼此有五相相應，謂所依、所緣、行相、時、體。

　　心王依何根生起，其眷屬心所亦依彼根生起。心王依何所緣生起，其眷屬心所亦依彼所緣生起。心王于何境現行相，其眷屬心所亦於彼現其行相。心王生起之時。其眷屬心所亦同時生起。心王與心所，名義雖殊，而體實一，異體不生者，如《俱舍論》云：「體一心心所、相應義有五。」

	　　心所分為五十一種，謂1遍行五，2別境五，3善十一，4根本煩惱六，5隨煩惱二十，6不定四。

	　　遍行五者，謂受、想、思、作意、觸。由於此五種。遍為一切心王之眷屬而行(生起)，故名遍行者，蓋此五種之任何一種若不具備，則於境之受用不圓滿故。謂若無受，則不能領受苦樂等。謂若無想，則不能安立名言等。謂若無思，則不能入(取)境。謂若無作意，則心不能趨向所緣境。謂若無觸，則不能生起苦樂等受故。但此等心所，並非必須有其現行，蓋於生命臨終之微細心時，方投胎之時，於入滅盡定時等，受等某些心所僅處於潛伏狀態。

　　五遍行心所中之受者，謂識之領納，唯以領境是受自性，受與受蘊同義。分類，有二分法，三分法，五分法三種。

　　二分法，謂身受，心受二種。身受與成為根識之受，外受同義。心受與成為意識之受，內受同義。此複分二，謂具五欲之受，離五欲之受。前者與有漏受同義。後者與無漏受同義。

　　三分法，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舊譯舍受)三種。其中凡苦、樂隨一皆為受，但凡不苦不樂，非皆為受者，不苦不樂 (舍)，蓋有舍受，十一善心所中之行舍，無量舍三種故。

　　五分法，謂樂受、意樂、苦受、意不樂、舍受五種。其中凡是意樂，雖皆為樂，但非皆為五分法受中之樂者，蓋凡是五分法受中之樂。必須為身樂受故。如是，凡是意不樂，雖皆為苦，但非皆為五分法受中之苦者，蓋凡是五分法受中之苦，必須為身苦受故。想等後諸心所，如上下對法(集論及俱舍論)中所說，應當了知。

	　　別境五者，謂欲、勝解、念、定、慧，此五一一於差別境輾轉決定，性不相離故。其中欲者，謂于可愛樂事希望為性。勝解者，謂於彼境樂於趨入。(於決定境，如所了知，即可為性)念者，謂執所緣行相。定(三摩地)，謂於所觀事，心一境性。慧者，謂於所觀事，由慧簡擇得決定故，別境五中之欲與願樂，希求同義。蓋於彼事有希求之欲。則為彼事，能精進勤奮故。

	　　善十一者，謂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癡、精進，輕安、不放逸、舍、不害。此諸心所，從其反面不信等門，轉變為善，故稱為十一種善心所。但對魔等非信仰之境(對象)信仰及於不善事精進，其信仰及精進，唯假名安立，實非真名，其差別應予分辨。

	　　根本煩惱六者，謂貪(貪婪)、嗔(恚)、(傲)慢、無明、染汙疑、染汙見。此六種以為隨煩惱及世間之根本故名根本。謂凡貪與無明隨一，不必皆為根本煩惱者，蓋聖者菩薩相續中之此等心所，非根本煩惱者，此等如被藥石及咒術所摧殘之毒質。其力微故。

	　　隨煩惱二十者，謂忿、恨、覆、惱、嫉、諂、誑、慳、憍、 害、無慚、無愧、昏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此二十種心所，其生起之因為根本煩惱，煩惱之隨從，故名隨煩惱。

	　　不定四者，謂睡眠、惡作(直譯為悔)，尋(直譯為分別)、伺。此四種心所，可通善，不善，無記性故，名不定性，非正隨煩惱也。蓋于睡眠時，對三寶信與不信，對善惡悔與不悔等皆可產生故。

	　　庚六、附述各宗派之主張

　　說一切有部，經部行中觀自續派，應成派，對於現量，唯許五根現量，意現量，瑜伽現量，不許有自證現量。

	　　經部師，唯識家，瑜伽行中觀自續派，對於現量，許有五根現量，意現量，自證現量，瑜伽現量等四種。

　　經部師許，凡是現量，皆為不錯亂識，而唯識家不許此說者，蓋唯識家許異生相續中之執色根現量為錯亂識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唯識家許彼者，以彼許異生相續中。執色根現量，為顯見無之知覺故。唯識家自宗云，謂無外境之一，異生相續中之執色根現量，見色外境實有故。據此，對執聲現量等後四種，亦如是類推。瑜伽行中觀自續派，亦與此主張相同。

	　　經部師許，凡是現量，皆為不錯亂識。蓋許異生相續中，執色根現量，為不錯亂識故，以彼許異生相續中，執色根現量，如所見外境色，而許外境色實有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言彼許此者，彼許外境(實有)故。蓋許外境及自證實有之小乘宗派補特伽羅，為經部師之性相故。雖不許外境，但許自證實有之大乘宗派補特伽羅，為唯識家之性相故。此等主張。宗派源流中已有論述也。

　　凡是現量，皆離分別等，乃為經部師，唯識家，自續派之主張，而應成派則不許。蓋應成派許非欺誑之了別，為量之性相。凡已決智皆為量。並主張現量，有分別與無分別識二種等若干不同主張故。如《明海論》云：「此處所云量性相之非欺誑，乃循世人所立而許，世人並未分別新生非欺誑，乃就總言，將非欺誑立為量，由現量無分別所引生之已決智，顯然許為量。是故分別之量亦有現量」。

	　　四種現量之次序，亦須如是定耶，如《理莊嚴概念》：「四種現量之次序，當如何定耶？謂瑜伽現量，唯於聖者相續中有故，於最後述。其餘三種，謂於異生及聖者相續中共有故，於最初述。其中了別他之二現量，為所領(驗)受境故，首先論述。而自證(了別自)乃前二者之能領(驗)受者故，於後論述。複次，其中五根現量是因故先述，意現量是果故後述。

	　　戊三、講能詮聲(語言)

　　能詮聲分為二目。

　　一、謂由名言力，能理解所詮意義之所聞，為自能詮聲之性相。

　　二、分類，謂從性質方面分為：名、句、文三種。

　　名複分為二目：

　　1．謂能理解自義之所聞，為名之性相。

　　2．分類：謂有實名與假名二種。對彼事既是最初隨欲所立名言，又為彼事主要名稱之相符事，為彼事實名之性相，其事依，如說猛獸之王名獅子之語。謂對彼事既是隨後所立名言，又為彼事一般名稱之相符事，為彼事假名之性相。此複分為以相似作為理由所安之名，以相屬關係作為理由所安之名二種。前者之事依，如因婆羅門小孩嘴大鼻塌，所以叫他名獅子。如《釋量論》云「婆羅門小孩，世俗叫獅子。」後者分為以從生相屬關係作為理由，所安之名，以同體相屬關係作為理由，所安之名二種。前者又分為二種，一者謂以因位之名，安立於果位之假名，如言太陽光為太陽之語。二者謂以果位之名，安於因位之假名，如言真能立語為比量。從同體相屬關係作為理由，所安之名，如布之一角被燒，而言布燒了之語，對此，

	　　彼云：以詮兔角之語作為有法，應是由名言之力能理解所詮意義之所聞，是能詮聲故。若許，則應有彼所詮之意義也。若許，則反詰言，應有彼所顯示之義。汝已許故。此說不遍。所不能許者，乃為無義之語故。蓋《分別烏鴉有齒論》。乃為無意義之論故。

	　　又彼云：如言太陽光為太陽之語。應非以從生相屬關係作為理由所安之名，蓋太陽光與太陽非從生相屬關係者，以彼非太陽之果，太陽光與太陽，其質非異者，乃同質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若詰言花之香氣與花朵同質。此說不遍，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花朵作為有法，爾之香氣與爾應同質，爾系含有香氣之物故。

	　　複次，太陽光應是太陽之果，彼從太陽生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蓋月光從月亮生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海上之波濤，從大海生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如《入行論》云：「猶如海上刮大風，波濤亦如此洶湧。」

	　　又彼云：天空之彩虹應從天空產生，海上之波濤從大海產生故。此說不遍。若許，則言天空之彩虹應非從天空產生，蓋天空無從生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虛空作為有法，應無從爾生者，爾為常住故。

	　　句者，謂以差別依差別法結合顯示之所聞，為句之性相，其事依，如云：「諸有為無常，有生即有滅。(直譯為語體，唉喲！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生即孕育著死亡。)

　　文者，謂創制名與句基礎之語韻，為文(字)之性相，其事依，如藏文噶等三十聲母，對此，

	　　彼詰云：文(字)應無所詮意義，蓋文為常者：名、句、文三皆是常住，此三皆非物故，如《釋量論》云：「句等遍計皆非物」。此說不遍，蓋此引文之含義，謂就名、句、文三之義而言，或就所詮自體非物之義而言而已，能詮之名、句、文三乃是物故。應如彼者，蓋此等由成為自因者等起之識生起故，如《釋量論》云，「文從等起心，生由識生聲。」

	　　能詮聲。從所詮方面分為，詮種類之聲及詮集合體之聲二種，對此二之差別。

　　有人說：凡是詮種類之聲(語言)，自所詮之一切種類，皆已直接詮述，凡是詮集合體之聲(語言)，自所詮之一切集合體，皆未直接詮述。為反詰此說，則以詮所知之聲(語言)作為有法，自所詮之一切種類，應皆已直接詮述，是詮種類之聲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所知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是詮種類之聲，爾是總類故。若許前理，仍以詮所知之聲作為有法，應已直接詮金瓶。蓋彼所知，為金瓶總類之一，由爾直接詮述自己所詮一切種類故，汝已許此第二因理也。

	　　複次，彼詮所知之聲，對所知應是排入(或譯作遮詮)，蓋彼於所知為入(取、緣)之一，彼於所知，非立(成)入(或譯作表詮)故。此理由之前半若不成立，則應入彼類之聲，如彼之聲，直接入彼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直接入爾，爾為成事故。前理由之後半若不成立，則彼詮所知之聲。于所知應由物力而入，蓋彼所知為立入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入(緣、取)所知之分別，應對所知，由物力而取，汝已許故。若爾，則執物之分別。應對物由自力而取，對所知如是故。若爾，則物與物之總義(抽象)應相混。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此二不會相混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蓋自相與總(共)相不會相混故。

	　　詮種類之聲(名言)與詮集合體之聲，其差別，用四句簡別法。

　　第一句，是詮種類之聲，非詮集合體之聲，謂如詮所知之聲，為詮種類聲之一，彼非詮集合體之聲故。此理由之前半已成立，後半若不成立，仍以所知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非詮集合體之聲，蓋爾非總集合體者，非物質故，非物故。

　　第二句，是詮集合體之聲，非詮種類之聲，謂如詮瓶柱二物之聲，為詮集合體聲之一，非詮種類之聲故。此理由之前半若不成立，仍以瓶柱二物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是詮集合體之聲。蓋爾為總集合體故，前理由之後半若不成立，仍以瓶柱二物作為有法。彼詮爾之聲，應非詮種類之聲，蓋爾非總類者，爾非總故，無爾之個別故。

　　第三句，謂如詮瓶之聲，是二者故。(既是詮集合體，亦是詮種類之聲)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是詮種類之聲及詮集合體之聲，蓋爾既為總又為八種微塵(物質)之集聚體故。

　　第四句，謂如詮常、物二者之聲，非彼二(詮種類，詮集合體)之任何一種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彼，蓋既非詮種類聲之一，又非詮集合體之聲故。此理由之後半若不成立，仍以常物二者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非詮種類之聲，蓋爾非總類故。前理由之後半若不成立，仍以常、物二者作為有法，詮爾之聲，應非詮集合體之聲，蓋爾非總集合體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常、物二者作為有法。應非總集合體，蓋為非滅壞法故。 

	跋詩：無邊識及所知事。 闡述其之心理學， 言簡意賅足憑依。 淵博理路得發揚。

	

	

	

	卷五《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因類建立》因明學啟蒙卷五

	　　乙三、論述因理

　　「歸敬為量利諸趣，示現善逝救護者」。此二句頌文，論述吾儕大師，勝於外道大師，稱之為量者，其中「利諸趣」，顯示大師佛陀，系從自因思想及行為圓滿而誕生。若然，則吾儕大師，複具足何種功德耶？由「善逝救護者」頌文，顯示佛陀為具足自利斷德圓滿及利他證德圓滿之崇高救護者。如《釋量論》云：「除滅分別網」。如是，吾儕大師，被譽為大師量(標準教主)，其人之教導(指所說經典)與證德(指修行所證之功德)，為純正之教，其教導中所說之現量與比量，是所取境之純正量識，因思想行為圓滿，其所修持之道(途徑)，從分辨八句義門成立，是故，善於論證能立與能破，以住持教法者，為主要住持教法者，如《量理藏論》云：「如是能立與能破，論理典籍誰通曉，此精明善巧學者，即住持圓滿佛教」。故於此論證能立與能破等，如(釋量論)云：「宗法由彼分，所遍之因……。」

	於此處論述因理，分為三目，謂1論述因之性相。2論述因之分類，3論述宗、因、喻三友之德失。

	　　丙一、論述因之性相

　　謂立因，為因之性相。成立彼之立因，為成立彼因之性相，凡是有與無隨一(任何一種)，皆為成立彼之因者，凡是彼，皆為成立彼之立因(即建立因明論式)，比如以兔角作為有法(因明論式宗之前陳)，無常者，(宗之後陳)，(宗、命題、論題)是兔角故之因(公式)可立故。

　　又如，成立聲是無常之立因，為成立聲無常因之性相；以所作性因成立聲是無常之立因，為以所作性因成立聲是無常因之性相。如是，其他立因(因明論式或公式)，亦類比應知。

	　　丙二、論述因之分類

　　因分為論述真(正確)因及其反面似(不正確)因二目。

　　丁一、論述真因

　　論述真因分為三目，謂真因觀待事、性相、分類。

　　戊一、真因觀待事

　　論述真因觀待事分為二目，謂論述宗法之觀待事欲知有法，論述遍及之觀待事同品、異品。

　　己一、宗法觀待事

　　敍述宗法之觀待事欲知有法分為三目，謂敍述欲知有法之性相、事依、附述對所立法之認識。

	　　庚一、欲知有法之性相

　　謂爾 既認持以所作性因成立聲無常諍事、爾以量識又認定之為所作性、爾可能是尚處於欲知是否無常者(補特伽羅)之所緣相符事，為爾以所作性因成立聲無常無過欲知有法之性相。

	　　庚二、欲知有法之事依(例)

　　謂彼聲即欲知有法之事依，凡是如此之欲知有法，皆應與聲為一也。

	　　庚三、附述對所立法之認識

　　謂認持為所立法，為所立法之性相，凡是無我，皆為所立法者，凡是無我，爾聲皆應為成立爾之所立法故。是故，凡是所立法，非皆為法，成立聲無常之所立法，為成立聲無常之所立法之性相。此複分為，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成立彼之間接所立法二種，其性相如次，謂認持為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為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之性相，其事依如無常。謂認持為成立彼之間接所立法，為成立彼之間接所立法之性相，如否定非是無常，複次，無常與刹那各個，皆各為以所作性因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否定非此二之各個為成立彼之間接所立法。

　　如立因明論式：聲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其中所言聲，為成立彼之諍事，所言無常，為成立彼之所立法，所言聲無常，為所立(即宗、相當於命題或論題)；所言所作性，為真因(理由)。其中反面所言常(常恒不變)，為所遮(宗)。以此類比其餘論式，應當了知，其理由者，以無常作為有法，爾為成立聲無常之直接所立法者，如所列舉彼之性相故。以刹那性作為有法，非是成立聲無常之直接所立法者，為成立彼之真因故。

	　　己二、敍述遍及之觀待事同品、異品

　　此複分為二目，謂正述，附述同喻，異喻二種。

　　庚一、正述

　　正述分為四目，謂性相，分類，言名言義四句簡別，分辨同品與異品是否直接相違(矛盾)。

	　　辛一、性相

　　謂與成立聲無常之立式法相符、非由無常所空(排除)，為成立聲無常同品之性相。其中無常性與成立彼之同品，為均等互遍，謂與成立彼(聲無常)之立式法相符、由無常所空(排除)，為成立聲無常異品之性相。其中非無常性與彼(異品)，為均等互遍。

	　　辛二、分類

　　此分為三種，謂成立彼之實無異品，其他異品，相違(矛盾)異品。其中一如兔角，二如所知，三如常住。

	　　辛三、訓詁義四句簡別法

　　謂凡是成立彼之同品，是否皆有成立彼同品之訓詁(解釋)耶？此有三句簡別法：謂為成立彼之同品，無成立彼之同品之訓詁句，二者皆是句，二者皆非句。

　　第一句，彼無為虛空，為成立聲常住之同品，但無成立彼同品之訓詁。其理成立者，以彼(虛空無為)作為有法，應是成立彼之同品，是常住故；無成立彼同品之訓詁者，彼與聲，于常住 (永恆不變)上為不順法故。第二，二者皆是句者，謂如彼瓶，既是成立彼聲無常之同品，又有成立彼同品之訓詁，其理成立者，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成立彼之同品，是無常性故。仍以瓶作為有法，其有訓詁者，蓋爾與聲，皆于無常上為相順法者，爾既為無常性，聲亦無常性故。第三、二者皆非句者，謂彼虛空無為，既非成立聲無常之同品，亦無成立彼之同品訓詁，其理成立者，仍以彼(無為虛空)作為有法，應非成立彼之同品，非無常性故。仍以彼作為有法，無彼之訓詁者，蓋爾與聲，于無常上系不相順法者，爾為常住之一，而聲為無常性故，蓋有成立彼同品之訓詁，而無成立彼之非同品句者，凡有成立彼同品之訓詁，則必須是成立彼之同品故。凡所謂成立彼同品之品，非皆為成立彼之所立法，蓋所云成立聲無常同品之品與所云于成立彼同品有之品，當有不同之含意故。若言不遍則易理解，此理若言不成立，則言應如彼者，成立聲無常之品之所比度或言品之語所入(指)之事卻有三種，謂所云成立彼之宗法之品，系指欲知有法；而所云于成立彼之同品有或無之品與成立彼遍及之聯繫境(物件)之品，雖為成立彼之所立法或無常之總體，但所云成立彼之同品之品，乃須指一切無常之總體及事體(依體)故。

　　成立彼異品之訓詁若有，是否皆為成立彼之異品耶？于此有三句簡別法：彼虛空無為，有成立聲常住異品之訓詁，但非成立彼之異品句，彼瓶為成立聲無常二皆非句，彼無為虛空，有成立聲無常異品之訓詁，亦為成立彼之異品句；既是成立彼之異品，並無成立彼之訓詁句者，凡是成立彼之異品，皆有成立彼異品之訓詁故。

	　　辛四、分辨同品與異品是否直接相違

　　謂彼同品與異品雖直接相違，但異品與同品並非直接相違者，蓋無異品故，凡是成事，皆為同品者，凡是成事，皆為正確因之同品故，凡是成事，皆是成立聲為所知正確因之同品故。對此，

　　彼云，應有異品，蓋既有成立聲無常之異品，亦有結合不相順法之真能立語故。此說不遍也。

	　　庚二、附述同喻、異喻

　　謂列為同喻，為同喻之性相，凡是無我，皆是彼(同喻)者，凡是成事，皆是彼，雖非成事，亦皆是彼故。一應如彼者，彼瓶即彼之一，相應故。二應如彼者，彼兔角即彼之一，相應故。此理之前半若不成立，則以兔角作為有法，應是彼，蓋列為成立聲無常之同喻者，則言以聲作為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喻如爾兔角之論式亦有故。同樣，言凡是所作，皆是無常，喻如爾之能立語亦有故。謂列為成立聲無常之同喻，為成立聲無常同喻之性相。凡是無我，皆是彼者，如前所說凡是成事之類比法，應當了知。於所作性因，亦可如是結合。

　　謂列為異喻，非為異喻之性相者，蓋無異喻故。凡是成事，皆為正確同喻故。雖然如此，卻有成立聲無常之真異喻，已如前面所立。

	　　戊二、敍述真因之性相

　　謂是三相，為真因之性相。何為三相？謂宗法後遍，遣遍。此等各分為性相、事依、能立之理由三目。

　　謂由量識認定，于成立彼之無過欲知有法上、與立式相符唯有，為成立彼宗法之性相。

　　謂由量識認定、唯于成立彼之同品上、與立式相符唯有，為成立彼後遍之性相。

　　謂由量識認定、由與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義體聯繫之力，于成立彼之異品上、與立式相符唯無，為成立彼遣遍之性相。

　　但以上所立性相(所下定義)，僅就其主要之理解意義而言，非絕對如彼者，聲，在成立聲無常之性相方面，雖皆為三者 (宗法，後遍，遣遍)。但並非此諸所相之每一個。

　　若結合事例詳述如下：

　　聲，既是以爾之因、成立聲無常之無過欲知有法，爾與聲互異、由量識認定於聲上、與立式相符唯有，為爾成立聲無常宗法之性相。

　　以爾之因成立聲無常，既有具因、法二者之真同法喻，爾又與無常相聯繫唯與爾成立聲無常之同品上，由量識認定與立式相符為有，為爾成立聲無常後遍(隨因後遍)之性相。以爾之因，成立聲無常，既有不具因，法二者之異法喻。爾又與無常相聯繫，爾于成立彼之異品上，由量識認定唯無，為爾成立彼之遣遍(隨因遣遍)之性相。

　　以上所言之相依(事依、事例)者，謂彼所作性，為以所作因成立聲無常之宗法，後遍，遣遍三者。

　　其能立之原理，例如以所作性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無常之宗法，如所列彼之性相故。若言第一根本因理不成立，則以聲作為有法，應是以所作性因，成立聲無常之無過欲知有法，蓋爾為以所作性因成立聲無常諍事之一、已由量識認定爾為所作性、但會有欲知爾是否無常之補特伽羅故。應如此處所舉理由之前半截者，蓋有：以聲作為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之論式故。應如此處所舉理由之後半截者，蓋有既以量識認定聲是所作性，但以量識來認定聲無常之補特伽羅故。若言第二根本因理不成立，則以所作性作為有法，爾應是後遍，蓋爾與聲為互異之一、爾於聲上，由量識認定與立式相符唯有故。此理由之前半截易理解；後半截應如此者，以爾之因成立彼之立式屬是式(定言判斷)，聲是爾、於聲有法上是爾故。此處所列舉諸理由皆易解。

　　以所作性作為有法，爾應是以因成立聲無常之後遍，如所列彼之性相故。第一根本因(理由)應如彼者，所舉彼瓶，為以爾之因成立聲無常、是具因、法二者之真(正確)同法喻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爾應是以所作性因成立彼之具因、法二者之真同法喻，蓋爾為以所作性列舉成立彼之同法喻之一、於聲上尚未以量認定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前，於爾之上、有以量識認定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成立彼之真敵論者，蓋彼為所作性(整體)之個別故。此理由之前半截應如彼者，有如下所列舉之論式：聲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同喻如瓶。前舉理由之後半截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如彼者，蓋未以量識認定聲無常以前，有以量識認定聲無常以成立彼之真敵論者故，有成立聲無常之真敵論者故，成立聲無常之敵論者即是彼故。由成立彼之真敵論者、系未以量識認定聲無常者之一，而彼卻為以量識認定瓶為無常之補特伽羅故。二因(理由)皆以有法成立之。第二根本因應如彼者，爾與無常系同體聯繫故。第三根本因應如彼者，以爾之因成立彼之立式屬是式之一、立法又為成立是，爾是無常，凡是爾，必須是無常故。此處所列舉理由之前半截易理解。其理由之後半截應如彼者，蓋以爾之因成立彼之立法，為成立是式與成立有式隨一，乃非後者故。此理之第一段如彼者，爾為成立彼之論式故。第二段若不成立，則所作性應是成立聲于無常有(聲存在于無常)同品遍轉之因，蓋有成立彼之同品遍轉因故。若許，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所作性，有無常性故。第三因(理由)應如彼者，是所作性故。第四因則排除之。

　　以所作性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無常之遣遍，如所列彼之性相故。此中第一根本因成立者，無為虛空即是彼故。第二根本因已成立。第三根本因成立者，非是無常處無所作性故。

	　　戊三、敍述真因之分類

　　真因分為六種，謂從自(體)性門方面分類，從所立法門分類，從立理門分類，從宗體門分類，從遍同品道理門分類，從立敵門分類。

　　己一、從體性門分類

　　從體性門分為三種，謂真(正確)果因，真自性因，真未緣到因。

　　庚一、敍述真果因

　　真果因分為，性相，分類，講於事依上認定性相之量識，分辨因、法、義四目。

	　　辛一、講性相

　　真果因性相，謂爾為成立彼之真立因之一、以爾之因、既列為成立彼之直接所成法、又是爾因之相符事，為爾成立之真果因性相。當辯論時，乃謂是果之三相，為真果因之性相。此與有為法同義。謂是成立彼之果之三相，為成立彼之真果因性相。若結合理解，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以爾之因、既列為成立彼之主要直接所成法、又是爾之因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真果因性相。

	　　辛二、講分類

　　真果因分為：成立親因之真果因，成立因先行之真果因，成立總因之真果因，成立差別因之真果因，隨因法比度之真果因等五種。其事依(例)如次。當立論式云：以有煙之山上作為有法，有火者，以有煙故。此論式中之煙，即成立有煙之山上有火，成立親因之真果因。當立論式云：以天空之黑煙作為有法，自因前火已先行者，是煙故。此論式中之煙，即成立天空黑煙之自因前火已先行之真果因。當立論式云：以五取蘊作為有法，必有自因，是有時生物故。此論式中之有時生物，即成立五取蘊必自因之成立總因或自體之真果因。當立論式云：以見青色之根識作為有法，是有自己之所緣緣者，是無自之所緣緣不生之物故。此論式中，無自之所緣緣不生物，即成立見青色根識具足自己之所緣緣以成立差別因之真果因。當立論式云：以口內所含之糖塊上作為有法，前刹那糖味，有引生後刹那糖色之功能者，有現在之糖味故。此論式中，現在之糖味，即成立於口內所含糖塊上，由前刹那糖味，有引生後刹那糖色功能之成立隨因法比度真果因。

	　　複次，果因又分為二種，一者，謂彼煙，於有煙之山上，成立有煙之親因同品遍轉之果因；二者，謂彼煙於有煙之山上，成立有火於同品有、非有之果因。所謂成立彼之同品遍轉之意義者，謂凡有煙之親因，皆必有煙也，於此所謂有、非有之意義者，謂凡有火，非必皆有煙也。

　　其理由：以煙作為有法，爾為成立有煙之山上有火之果因者，蓋爾為成立彼之真因之一，爾為火之果故。此種解說，僅示意而已。

　　彼煙為成立有煙山上有火之真因及為成立彼之立式與投式 (或悟式)二者。以煙為因是真因。彼有煙，雖是成立彼之真因及立式之因，但非成立彼投式之因及以煙為因之真因。而彼火，是以煙為因成立彼之所立法及立式與投式之所立法，但彼有火雖是成立彼之所立法及立式之所立法，以及以煙為因成立彼之所立法，但非成立彼之投式之所立法。由量識緣到火及暖熾各個，並非有煙山上成立有火之直接所立法者，是成立彼之真因故。然而此二之各個，皆為以煙為因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者，蓋以彼之因既是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亦有性相之相符事故。

	　　庚二、敍述真自性因

　　敍述真自性因分為性相、分類、事依三目。

　　辛一、講性相

　　謂是自性之三相，為真自性因之性相；謂是成立彼之自性三相，為成立彼之自性因性相。或云：爾為成立彼之真因之一、凡是以爾之因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必須是與爾同體部分，為爾成立彼之真自性因性相。

	　　辛二、講分類

　　此又分為成立彼之觀待差別真自性因，成立彼之淨除差別之真自性因二種。謂成立彼之真自性因之一，以詮自之聲(名言)拋出自之作者部分，為第一種之性相。謂成立彼之真自性因之一，以詮自之聲不拋出自之作者部分，為第二種之性相。第一種，又分為直接拋自之作者及間接拋自之作者二種。

	　　辛三、講事依

　　謂以勤勇無間所發性及所生為成立螺聲無常之初者；所作性為成立聲無常之次者。物為成立聲無常之淨除差別真自性因。

　　複次，成立聲無常之真自性因分為，成立彼之同品遍轉之成立彼之真自性因及成立彼之同品有非有成立彼之真自性因二種。其事依如次：所作性為第一種，所作性之個別為第二種。其理由，所作性之所以為第一種者，蓋彼為成立彼之真自性因之一，凡是無常性，皆為彼故。所作性之個別為第二種者，彼為成立彼之真自性因之一、凡是無常，並非皆是彼故。

	　　庚三、敍述未緣到因

　　敍述未緣到因，分為性相，分類，於事依上定性相之量識三目。

　　辛一、講性相

　　謂爾為成立彼之真因之一，以爾之因、成立彼之既是直接列為所立法，又是遮詮之相符事，爾為成立彼之真未緣到因之性相。

　　辛二、講分類

　　未緣到因分為二種，一者，謂未見之未緣到真因，二者，謂可以見之未緣到真因。

　　壬一、未見之未緣到真因

　　所謂未見之未緣到真因，如《契經》云：「一補特伽羅不可臆測另一補特伽羅，將對其損害故也。」此引文說明，不可因為本人現未見到的緣故，即斷言他人無此種學問。此如《釋量論》云：「諸量若不轉，於無而不轉，為果是正因。」

　　謂既是成立彼之真未緣到因、以自之因、成立彼安立為所遮法之義一般為有、但自己作為成立彼宗有法補特伽羅之量識卻未見，為爾成立彼之未見未緣到真因性相。此分為二種。

	　　癸一、成立彼之未見屬性未緣到真因

　　謂爾既是成立彼之因未見而未緣到真因，亦為遮無(即否定為無)之相符事，為成立彼之未見屬性未緣到真因之性相。此分為三種：

　　一、未見之因未緣到真因，如立論式：以前面之地上作為有法，在不明了鬼魅者相續(心流)中、無認定符境鬼魅之已決智，在不明了鬼魅者相續中、無緣鬼魅之量識故。按此論式，於不明了鬼魅者相續中，無緣鬼魅之量識者，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者相續中，成立無認定符境鬼魅之已決智，為未見之因未緣到真因。

　　二、未見之能遍未緣到真因，如前面所立論式：以前面此地作為有法，不明了有鬼魅之補特伽羅量識未緣到有鬼魅，乃為成立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者、不能提出有鬼魅之命題，為未見之能遍未緣到真因。

　　三、未見之自(體)性未緣到真因，如前面所立論式：在不明了鬼魅者相續中、認定鬼魅相符境之已決智未由量識緣到，乃為成立於前面此地上、此種補特伽羅相續中、無認定相符境鬼魅之已決智，為未見體性之未緣到真因。

	　　論述以上三個論式，在於通過，對前面此地上，當疑惑有否天神之中有生及鬼魅之際，尚不明了之補特伽羅，乃對於前面此地上，言究竟有前述二生物或無前述二生物，皆不能肯定之上述比喻。其意義是為了說明，對任何人之德失，當自己尚未以量識認識(判斷)到以前，不可任意進行增益(褒)或損減(貶)，對此種道理之推論應當明瞭。

	　　癸二、成立彼之未見之緣相違真因

　　謂既是成立彼之未見故未緣到真因、亦為遮非是(否定為是、遮詮)及表詮(立)隨一之相符事，為成立彼之未見之緣相違真因性相。凡是成立彼之安立為所遮法義，非皆為成立彼之所遮法者，於前面此地上，在不明了鬼魅者相續中，有認定相符境鬼魅之已決智，此為成立無此種相符境已決智之安立所遮法義及彼之所遮法二者，而鬼魅及認定彼相符事之已決智各別，雖為成立彼之安立所遮法義，但非彼之所遮法，此理由之前半易解，其後半若不成立，則言鬼魅及認定彼相符事之已決智個別，是成立彼之安立所遮法義者，由成立彼之真敵論者，於前面此地上，究竟有無鬼魅，尚疑惑故，因此，究竟有無此種符境已決智，尚懷疑故。前面所講二種生物之每一個，非成立彼之所遮法者，就總而言，既有鬼魅，而彼煙，於夜晚之海上，非成立無煙之所遮法故。而言有者，則為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成立無認定相符境鬼魅已決智未見之緣相違真因。

	　　總而言之，觀待知覺，有三種不明了者，謂地域、時間、體性、地域不明了。比如與自己所處地方，極遙遠處所有之人物差別情況。時間不明了，比如已經過去和尚未到來時間中，已出現和將出現何種事物差別。此二種，就一般而言，雖非不明了事，但觀待自之知覺，乃成為不明了事。體性不明了，比如雖有生物於自身近處，由於體性微細乃為不明了，如前面之鬼魅及天、人之中有生以及彼等之體態。

	　　壬二、可以見之未緣到真因

　　敍述可以見之未緣到真因分為性相，分類二目。其中講性相，謂既是成立之未緣到真因，于成立彼時已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成立彼之所遮法義。亦為非不明了之相符事，為可以見之未緣到真因性相。此分為二種，謂可以見之未緣到屬性真因，可以見之緣相違(矛盾)真因。

	　　癸一、可以見之未緣到屬性真因

　　謂既是成立彼可以見之未緣到真因、亦為遮無之相符事，為可以見之未緣到屬性真因之性相，此複分為四種：

　　一、謂是可以見之因未緣到三相，為可以見之因未緣到真因之性相，其事例，比如以無火為因，成立夜晚之海上無煙。

　　二、謂是可以見之周遍未緣到三相，為可以見之周遍未緣到真因之性相。其事例，比如以無樹為因，成立量識未緣到樹之峭壁上無矮松。

　　三、謂是可以見之體性未緣到三相，為可以見之體性未緣到真因之性相。其事例，比如以量識未緣到瓶為因，成立於量識未緣到瓶之地方無瓶。

　　四、謂是可以見之親果未緣到三相，為可以見之親果未緣到真因之性相。其事例。比如以無親果煙為因。成立於無煙之牆垣下無親因火，對上述之道理。

	　　有人反詰說：如前面所列舉之事例中，以無火為第一因，以無樹為第二因。對此說則以兔角作為有法，應無煙，無火故。又以兔角作為有法，應無矮松，無樹故。汝已許此周遍之理也，此二因皆成立者。非成事故。所不能許者。蓋煙為火之親果，矮松為樹之所遍故。

	　　癸二、可以見之緣相違真因

　　可以見之緣相違真因分為二種，謂由於不能同對並存矛盾可以見之緣相違(矛盾)真因，由於互排相違(矛盾)可以見之緣矛盾真因。

	　　一、謂於由大火力普蔽東面物體上、既是成立無冷觸繼續存在之緣矛盾真因，亦是與冷觸不同時相續共存矛盾之相符事，為於由大火力普蔽東面物體上、成立冷觸不繼續存在之由於不能同時並存矛盾之可以見緣矛盾真因之性相。

	此複分為五種：

	　　1、與體性矛盾緣體性真因，謂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物體為因，成立於由大火力普蔽之東面物體上無冷觸繼續存在。

　　2、與因矛盾緣體性之真因，謂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物體為因，為於由大火力普蔽東面之物體上成立無寒冷結果寒毛悚起繼續存在。

　　3、與能遍相違緣體性之真因，謂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物體為因，為於由大火力普蔽東面之物體上成立無雪觸繼續存在。

　　4、與體性矛盾緣結果之真因，謂如以由濃煙上沖普蔽之物體為因，為於由濃煙上沖普蔽之東面物體上成立無冷觸繼續存在。

　　5、與因矛盾緣結果之真因，謂如以由濃煙上沖普蔽之物體為因，為於由濃煙上沖普蔽東面之物體上成立寒冷結果寒毛悚起不繼續存在。

	　　以上所述，為成為物質不同時並存矛盾之緣矛盾之緣矛盾真因。成為識之不同時並存矛盾之緣矛盾真因者，比如立論式：以成為補特伽羅我執真正對治者聲聞之修道無間道作為有法，與補特伽羅我執不能無害同時並存者，為補特伽羅我執之真正對治者故。成為不相應行不同時並存矛盾緣矛盾真因者，比如立論式：以東面之烏鴉作為有法，與貓頭鷹無害不同時並存者，是烏鴉故。

	　　二、謂既是成立聲非常住之緣矛盾真因，又非是與常住不同時並存矛盾之相符事，為成立聲非常住之由於互排相違之可以見緣矛盾真因之性相。所作性為其事(相依)依。謂既是成立在前面有角畜生非馬緣矛盾真因，又非與馬不能同時並存矛盾之相符事，為成立在前面有角畜生非馬之由於互排相違之緣矛盾真因之性相。有角為其事依。

	此複分為二種：

　　1、否定觀待需靠肯定之論式：以白衣服作為有法，自縫成時起尚未肯定其有顏色者，以其要變成有顏色，尚須有待於爾後自身以外之因素故。

　　2、否定肯定需靠觀待之論式：以所作性作為有法，自身之變易，勿須有待於自身以外爾後產生之其他因緣者，從自身成就之時起，即註定為變易故。依據以上理由，還可克制。

	　　有人說：彼無常性，應非成立聲為所作性之真因，所作性為成立聲是無常之真因故。為制服此說，則以所知作為有法，從自身成就之時起，即註定變易者，謂成立所作性自身之變易，應非是不須有待於自身以外爾後產生之其他因素之真因，蓋自身之變易，不須有待於自身以外爾後產生之其他因素之彼物，為成立所作性自身從成就之時起，即註定要變易之真因故，對此，

	　　彼云：以有角作為有法。應是成立在前面之有角物體非馬之由於不能同時並存緣矛盾真因，為成立彼緣矛盾真因之一，與馬為異質故，此說不遍，若爾，則對爾立論式：以所知作為有法，凡是異質，必須是不可同時並存矛盾，爾已許故。若爾，則以火與煙作為有法，應是不可同時並存矛盾，是異質故。若許，則以彼二(火與煙)作為有法。應是能損害與所損害，汝已許故，所不能許者，為能饒蓋與所饒蓋，是因果故。

	　　辛三、講於事依上定性相之量識

　　如立論式：以於不明了鬼魅補特伽羅相續中、無緣鬼魅之量識作為有法，為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成立無認定鬼魅相符事已決智之未緣到真因者，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無認定鬼魅相符事，為否定(遮止)故。複以彼作為有法，是成立彼之未見之未緣到真因者，謂成立彼之未緣到真因之一，當爾成立彼時，已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是不明了鬼魅故，此因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作為有法，爾應是不明了鬼魅者，爾有法即是彼故。

	　　複次，再立論式：以於不明了鬼魅補特伽羅相續中，無緣鬼魅之量識作為有法，是於前面此地上、成立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無認定鬼魅相符事已決智之未見之未緣到相屬之真因者，謂成立彼未見之未緣到真因之一，彼是遮止無故。

	　　以所知作為有法，於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無緣鬼魅之量識者，是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成立無認定鬼魅相符事已決智之未見相屬因之未緣到真因者，蓋彼為成立彼之未見相屬之未緣到真因之一，彼緣鬼魅之量識，是認定鬼魅已決智相符事之因故。以此類推，應知後二種。

	　　以有作為有法，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應是成立無認定鬼魅已決智相符事之緣相違真因，蓋彼為成立彼之真未緣到因之一，是遮止非是及之成立隨一者，是成立故。

	　　以所作性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非常住可以見之未緣到真因，為成立彼之未緣到真因之一，爾于成立彼時，已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對常住非不明了故。此理由之前半截易理解，後半截若不成立，則以所作性成立聲非常住已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作為有法，爾對常住應非不明了，爾即彼有法故。

	　　又以無火作為有法，是成立于夜晚大海上無煙可見之未緣到相屬真因者，蓋為成立彼可見之未緣到真因之一、是遮止無故。

	　　又以所知作為有法，彼無煙，為于夜晚大海上，成立無煙，可見之因未緣到真因者，蓋彼為成立彼可見之未緣到真因之一、 火為煙之因故，以此，類推其他，應當了知。

	　　又以所作性作為有法，應為成立聲非常住可見之緣相違真因，蓋為成立彼可見之未緣到真因之一、是遮止非是及成立隨一者，是成立(表詮)故。

	　　再以所知作為有法，以由大火力普蔽之物，應是於由大火力普蔽之東面物體上，成立無冷觸繼續存在之由於不能同時並存矛盾之緣矛盾真因，蓋為成立彼之緣矛盾真因之一、彼由大火力普蔽之物體，是冷觸繼續與不同時並存矛盾故。

	　　以所作性作為有法，爾應是成立聲非常住由於互排矛盾之緣矛盾真因，蓋爾為成立彼之緣矛盾真因之一，爾與常住非是不能同時並存矛盾故者，爾與常住非是異質故。

	

	　　辛四、講分辨因、法、義

　　講分辨因、法、義三項分為二目，謂立宗及建立理由，當按以上所立論式，加以分別。就上述之彼無火言，以無火為因，為成立于夜晚大海上無煙之因(即理由、邏輯)；而彼無火，非是以彼因成立彼之邏輯(論式之因)。所言彼無煙，為以無火之因 (論式之因)成立彼之所立法及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二者；所言彼無煙，乃非上述二者。以此推論，無樹等論式亦應了知。

　　量識未緣到瓶，是於量識未緣到瓶之處，成立無瓶之因(邏輯)；而無瓶，乃是以量識未緣到瓶之因，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及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二者。以此推論其他論式，亦應了知。

　　鬼魅，於前面此地上、不明了鬼魅補特伽羅相續中，雖是成立無認定鬼魅相符事，已決智所遮止法施設之義，但非成立彼之遮止法。

　　於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有認定鬼魅相符事已決智，乃是成立彼之所遮止法及成立彼之所遮止法施設之義二者。

　　彼煙，雖是于夜晚大海上，成立無煙所遮止法施設之義，但非成立彼之所遮止法。

　　於彼處有煙，乃是于夜晚大海上、成立無煙所遮止法施設之義及成立彼之所遮止法二者。

　　彼常住，雖是成立聲非常住所遮止法施設之義，但非成立彼之所遮止法。

	

	　　己二、從所立法門分類

　　真因從所立法方面，分為二種，謂真能立因，真遮止因。

　　庚一、講真能立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真接所立法、亦是成立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真能立因性相，此複分為真果因、真自性因二種，凡是此二之任何一種，皆為真能立因。

　　庚二、講真遮止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亦是遮止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真遮止因性相，真遮止因與真未緣到因同義。

　　成立彼之真遮止因與成立彼之真能立因雖相違，但真遮止因與真能立因非相違者，彼所作性，為彼二二者者，蓋彼(所作性)既是成立聲非常住之真遮止因，亦是成立聲是無常之真能立因故。

	　　己三、從立理門分類

　　真因從立理方面，分為五種，謂成立意義之真因，成立名言之真因，成立部分意義之真因，成立部分名言之真因，意義名言俱成立真因。各分為性相，事依，能立之理由三目。

　　庚一、講成立意義之真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亦是性相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成立意義真因之性相。

　　庚二、講成立名言之真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亦是所相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成立名言真因之性相。

　　庚三、講成立部分意義之真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非所相之相符事、而是性相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成立部分意義真因之性相。

　　庚四、講成立部分名言之真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非性相之相符事、而是所相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成立部分名言真因之性相。

　　庚五、講意義名言俱成立之真因

　　謂爾為成立彼真因之一，既是以爾之因成立彼所列之直接所立法、既是性相之相符事，亦是所相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之意義名言俱成立真因之性相。

　　綜合上列五種論式之理由：則言彼刹那性，雖是成立聲無常之成立名言部分之真因，但非以所作性為因，成立彼之真因者，凡是此種真因，必須與所作性是一故。

　　彼所作性，就聲是刹那性已由量識成立之真敵論者而言，雖是成立聲是無常性之成立名言部分之真因，但就總而言，則為成立彼之意義及名言二者之真因者，就未由量識認定聲是刹那性之敵論者而言，則為成立意義及名言二者之真因故。

	　　己四、從宗體門分類

　　真因從宗體方面，分為三種，謂物力真因，信仰真因，世許真因。

　　庚一、講物力真因

　　謂成立彼真因之一、于成立彼之宗體上、能生物力比量，為物力真因之性相。此複分為真果因，自性因，未緣到因三種，其事例論式，依次列舉如下：

　　謂煙，為成立於有煙之山上有火之物力真果因。

　　謂所作性，為成立聲是無常之物力真自性因。

　　謂無火，為成立于夜晚大海上無煙之物力真未緣到因。

　　庚二、講信仰真因

　　謂成立彼真因之一、于成立彼之宗體上、能生信仰比量，為信仰真因之性相。

　　此複分為真果因，自性因，未緣到因三種，其事例論式，依次列舉如下：

　　謂以依三種觀察所訂正之教誨，為成立瞭解佈施造富，守法安樂等教誨所詮述意義之量識已先行之信仰真果因。

　　謂以依三種觀察所訂正之教誨，為成立佈施造富，守法安樂等教誨所詮述之意義，為不虛誑之信仰真自性因。

　　謂以依三種觀察所訂正之教誨，為成立佈施造富，守法安樂等教誨所詮述之意義，非是虛誑之信仰真未緣到因。

　　庚三、講世許真因

　　此複分為二種，謂以存在於分別境上，成立對懷兔可詮述為月亮之世許真自性因。謂以存在於分別境上，成立對懷兔就物之力，非可詮述為月亮之世許真未緣到因。

	　　己五、從遍同品理門分類

　　從遍同品道理方面，分為二種，謂同品遍轉真因，同品二分俱轉真因。一者、謂成立聲是無常，同品遍轉之是三相，為成立彼之同品遍轉真因性相。其事例，如所作性。二者、謂成立聲是無常同品二分俱轉之是三相，為成立彼之同品二分俱轉真因性相。其事例，如各別之所作性。

	　　己六、從立敵門分類

　　真因從立論者與敵論者方面，分為二種，謂自利時之真因，利他時之真因。

　　一、謂爾既為成立聲是無常之真因，以爾之因、成立彼之真敵論者亦無之相符事，為自利時真因之性相。當立論者本人對自己，以所作性為因，成立聲是無常，當立論式成立時，乃是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

　　二、謂爾既為成立彼之真因，以爾之因、成立彼之真敵論者亦有之相符事，為利他的真因之性相。此所作性，乃為成立聲是無常，利他時之真因。對此。

	　　有人說：所作性，既是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亦是成立彼利他時之真因。為反詰此說，則以所作性作為有法，以爾之因，成立聲是無常之真敵論者應無，蓋爾為成立彼自利時之真因故。若許則仍以彼作為有法，彼應有，蓋爾為成立彼利他時之真因故。

	　　又有人說：若言無自利時之真因，則不合理者當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構成自利時真因之際乃是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故。

	　　複次，應有自利時之真因，蓋有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凡是成立聲是無常之真因，皆應非自利時之真因，汝不許如上述之理故。若許，則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構成自利時真因之際，仍以所作性作為有法，應非成立彼之自利時真因，是成立彼之真因故，三轉(因、法、義三相悖謬，辯論時之呵責語)。

	　　複次，所作性，應非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蓋彼為成立彼利他時之真因者，如立論式：聲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此實屬利他時真因之正確論式故。對此，

　　他說：當以所作性為因，成立聲是無常之真敵者無時，應有以所作性為因，成立聲是無常之真敵論者，當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構成自利時真因之際，乃是以所作性成立聲無常，為利他時之真因故。此說不能成立。若許，則無所作性時，應有所作性，蓋以所作性因，成立聲是無常之真敵論者無時，則以所作性為因，成立聲是無常之真敵論者有故。汝已許因理也。

	　　有人說：雖無自利時之真因，但當以所作性，構成聲是無常之自利時真因之際，而言所作性，為成立聲是無常自利之真因。此說不合理者，應有自利時之真因，蓋有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故。當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構成自利時真因之際，所作性為有之一，此時，所作性，乃為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故。汝已許此因理也。

	　　複次，應有成立聲是無常自利時之真因，蓋有以所作性，成立聲是無常，構成自利時之真因故。而所作性，有成立彼構成自利時真因之補特伽羅者，而以煙，成立有煙之山上有火，構成自利時真因之補特伽羅確有也。

　　複次，成立有前生後世之論式：以凡夫臨命終時之最後刹那心作為有法，有成為爾後果之後念識者，蓋爾為具貪等流之了別故，喻如現在之知覺。

　　又以剛出生嬰兒之知覺作為有法，與自同類之前念知覺己先行者，是了別故，喻如年老者之知覺。

	

	　　丁二、論述真因之反面似因

　　謂真(正確)因之反面似因分為二目，謂性相，分類。

　　戊一、講性相

　　講性相，又分為駁他宗及立自宗。

　　己一、駁他宗

　　有人說：非是三相，為似因之性相。此說不合理者，無似因故，凡是成事，皆為真因故。

	　　己二、立自宗

　　立自宗云：非是成立彼之三相，為成立彼之似因性相。

　　戊二、講分類

　　概括而言，雖無似因，但結合具體事物，則可分為，成立彼之相違因，不定因，不成因三種。

　　己一、相違因

　　相違因即矛盾因，分為四目，謂性相，分類，事例，建立理由。

	　　庚一、講性相

　　謂既是成立聲是常住之宗法，亦是成立聲非常住後遍之相符事，為成立聲是常住相違因之性相。

	　　庚二、講分類

　　此相違因分為二種，謂異品遍轉之相違因(異品有)，異品俱一分轉之相違因。

	　　庚三、講事例

　　謂所作性，為成立聲非無常之異品遍轉相違因。謂所作性之個別，為成立彼(聲非無常)之異品有非有相違因。

	　　庚四、建立理由

　　講建立理由，以所作性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非無常之異品遍轉相違因，為成立彼相違因之一、凡是無常，皆是爾故。以所作性之個別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非無常之相違因，蓋為成立聲是常住之相違因者，為成立彼宗法之一，以爾之因，成立彼之後遍顛倒決定故。

	　　複次，以彼(所作性之個別)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是常住之相違因，是成立聲是無常之真因故。對此，

	　　彼云：應有成立聲是無常之相違因，蓋有成立聲是常住之相違因故。此說不遍。所不能許者，凡是成立聲是無常之似因，皆必須是成立彼之不定因及成立彼之不成因隨一故。

	　　有人說：若有成立彼之三相，皆有成立彼之真因。為反詰此說，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有成立聲是常住之真因，有成立聲是常住之三相故。汝已許此周遍也。此理若不成立，則言應有成立聲是常住之三相，蓋有成立彼宗法之一，亦有成立彼之後遍及成立彼之遣遍故。此中之第一相成立者，彼所作性，為成立聲是常住之宗法故；此理若不成立，則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是常住之真因，是成立彼之相違因者，是成立聲是無常之真因故。第二相成立者，謂法與非刹那性之相符事，是成立聲是常住之後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是常住之後遍，以爾之因、成立彼之既有具因法二者之真同喻之一，爾唯于成立聲是常住之同品上、與立式相符唯有、己由量識認定故。彼理之前半截成立者，彼無為虛空，為以爾之因，成立彼之具因、法二者之真同喻故。此理之後半截成立者，爾唯與成立彼之同品上，與立式相符而有者，爾為常住之性相故。第三相成立者，謂法與非刹那性之相符事，即彼遣遍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所知)作為有法，應是成立聲是常住之遣遍，蓋有以爾之因成立彼之不具因、法二者之真異喻，爾于成立彼之異品上、由量識認定唯無故。若根本許，則以聲作為有法，應無成立爾聲常住之真因，爾非常住故。對此。

	　　彼云：應有成立聲是常住之是三相，蓋既有成立彼之是宗法，亦有成立彼之是後遍及成立彼之是遣遍故，此說有不遍過。

	　　己二、不定因

　　講不定因分為二目，謂性相，分類。

　　庚一、講性相

　　謂既是成立聲是常住之宗法，亦非是成立聲是常住之後遍及非是成立聲非常住之後遍之相符事，為成立聲是常住之不定因性相。

　　庚二、講分類

　　此分為二種，謂成立彼之不共不定因，成立彼之共不定因。

	　　辛一、不共不定因

　　不共不定因，又分為性相，事例二目，一者，謂爾為成立彼不定因之一、爾于成立彼上、已是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爾對成立彼之同品上有既未認定、彼補特伽羅、于爾成立彼之異品上有亦未認定之相符事，為爾成立彼不共不定因之性相。二者，謂所聞性，否定非聲，聲之體等每個，皆為成立聲是常住之不共不定因及成立聲是無常之不共不定因二種。

	　　辛二、共不定因

　　共不定因，又分為性相，分類二目。一者，謂爾成立彼不定因之一、爾于成立彼上、已是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爾對成立彼之同品上已認定為有及彼補特伽羅，于成立彼之異品上，已認定為有之隨一相符事，為爾成立彼共不定因之性相。二者，分為三種，謂成立彼之直接不定因，具餘不定因，非此二隨一之不定因。

	　　壬一、講直接不定因

　　此複分為二目，謂性相，分類。一者，謂爾為成立彼不定因之一、爾于成立彼上、是己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于爾成立彼之同品及異品俱認定為有，為爾成立彼直接不定因之性相。二者，此又分為四種。

　　一、謂成立彼之同品遍轉、異品遍轉之直接不定因，其事例，比如彼無兔角；為成立聲是常住之同品遍轉、異品遍轉之直接(正面)不定因。

　　二、謂成立彼之同品遍轉、異品俱一分轉之直接不定因，其事例，比如彼無常，為成立螺聲是勤勇無間所發性之同品遍轉、異品俱一分轉之直接不定因。

　　三、謂成立彼之異品遍有，同品俱一分轉之直接不定因，其事例，比如彼無常，為成立螺聲非勤勇無間所發性之異品遍轉、同品俱一分轉之直接不定因。

　　四、謂成立彼之同品及異品皆各俱一分轉之直接不定因，其事例，比如彼根識，為成立見二月亮根識為現量之同品及異品皆各俱一分轉之直接不定因。

	　　壬二、講具餘不定因

　　此又分為二目，謂性相，分類，一者，謂爾成立彼共不定因之一、爾于成立彼上是已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爾于成立彼之同品上，認定為有之後，於異品上懷疑是否有及爾于成立彼之異品上，認定為有之後，於同品上懷疑是否有之隨一(任何一種)，為爾成立彼之具餘不定因性相。

	二者，此又分為二種：

　　一、正確具餘不定因者，謂爾為成立彼具餘不定因之一、爾于成立彼上，是己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爾于成立彼之同品上，認定為有之後，於異品上懷疑是否有，為爾成立彼正確具餘不定因之性相。其事例，比如以演說，對一切智(全知者)者懷疑之補特伽羅，乃為成立演說之天授非一切智者。

　　二、講相違具餘不定因者，謂爾為成立彼具餘不定因之一、 爾于成立彼上，是己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爾于成立彼之異品上，認定為有之後，於同品上懷疑是否有，為爾成立彼之相違具餘不定因之性相，其事例，又就前面之敵論者而言，成立演說之天授為一切智者。

	　　壬三、講非此二隨一之不定因

　　此又分為二目，謂性相，事例。一者，謂爾為成立彼共不定因之一，爾于成立彼上，已許宗有法之補特伽羅、爾唯于成立彼之同品上認定為有及爾唯于成立彼之異品上，認定為無之隨一 (任何一種)為爾成立彼之非彼二隨一之共不定因性相。二者，謂以現在糖味、於嘴內糖塊上、成立有現在糖色之非彼二隨一共不定因之事例。

	

	　　己三、不成因

　　此又分為二目，謂性相，分類。

　　庚一、講性相

　　謂成立彼之立論式之一，非是成立彼之宗法、為成立彼之不成因性相。

	　　庚二、講分類

　　不成因分為三種，謂觀待意義不成因，觀待知覺不成因，觀待立敵不成因。

	　　辛一、觀待意義不成因

　　觀待意義不成因，分為七種：

　　一、因無體性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人(有法)是苦痛者，被兔角撞腹故。

　　二、有法無體性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兔角(有法)是無常者，所作性故。

　　三、因與法非異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聲(有法)是無常者，是無常故。

　　四、事(前陳)與因非異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聲(有法)是無常者，是聲故。

　　五、事(前陳)與法非異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聲 (有法)是聲者，所作性故。

　　六、因於欲知有法上與立式不符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聲(有法)是無常者，是眼所見故。

　　七、於欲知有法(前陳)上無因之一分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樹(有法)是有心識者，夜晚樹葉萎縮睡眠故。

	　　辛二、觀待知覺不成因

　　觀待知覺不成因，分為四種：

　　一、對因之體性猶豫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就不明了鬼魅之補特伽羅而言，聲(有法)是無常者，鬼魅為量識之所量故。

　　二、對有法之體性猶豫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就不明了尋香(即中有生)之補特伽羅而言，尋香之歌詠(有法)是無常者，所作性故。

　　三、對事(前陳)與因之關係猶豫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就不瞭解孔雀於何處之補特伽羅而言，在三山谷之間(有法)有孔雀者，有孔雀鳴故。

　　四、無欲知有法(前陳)不成因，其事例，如立論式：就班登曲紮(譯意為「法稱」)而言，聲(有法)是無常者，所作性故。

	　　辛三、觀待立敵不成因

　　觀待立論者與敵論者不成因，分為三種：

　　一、觀待立論者不成因，其事例，如數論派對佛教徒立論式：知覺(有法)應是無心者，是有生異故。

　　二、觀待敵論者不成因，其事例，如裸體派對佛教徒立論式：樹(有法)是有心識者，剝其皮死故。

　　三、觀待立論者與敵論者俱不成因，其事例，如數論派對順世派立論式：聲(有法)是無常者，是眼所見故。

　　於此，敍述必須之引申義，分為二目。

	

	　　壹，敍述能立語，又分為二，謂正(確)似(不正確)。

　　一、正確分為，果、自性、未緣到等三種能立語。

	　　(一)果因分為二種，謂順法能立語，逆法能立語。

　　1．順法能立語，謂立論式之後，必言，凡有煙處，皆必有火，喻如爐灶，有煙之山上亦有火也。

　　2．逆法能立語，謂立論式之後，必言：凡無火處，皆必無煙，喻如河流，有煙之山上有火也。

	　　(二)自性因分為二種，謂順法能立語，逆法能立語。

　　1．順法能立語，謂立論式之後，必言：凡是所作，皆是無常，喻如瓶，聲亦所作也。

　　2．逆法能立語，謂立論式之後，必言：凡是常住，皆非所作，喻如無為虛空，聲者所作也。

	　　(三)未緣到因分為二種，謂順法能立語，逆法能立語。

　　1．順法能立語，謂立論式之後，必言：凡無樹處，皆無矮松，喻如無樹木之平原，未緣到樹木之峭壁上亦無樹也。

　　2．逆法能立語，謂立論式之後，必言：凡有矮松處，皆有樹木，喻如森林，未緣到樹木之峭壁上無樹也。

	　　就一般而言，真能立語，必須是顯示三相喻等無增無減，略舉例說明，如立論式：聲有法，無常者，所作性故。繼之而言，凡是所作，皆是無常，喻如瓶，聲亦所作也。由斯能立語，所言凡是所作，皆是無常之語，正面(直接)詮表了後遍(隨因後遍)，則反面(間接)涉及遣遍(隨因遣遍)，所言聲亦所作性，乃正面詮表與有法相聯繫之宗法，所言喻如瓶，乃正面詮表同喻故。當正面詮表宗法及遣遍之後，間接涉及後遍，如說：凡是常住，皆非所作，喻如虛空，聲者所作也。然而，所言凡是所作，皆是無常；凡是常住，皆非所作；並非此論式之後遍及遣遍，而唯所作性，方為此之後遍及遣遍，同時亦為宗法者，是彼之三相故。

	

	　　貳、敍述其餘引申義，若如上述，則有否列舉非成事作為有法之真因耶？若言有，則彼之宗法又如何成立？若言無，則假設論式：兔角(有法)是無我者，是有無隨一故。此論式何以說之為真(正確)論式耶？對此，雖有不同之主張，但就賈曹傑之主張而言，在立因(表詮)上，雖無以非成事（虛無之物)列為諍事之真因論式，但言於遮止因，容許有此，雖有若干必須分析之處，仍保留之。

	　　關於中觀宗所說之緣起因明論式，具分(遮有無生)因明論式，離一與多因明式，遮(否定）由四句生因明論式等，是否攝(歸納)入上述三種因明論式之中耶？就一般言，一切真因，皆攝入果因，自性因，未緣到因三種之中，而果因與自性因二種，主要為能立(表詮)因，未緣到因主要為遮止(否定)因。但凡是成立彼之遮止因，非必須是遮止者，彼所作性，雖是能立，但彼既是成立聲無常之真自性因，亦是成立聲于常空(無)之真未緣到因。此理之後半截成立者，蓋彼為成立彼之緣相違真因故，如立論式：聲(有法)以常住空者(意思是被常住排除)，所作性故。  

	　　中觀宗所說之緣起因明論式，就其主張而言，宗師(宗喀巴)說彼緣起，為成立物非諦實之緣相違(矛盾)因明論式，具分(遮有無生)因明論式，亦與此相同。

　　就中觀之主張，一切成立無諦實之真因，皆成為成立彼之緣相違因者，此複主要就可見之未緣到因而言。試舉事例論式：瓶 (有法)非諦實者，量識未緣到其諦實故。此論式屬自性未緣到因。

　　又立論式：於以瓶排除之處(有法)無金瓶者，無瓶故。此論式為未緣到能遍因。

　　又立論式：於息滅火之圍牆處(有法)無煙者，無火故。此論式為因未緣到因。

　　又立論式：苗(有法)以諦實空者，是緣起故。此論式為緣相違真因。如是餘亦類比，應當了知。

	　　雖觀待一事，三種因明論式矛盾，但觀待各別成立事，則不矛盾，試舉事例論述之，彼已生，雖是成立苗由自之因所生之真果因，但亦是成立苗是無常之自性因及成立補特伽羅無我之真未緣到因故。

	　　以所作性因，成立聲是無常之因、法、義三者，雖是唯由名言安立總(共)相，但凡是成立彼之因法、義三任何一種，必須是自相，凡是彼，則必須是物者，蓋凡是成立彼之諍事，皆須是聲者，凡是成立彼之諍事，必須與聲為一故。凡是直接(正面)所立法，必須是無常故，因則唯須所作性故。是故，成立彼之因，法、義三者，言非成立彼之因、法、義三。如是，其他亦應如是結合，應當了知。

	

	　　三，附述建立論式之性相、所相結構規律，分為駁他宗，立自宗二目。

　　一、駁他宗

　　有人說，以香柏柱作為相事(事例)，標明為柱，是能表撐粱功能者，此種結構，為正確結構。此種說法，應不合理，蓋以量識認定香柏之後，卻無未以量識認定柱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凡是以量識認定香柏柱之補特伽羅，必須是將香柏柱以量識認定為柱之補特伽羅故。此理若不成立，則應如彼者，謂凡是以量識認定香柏柱之補特伽羅，必須是將香柏柱，以量識認定為香柏柱之補特伽羅故。

	　　又有人說：以金瓶作為相事，標明為瓶，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此種結構，為正確結構。此種說法，應不合理，蓋以量識認定金瓶之後，卻無未以量識認定瓶之補特伽羅故。對此種成立之理，如上所述，應類推了知。

	　　又有人說：以金瓶作為相事，標明為瓶，是鼓腹者。此種結構，為正確結構。此種說法，應不合理，蓋鼓腹者，非是瓶之性相故。此理若不成立，則凡是鼓腹者，必應是瓶，蓋鼓腹者為瓶之性相故。汝已許此因理。若許，則以穿底瓶作為有法，應是瓶，是鼓腹者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鼓腹者，已由現量見為鼓腹者故。若許，則瓶之性相(為瓶所下定義)之具盛水功能部分，言之應無必要，蓋穿底瓶是瓶故。此不能許也。

	

	　　二、立自宗

　　以金質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為相事，標明為瓶，是鼓腹盤底具盛水功能。此種結構，為正確結構。此複就已瞭解意義，但尚不諳名言者而言，對此種意義，必須言此種名稱應如是標明，比如，對撐梁功能雖已認識，但尚不知其名稱為柱之補特伽羅，而言撐梁功能，為柱之性相或定義，乃對有撐梁功能者，認為是柱，方能對名稱與意義之關係獲得瞭解。是故，於性相(定義者)與所相(被定義者)二者之中，性相比較易理解，而觀待彼之所相則必須較難理解者。

	　　複次，以聲音作為相事，標明是無常，是刹那性。所言此種結構以及以瓶為相事，標明是物，是能表功能，又以執青色根現量之第一刹那作為相事，標明為量識，是新生非欺誑之了別等性相與所相之結構，皆為正確結構，以此類推，其餘亦應瞭解。

	　　於此以上述真因、似因、附講性相所相結構等作為有法，有必要(有意義)者，通過此等理路之門、能無悖謬瞭解應取應舍、依之進行實踐、為勿登解脫及一切皆者之道路故。

	　　莊嚴南瞻陳那與法稱，

　　遵其論典正釋邏輯理，

　　作此言簡鉤玄明燈注，

　　願通能仁旨趣盡無遺。

	　　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理路幻鑰論中，包括敍述小、中理路及大理路應成論式、論心理、論因理等。

　　此書，系經師普覺·強巴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講授因明論時所編寫講義。

　　吉祥增長！


